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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

第一章、緒論  

祭祀傳 統在印 度 源 遠 流長，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和所有古代

人一樣 ， 雅 利 安人在面 臨不可 知的大自 然力量時， 也 透 過祭祀尋求庇

佑 ，祈求順利生長和生產 。 這種根 深 蒂 固的祭祀觀念 到 了 婆 羅 門教時

期 ，更是被高度 強 調 ，一方面成了所有再生族的義務和責 任 ， 另一方

面成了 獲 取 現世利 益和後世福樂的主要途 徑 。能夠為這 麼 多人所接受

且 深 信不疑的婆 羅 門教祭祀的內 容究竟是什 麼 ， 又 建 立在那 些理論基

礎 上 ？ 這 些思想理論在佛法的觀點裡 ， 又有那 些 缺 失 ？  

在《奧義書》時代發展起 來的佛教主張生命乃 至宇宙的生起不是

因為任 何 創造者的因素 ，而是由 於「緣 起」法則；無法斷 除生死 輪 迴

不是因為沒有取 悅神明或不了解創造神「梵」，而是無法斷 除對三界的

貪愛染 著 。因此解脫輪 迴之苦不是透 過祭祀，而是熄滅內心的煩 惱 ︰

貪、瞋、癡 。 面對普遍存在又 歷 史 悠 久的祭祀文 化 ，佛教採 取 了 怎 樣

的應對？是嚴 厲 批 評、苦口 婆心的勸 化 ，還是默 然以對、靜觀其變？

本文 希 望 透 過《阿含經》對婆 羅 門祭祀的論述， 釐清佛法在祭祀課 題

上的立 場和應對，以作為佛弟 子的參考。  

第一節、、、、研究動機與目的  

佛教不論在發源 地 印 度 或是之後所到之地 ， 都 面對了 同一個 現

象︰人們相信 創造者的存在，祂 或 許是單一的神，或 許是眾多的神祇，

或是不可 知的對象。因為祂是創造者 ， 具有賜福和降 禍的能力，為了

順利生存和生產 ，以種種物 資 取 悅 祂 或是了解祂以便和祂 合為一體成

了一種需要。 又 或 者 即 使無求於 祂 ，因感 恩而祭拜 祂 也不為過 。因為

這 樣的思想，一些人即 使 進入佛寺，也 帶 著相同的心理在禮拜、供養，

或是為亡 者祈福。這 樣的想法、這 樣的行為與佛法所倡導的斷 除無明、

朝向解脫是否相違 背 ？ 這 樣的現象又 如 何以佛法來導正 ？佛教反對殺

生的立 場眾所周 知，然而對於不涉及殺生的祭祀，佛教是否 就能接受 ?  



 2 

關於 這 些 問 題，學者的看法不一。木 村 泰 賢 1認為佛陀在嚴 峻 批 評

之餘 ， 也 基 於教化 上的必要而主張妥 協 。 Stephen  2認為佛教和耆那教

對祭祀不遺 餘力的抨 擊 ， 尤其對牲禮祭祀的譴 責 ， 嚴重地 打 擊 了 婆 羅

門教的祭祀活動， 致 使 它 再 也 恢 復不了以往的光 輝 歲 月 。 也有學者主

張佛陀轉換 了 婆 羅 門祭祀內涵，如 ︰ 度 邊研二 3認為佛陀以戒、定、慧

代替 婆 羅 門教的三主。黃 柏 棋 4主張佛陀以「象徵主義」取代婆 羅 門教

的「祭祀主義」。 呂 凱 文 5 提 出佛教援 用 傳 統 婆 羅 門教的宗教語言， 但

賦 予佛教自身的意義，藉 此構成佛教的論述和傳 統。以上的不同 見解，

何 者 較 貼近《阿含經》中的敘述？  

釐清佛法在婆 羅 門教祭祀課 題的立 場和應對方式 ， 即本文的研究

動機，以此 認 知 作為佛弟 子 回應祭祀現象的參考， 即本文的目的。  

第二節、、、、研究範圍與方法  

在一般人的認 知 裡 ，原始佛教不談祭祀。 然而佛陀所處的時代乃

婆 羅 門教時代。 婆 羅 門教崇 尚祭祀， 提 出「祭祀萬能」的主張。 雖 然

當時祭祀的巔 峰時期 已 過 ，大型的「蘇摩祭」越 來 越 少 ， 但是人們祭

祀的風 氣 依 然 興盛，特別是花 費不高而又 必 需 進行的「家事祭」，更是

再生族不可 推 辭的義務與責 任 。對於普遍存在於 當時社 會的祭祀習

俗，《阿含經》亦有所反 映和回應。 提及祭祀的經文 雖 然 散 於 多部《尼

柯 耶》或《阿含經》，但是篇幅都不長且 內 容相似，除 了兩部︰《長部》

的 Kū ṭadanta  Sut ta（《究羅檀頭經》）和 Sigā l aka Sut ta（《善生經》）。

因而在分析佛教對祭祀的立 場 上主要參考這兩部經典的內 容 ，其餘的

內 容則作為輔助。 另一方面 ， 由 於佛經對祭祀的描述有些籠統 ， 如祭

祀名稱不詳、缺乏對祭祀進行的描繪等，因此 必 需 透 過 婆 羅 門教的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木 村 泰 賢 著 ， 歐 陽 漢 存 譯 ，《 原 始 佛 教 思 想 論 》， 頁 18。  
2  S 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,  I n d i a : A n  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p . 5 6 。  
3  度 邊 研 二 ，〈 バ ラ モ ン の り と 真 の 祭 り — 究 羅 檀 頭 經 〉， 頁 201-253。  
4  黃 柏 棋 著 ，〈 初 期 佛 教 之 獻 祭 觀 — 初 期 佛 教 對 婆 羅 門 獻 祭 思 想 之 批 判 〉， 頁 9 -31。  
5  呂 凱 文 ，〈 梵 思 想 的 佛 格 義 － 佛 教 的 詮 釋 學 問 題 初 探 〉， 頁 1 -3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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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去理解，才能更準確 地掌握佛經中簡略的敘述，例如 何謂「大祀」、

何謂「邪祀」、何謂「血腥」、何謂「繁瑣」等。  

婆 羅 門教的祭祀種類繁多 ，相關資料亦 多 如繁星。 然而本文不是

專門針對祭祀而作的研究，將它 們逐一做詳盡探討不但沒有必要， 且

容易模糊焦點。 婆 羅 門的祭祀系統 雖龐大， 但 依性質來分，則可分為

兩種︰盛大隆重的「天啟祭」 (Ś rauta  r i t e )  6和與日常生活關係密切的

「家事祭」。故本文緊依主題 ，一方面對《阿含經》談論的「大祀」做

深入了解，找出其性質和進行方式 ， 另一方面對有祭祀權力的「再生

族」所必須進行的「家事祭」加以分析，以求對《阿含經》的評語有

更全面的看法。在掌握佛法於祭祀課 題的立 場 上 ，本文以下列內 容 作

協助︰祭祀對象、祭祀目的、進行方式、祭品內 容等。  

在文獻上 ，以巴利五部《尼柯 耶》、漢譯四《阿含經》、廣義《吠

陀》典籍和《家庭經》為依據。 雖 然 文中涉及巴利經典， 但是本文仍

然以漢譯《阿含經》為主要依據。 此外由 於佛教和婆 羅 門教的原典涉

及巴利 文和梵文 ，因此在理解上 會借助現代人的翻譯。在佛典上 除 了

參考現有的漢譯《阿含經》和巴利 協 會（ The Pal i  Text  Socie ty）的英

譯本外、也 會 參考鬚智比丘（ Bhikkhu Ñåṇamol i）、菩提比丘（ Bhikkhu 

Bodhi），以及 Maurice  Walshe 的英譯本。在婆 羅 門教典籍方面 ，則會

借助 Ralph.  H.  Gri ff i th、David  Chand（ Yajurveda）和 Ju l ius  Eggel ing

（ Śatapatha  Bråhma�a， 後縮寫為 ŚB）的英譯本。  

第三節、、、、近代學界研究述要  

學界對印 度祭祀的研究，大都圍繞在吠陀教和婆 羅 門教的範疇，

或是就某個祭祀（如 ︰新滿月祭、馬祀、置火禮等）進行微觀的探討。

關於佛教對祭祀的整體性看法和回應的研究很少 。 即 使有，一般 也偏

向於佛教反對牲禮祭祀的研究上 ， 缺 少佛教對婆 羅 門教祭祀整體性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「 天 啟 祭 」 是 記 載 在 《 吠 陀 》 經 典 中 的 祭 祀 。《 吠 陀 》 經 典 被 認 為 非 人 類 所 作 ，是 神 的 啟 示 ， 故 也 稱 為 《 天 啟 經 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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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探討。在語文 上 ， 上述研究以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日文為主，中

文的甚少 。以下就一些與本文 較相關的作品做扼要敘述。  

1．雲井昭善 7 認為佛教不殺生的主張直接影響了 婆 羅 門教的祭祀

供犧活動。他指出佛教和婆 羅 門教有著 根本上的差異。 婆 羅 門教重於

對神的供犧，在本質上是祈求神之恩寵的宗教；佛教徹底主張無神論，

強 調不殺生，因而對婆 羅 門教的供犧活動嚴 厲 評判。雲井昭善表示在

婆 羅 門教眾多祭祀當中，佛教特別關注的有三種︰供獸祭、馬祀祭、

人祀祭。論文 也以佛典論證佛教認為供犧活動帶 來恐懼和傷害，而且

在利 益 上 ， 遠不及行善修德和布施有德者 來得大。  

2．水野弘元 8從三個角度探討原始佛教對人類乃 至一般動物生命

的態 度 ︰對其他生命或人格、對自己的生命或生活、對生命的客觀性

見解。文章中對第一個角度的描述最多，占將近總篇幅的百分之七十；

第二角度次之，將近百分之三十；第三角度最少 ，不到百分之十。他

指出 ，原始佛教對生命觀的描述以「其他生命」者居多 ，而且很強 調

「不殺生」。水野弘元以佛弟 子和信眾所應遵守的戒律來說明這一點，

並以婆 羅 門教為了 自身的幸福和榮華而以牛羊甚至人為祭品獻祭神作

為佛教慈念和愛護其他生命的反 面襯托。對於「自己的生命」，則為了

「自己的修行」或是「救助他人」之「法」而甚至有必要捨棄。 至 於

「生命的客觀性見解」，他解釋由 於原始佛教甚至一般的佛教都說得不

多 ，所以只是很簡略地列出「二十二根說」。  

3．度 邊研二在〈バラモンのりと真の祭り—究羅檀頭經〉
9
先對

《究羅檀頭經》的內 容 進行解說和整理， 後以《沙門果經》
1 0
的「三

分戒」（小分、中分、大分戒）為輔，說明佛陀否定婆 羅 門教祭祀，稱

之為「邪命」。他主張佛陀在對究羅檀頭婆 羅 門的開示中，將「祭祀之

成法」解說為佛法的戒、定、慧三學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雲 井 昭 善 ，〈 祭 祀 の 宗 教 と 仏 教 の 立 場 〉， 頁 235-255。  
8  水 野 弘 元 著 ， 釋 惠 敏 譯 ，〈 原 始 佛 教 的 生 命 觀 〉， 頁 1 -32。  
9  度 邊 研 二 ，〈 バ ラ モ ン の り と 真 の 祭 り — 究 羅 檀 頭 經 〉， 頁 201-253。  
1 0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7(T1,  no .  1 ,  p .  107a20)， 相 當 於 D īgha  Nikāya 的 Sāmañña-phala  
sut ta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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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黃 柏 棋 1 1以《究羅檀頭經》為論述根據， 提 出佛陀將婆 羅 門教

的「祭祀主義」轉換為「象徵式主義」。他解釋，佛陀將婆 羅 門教視為

實際的獻祭轉換成一種隱喻，用以闡明佛法。黃 柏 棋主張佛陀以「（佛）

法」淘汰「獻祭」， 使「（佛）法」作為終極之神聖召喚， 由 此改變婆

羅 門教原先所建構的宗教秩序。  

5．林宗美
1 2

提 出在佛陀所使 用的婆 羅 門術語中，最重要的是「三

火」的譬喻。因為唯有熄滅貪、瞋、癡三火，才能達到真正的解脫。  

6．阪本（後藤）純子 1 3指出 ，阿闍世王拜 見佛陀請問 出家修行的

現世利 益 那一天， 正好是舉行「滿月祭」的日子 。純子 認為要正 確理

解阿闍世王的心情和經文的內 容 ， 便 需要知道「滿月祭」的內 容 。 文

章除 了介紹「滿月祭」之外， 也主張印 度人在「滿月祭」當天齋戒沐

浴的習俗 被 後 來以佛教為首的諸新興宗教吸收採 用 。他指出佛教吸收

這項舊習俗 後 ，將之轉換為半月半月的集眾誦戒儀式 。 可惜純子對於

佛教將「齋戒」習俗轉換為集眾誦戒儀式的主張只是一筆帶 過 ，並沒

有做進一步的探討。  

7．阪本（後藤）純子
1 4
指出，在古 印 度，人們常以（活）水（ āpas）

象徵「給予 信 任 ； 信 任、信仰、信 念」（ ś raddhā），甚至 於將兩者等同

之。純子指出 ，將“ ś raddhā”  等同“ āpas”  出 現在《黑夜柔吠陀》，

用以解釋「引水向東」（向 Āhavanya 火）的儀式（ prani ta）。「引水向

東」的用意是為了在「新月」和「滿月祭」之初得到 信仰。他也 提 到

在吠陀教時代，水便因為在三界中（天、地、水）循環不息而被視為

「不死」的象徵。  

8 .王開府 1 5在論文中詳盡探討《善生經》所呈現的倫理思想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1  黃 柏 棋 ，〈 初 期 佛 教 之 獻 祭 觀 — 初 期 佛 教 對 婆 羅 門 獻 祭 思 想 之 批 判 〉， 頁 9 -31，
2009。  
1 2  林 宗 美 ，〈 佛 陀 的 智 慧 轉 化 — 以 貪 、 瞋 、 癡 三 火 為 例 〉， 頁 57-63。  
1 3  阪 本（ 後 藤 ）純 子，〈 Sāmaññaphala sut ta（ 沙 門 果 經 ）と Veda 祭 祀 〉，頁 9 5 4 -9 5 8。 
1 4  阪 本 （ 後 藤 ） 純 子 ，〈「 水 た ち 」 āpas と 「 信 」 śraddhā— 古 代 イ ン ド 宗 教 に お ける 世 界 觀 〉， 頁 89-110。  
1 5  王 開 府 ，〈 善 生 經 的 倫 理 思 想 － 兼 論 儒 佛 倫 理 思 想 之 異 同 〉， 頁 225－ 24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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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將之與儒家倫理思想做比較 ，略論兩者的異同 。該文 提 到《善生

經》是早期經典中談論倫理思想最完整的一部， 歷 來有不少譯本，

值得深入研究。 文中， 作 者 提 到佛陀在《善生經》中教導在家人生

財、積財、護財的方法。 換言之，佛陀希 望在家人要善於理財，避

免奢侈和無意義的花 費 。 如王開府所說，《善生經》的主題是倫理

思想，因而如果他能夠介紹印 度 社 會 當時的倫理觀念，並將之與《善

生經》中的理念做比較 ，相信更能突顯佛教倫理觀的特色。  

9 .  呂 凱 文 1 6在「梵思想的佛格義」課 題 上 ，主張佛教對印 度 傳 統

婆 羅 門教的「梵思想」採 取「批判」與「改寫」的立 場 ，一方面 批判

婆 羅 門意義下的梵思想非究竟解脫，一方面肯定修習佛教意義下的

「梵」法門有助於苦難的解脫。該文指出 ，佛教雖 然不同意印 度教傳

統視「梵」為支配宇宙的原理， 但是在解釋與取 信的考量下，仍須透

過 同一的宗教語言「梵」來 作不同的詮釋，並改寫為佛教意義的「清

淨」梵義。該文 也以《究羅檀頭經》中，佛教在「梵」的名義下，以

修習「四無量心」取代「祭祀犧牲」論證佛教在解構「梵」天神話後

給予重構與改寫。 文中進一步指出 這 樣做的意義在於 協助人們淨化

身、口、意三業，以便趣向解脫。  

呂 凱 文的「佛格義」主張受到「佛教詮釋學」的影響， 認為佛教

的「梵思想」是其對婆 羅 門教的「梵思想」「格義」（即「詮釋」）後而

有的主張。他也 強 調「詮釋」不單是對於 文本「原義」的還原與回 復 ，

而是「從讀者 自身之存在脈絡與處境，對於 文本既有意義進行衍發、

擴張與挪用」 1 7 。 文章中主張佛教對「梵」的討論是出 自 於「解釋與

取 信的考量」，並提 到初期佛典的編輯者為了 建構佛陀的威德以及自身

的教義，貶低婆 羅 門教身份崇高的梵天，將其改寫為請佛說法的天神，

以及把「梵」的「宇宙支配原理義」轉為「清淨」梵行義。換言之，「梵

思想」本非佛教理論中的一部分，是透 由「詮釋」婆 羅 門教的相關思

想才產生的內 容 。而且討論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對佛教產生信心，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6  呂 凱 文 ，〈 梵 思 想 的 佛 格 義 － 佛 教 的 詮 釋 學 問 題 初 探 〉， 頁 1－ 3 6。  
1 7  同 上 ， 頁 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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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佛教在當時的合法宗教地位。 這 樣的解讀站在「詮釋學」的角度而

言不無道理，卻難免忽視了佛法修行的內涵和聖者超越凡夫的見解和

體會 。 然而這兩者是佛法的核心，抽離它 們 來 談論佛法，恐怕也 存在

著「格義」佛法的遺憾。佛教對於「梵思想」的談論，難道不可能只

是針對宇宙界和現象界而做的客觀討論，而一定是為了 建 立 合法宗教

地位而做的婆 羅 門教「梵思想」的「格義」說？   

1 0 .  N a a m a  D r u r y 1 8在書中詳細地介紹了三種「蘇摩祭」︰祭火、

馬祀、置火禮。N a a m a  D r u r y 選擇這三種祭祀因為它 們 具有代表性。

「祭火」是所有「蘇摩祭」的典型 ， 也是所有再生族能夠 進行的祭

祀。「馬祀」是王室祭，「置火禮」因具有濃厚的宗教神聖氣息，而

被視為偏向婆 羅 門祭司的祭祀。 如果 N a a m a  D r u r y 能夠 提 出 婆 羅 門

教時代上述三種祭祀的進行次數和她對「蘇摩祭」的整體評價，相

信讀者能獲 益更多 。  

11．  Raj  Bal i  Pandey1 9  在書中嘗試對印 度「淨法」做全面性的探

討。 婆 羅 門教的典籍很多 ， 當中關於「淨法」的也不少 ，只是有些記

載得多 ，有些記載得少 。 Raj  Bal i 的貢獻在於把散 於各處的「淨法」

資料做統整和清楚的敘述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書中略提 到「淨法」具有

道德意義，之後卻不見關於 這方面的整體性說明。讀者 必須獨自從散

落在書中關於不同淨法之進行方式和內涵中去尋找答案。而從書中的

敘述看 來 ，其所謂的道德意義在很大程度 上不離「敬師尊學」和「關

愛家庭」的一般道德理念 。 這 些理念 ， 即 使沒有「淨法」，相信 也 可以

透 過一般的家庭教育和拜師學藝（特指《吠陀》之學問）完成。  

12． Tyler 2 0對印 度 社 會的史前文 化、宗教、家庭結構和種姓制度

等的探討和敘述詳盡，對雅 利 安人的傳 統 信仰如吠陀教和婆 羅 門教的

介紹和分析也詳細、深入， 可惜對於佛教方面的介紹過 於簡略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8  Naama Drur y,  The  Sacr i f ic ia l  R i tua l  In  The  Íatapa tha  Brahmana ,  1981。  
1 9  Raj  Bal i  Pandey,  Hindu  S a� s k å ra s  (Soc ia l -Rel ig ious  Study o f  the Hindu  

Sacraments) ,  1969。  
2 0  Stephen A.  Tyler,  Ind ia:  An Anthropolog ica l  Perspec t ive ,  197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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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、文獻回顧  

第一節、佛典中的祭祀記載  

對於祭祀活動，《尼柯 耶》中的描述不多，而且 多記載於《長部》、

《增支部》和《小部》。若以漢譯經典而言，則多 出 現 於《長阿含經》、

《增一阿含經》和《別譯雜阿含經》。 這 樣的情況應該與五《尼柯 耶》

或四《阿含經》各有不同偏重有關。按照《薩婆 多毘尼毘婆沙》 2 1的

說法，《長部》破諸外道，因而在內 容 上， 強 調佛法與其他教說的差異

性；《中部》為利 根眾生而說， 內 容 上偏向深奧義理；《增支部》為諸

天和世人而說， 著重於 勸 化；《相應部》對坐禪人說， 內 容 上包括種種

的禪法。 又《別譯雜阿含經》以偈頌為主， 內 容 上 多是對世人的通俗

教法。以此而論，祭祀既然 屬 於 婆 羅 門教的文 化 ， 便 可歸入為對外道

的破斥， 即《長部》或《長阿含經》。 另一方面 ，祭祀是印 度普羅大眾

的生活形態，所以也 可納入為對諸天和世人說法的範圍，即《增支部》

或《增一阿含經》和《別譯雜阿含經》。  

《阿含經》中對於祭祀活動描述最多的是《長部》的 Kū ṭadanta 

Sut ta，
2 2
相當 於《長阿含經》中的《究羅檀頭經》。2 3其次是《長部》 的

Sigā l aka  Sut ta， 2 4相當 於《長阿含經》的《善生經》。 2 5此外，其他經

文 雖 然 也 提及婆 羅 門祭祀， 但 都只是簡短地 強 調「邪祀」的不善和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1 《 薩 婆 多 毘 尼 毘 婆 沙 》 卷 1：「 佛 隨 物 適 時 說 一 切 法 ， 後 諸 集 法 藏 弟 子 以 類 撰 之 。佛 或 時 為 諸 弟 子 制 戒 輕 重 有 殘 無 殘 ， 撰 為 《 律 藏 》； 或 時 說 因 果 相 生 諸 結 諸 使 及 以業 相 ， 集 為 《 阿 毘 曇 藏 》； 為 諸 天 世 人 隨 時 說 法 ， 集 為 《 增 一 》， 是 勸 化 人 所 習 ； 為利 根 眾 生 說 諸 深 義 ， 名 《 中 阿 含 》， 是 學 問 者 所 習 ； 說 種 種 隨 禪 法 ， 是 《 雜 阿 含 》，是 坐 禪 人 所 習 ； 破 諸 外 道 ， 是 《 長 阿 含 》。 」 ( T23 ,  no .  1440 ,  p .  503c23-p .  504a1)。  
2 2  （ 巴 利 版 ） T.W.Rhys Davids  & J .Est l i n  Carpenter  (ed . ) ,  The  D īgha  Nikāya ,  vol . I ,  
pp .127-149。（ 英 譯 版 ） Maur ice  Walshe ,  The  Long  Discourses  o f  the  Buddha—A 

Transla t ion  o f  the  D īgha Nikāya ,  pp .133-141。  
2 3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(T1,  no .  1 ,  p .  96c16)。  
2 4 （ 巴 利 版 ） J .Est l i n  Car penter  (ed . ) ,  The  D īgha  Nikāya ,  vol . I I I ,  pp.180-193。（ 英 譯版 ） Maur ice  Walshe ,  The Long Discourses  o f  t he Buddha—A Transla t ion  o f  the  D īgha  

Nikāya ,  pp.461-469。  
2 5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(T1 ,  no .1 ,  p .  70a19f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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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遠離。   

一、《長部》Kūṭadanta Sutta 

《長部》的第五經 Kū ṭadanta Sut ta 記載，有一婆 羅 門長者「究羅

檀頭」打算進行大祭祀，牛羊已備。他聽聞佛陀知道他等「眾中先學

舊識所不能知」
2 6
的「三種祭祀」、「十六祀具」， 便前往請益 。佛陀告

訴他過去有一大勝王（Mahāvi j i t a）欲進行「大祀」（mahā -yañña）， 2 7
並

採納其婆 羅 門輔相（ purohi ta）的建議，先提升國家人民的道德和經濟

生活，在人民都 安居樂業、心地良善時才在四名佐臣的協助下進行大

祀。在那 場祭祀中，沒有宰殺、砍伐、恐懼、哭泣、強迫， 也不獨為

王一人求福，並且對所有前來 者平等普施。 此祭祀中，大勝王成就八

法、輔臣成就四法。長者究羅檀頭聽後 ， 提 問有沒有比進行上述大祀

更簡單 ，卻更有效益的祭祀。佛陀告訴究羅檀頭有六種祭祀比用 上千

隻牛羊進行大祀更為殊勝︰ (1)常供養眾僧使不斷、(2)  為招提僧起僧房

堂閣、 (3)以歡喜心自願受三皈五戒、 (4)以歡喜心行五戒、 (5)慈心念一

切眾生、 (6)隨佛出家修行，滅諸癡冥，具足慧明。這六種祭祀當中， 又

以隨佛出家修行最為殊勝。 2 8佛陀也證實大勝王的婆 羅 門輔佐便是他

的前身。在這部經中，佛陀開示了「祭祀之成法」︰沒有殺生、恐懼、

掠奪的祭祀才能帶 來福報。 另外，佛陀也 帶入「平等施」、「歡喜施」、

「施勝福田」等佛法概念 。  

二、《長部》Sigālaka Sutta 

《長部》Sigā l aka Sut ta 的漢譯本原有五，然 現 存的只有四部︰《長

阿含》的《善生經》、《中阿含》的《善生經》、2 9《尸迦羅 越六方禮經》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6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(T1,  no .1 ,  p .  97b6)。  
2 7  經 典 中 沒 有 指 出 此 大 祀 的 具 體 名 稱 ， 但 以 其 涉 及 大 量 殺 生 和 規 模 推 論 ， 應 屬 蘇 摩 祭的 一 種 。 又 若 依 王 的 身 份 推 測 ， 可 能 是 「 力 飲 」 或 「 馬 祀 」 兩 種 王 室 蘇 摩 祭 之 一 。  
2 8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(T1,  no .  1 ,  p .  100b29-c24)。  
2 9 《 中 阿 含 經 》 (T1 ,  no .  26 ,  p .  638c6f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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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《善生子經》、 3 1《大六向拜經》（竺法護譯 .  現 缺）。在經中，佛陀

闡述了不需通過祭祀而能得現世樂，以及來世生天上的方法。《善生經》

記載佛陀見 到名為「善生」的在家人，遵照父親的遺命，清晨時向東、

西、南、北、上、下六方行禮。佛陀問明原因後 ， 便教他賢聖法中的

「禮六方法」。佛陀告訴善生，只要棄捨「四種不善行」、不造「四種

惡」、不做「六種浪費」， 現世可以獲得安樂， 來世能生天上 。所謂的

「四種不善行」是指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；「四惡」是欲、恚、癡、

怖；「六種浪費」是嗜酒、（非時）遊蕩、參加交際會、嗜賭、與惡友

為伴、懈怠。在經中，佛陀也對婆 羅 門的「方位祭祀」做了全新的詮

釋。 婆 羅 門所禮的六方是︰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上、下。對此 ，佛陀解

說為︰東邊是父子關係、南邊是師生關係、西邊是夫妻關係、北邊是

朋友關係、上 邊是主顧關係、下邊是宗教關係。以上每對關係中的人

對彼此各有五種應盡的義務 ，若人人都能履行，則相互之間便能和平

無畏懼， 社 會 也 會 安定祥和。  

第二節、《吠陀》典籍與祭祀  

印 度的祭祀習俗 歷 史 悠 久 ，其數量之多、記載之詳盡舉世聞名。

這 些祭祀見載於各類經典， 當中又以四《吠陀》、《梵書》、《法經》、和

《家庭經》為重。 這 許 多的經典，若依 作 者 來區別， 可以分為兩類︰

「天啟」（ Ś ru t i）和「聖傳」（ Sm ṛ t i）。前者 被 認為是由 創造神「梵天」

啟示給聖人而口 傳、記誦、流 傳 至今； 後 者指聖哲或詩人所著 。關於

祭祀的內 容 ，則多載於「天啟」類經典。  

「 天 啟 」 類 經 典 包 括 四 《 吠 陀 》 本 集 （ Sa�hi tā）、《 梵 書 》

（ Brāhma�a）、《森林書》（ Āra�yaka）、《奧義書》（Upani�ad），以及《法

經》（Dharma-sū t ra）。《天啟經》是關於 婆 羅 門祭司主祭的大型繁複的

祭祀規範。「聖傳」類經典主要有四種︰《摩訶婆 羅 多》史詩、《羅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0 《尸迦羅越六方禮經》 (T1 ,  no .  16 ,  p .  250c11f)。  
3 1《善生子經》 (T1 ,  no .  17 ,  p .  252b6f)。  



 11 

耶 那》史詩、《富蘭那》 (Puråṇa )和《摩奴法論》。 當中與祭祀有關的

是《摩奴法論》。  

一、狹義《吠陀》  

《吠陀》聖典有狹義和廣義之分。狹義唯指四《吠陀》︰《梨俱

吠陀》（ �gveda， 後縮寫為 �V）、《沙摩吠陀》（ Sāmaveda， 後縮寫為

SV）、《 夜 柔 吠 陀 》（ Yajurveda ， 後 縮 寫 為 YV）、《 阿 闥 婆 吠 陀 》

（ Atharvaveda， 後縮寫為 AV）。 此 亦稱為「本集」。廣義而言，還包

括婆 羅 門教時期 ， 依序增補的《梵書》、《森林書》、《奧義書》和《法

經》。 這每一部都不是單一的一部，而是各有多種。原則上， 婆 羅 門家

族各有所屬的《吠陀》與其附篇， 也 就是《法經》以外的其他三類經

典。  

吠陀教前期的經典以《梨俱吠陀》為主， 後 期 又增添了《沙摩吠

陀》、《夜柔吠陀》和《阿闥婆吠陀》。 後 期的三《吠陀》都是《梨俱吠

陀》的派生作品，相繼成書於 後 ，最晚结集完成的是《阿闥婆吠陀》。3 2
《梨俱吠陀》的完成期約在西元前 1000 年，是早期 印 度 歷 史 來 源的

重要資料。 內 容包括了讚頌國王詩篇的十本書和一個記載著 117 個讚

頌的附錄（這附錄有時稱為「第十一本書」）。
3 3

 

《梨俱吠陀》又譯為《讚誦明論》，主要是對自 然界諸神的歌頌和

讚美；《夜柔吠陀》又譯為《祭祀明論》， 內 容為祭祀和祈禱等；《沙摩

吠陀》又譯為《歌詠明論》，內 容為「欲塵法」（即世間法），包括婚嫁、

國儀、占卜、音樂、兵法等。《沙摩吠陀》以樂曲聞名， 用 於盛大祭典

和歡樂慶典。《阿闥婆吠陀》又譯為《穰災明論》，在內 容 上和其他三

《吠陀》很不同 。 它記載了 許 多坊間信仰、習俗、儀式、典禮和用 於

人生每個階段的咒語等。這 裡頭關於婚禮 3 4和喪禮 3 5的詩句就比《梨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2  湯用彤認為《阿闥婆吠陀》雖成立較晚，但內容含魔教崇拜，若以宗教之演進程序為由信魔鬼至崇拜神祇推論，它應比《梨俱吠陀》之神教更古老。見湯用彤撰，《印度哲學史略》，頁 1。  
3 3  S 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 n  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p . 4 4。  
3 4  AV ,  x i v,  1 , 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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吠陀》來得多 。因此 Ridgeway 主張《阿闥婆吠陀》所反 映的是一般民

眾的信仰，不是僧侶的信仰。 3 6  

四種《吠陀》分別代表祭司的不同職能與性質。《梨俱吠陀》之祭

司專門請神降 臨 ，是「請神祭司」 (Hot ṛ )；《沙摩吠陀》祭司讚頌神、

娛樂神，是「歌頌祭司」(Udgā t ṛ )；《夜柔吠陀》之祭司敬奉神，是「祭

奉祭司」 (Adhvaryu )，《阿闥婆吠陀》祭司是向神求福免災的「祈禱祭

司」， 也 就是一般通稱的「婆 羅 門」 (Brāhma�a )。 3 7  

四《吠陀》之中，具體記載「天啟祭」的是《夜柔吠陀》（ Yajurveda），

其字根為“ yaj”和“ vid”，分別表示「獻祭」、「敬仰」和「知道」，

整體意思為「祭祀的知識」。《梨俱吠陀》中關於祭典的不定、不明處，

如其種類及作 用，《夜柔吠陀》都有明白的規定和說明。對於祭司的一

舉手一投足，《夜柔吠陀》都給予相當之意義，附予相當之祭詞。 婆 羅

門教的主要祭典， 至 此 已完成。 3 8《夜柔吠陀》收藏了兩部份的歌詞

或真言，一般稱它 們為《黑夜柔吠陀》（ Tai t t i r īya Sa�hi ta）和《白夜

柔吠陀》（ Vā jasaneya Sa�hi ta）， 內 容 上 多是同一文章的重複，約兩千

首詩或韻文。 這其中的大部分來 自《梨俱吠陀》，一些 來 自《阿闥婆吠

陀》。《黑夜柔吠陀》比《白夜柔吠陀》早成立 。在內 容 上 ，《黑夜柔吠

陀》之本文與其神學書之《梵書》雜揉， 即包括了祭祀的進行步驟和

解說，無由辨別，故稱為「黑」；《白夜柔吠陀》的本文與其《梵書》

可以明白區分，故稱為「白」。在編排上《白夜柔吠陀》比《黑夜柔吠

陀》更有系統 ，在內 容 上 ，前者 也收入了 後 者沒有的篇章。 3 9  

二、廣義《吠陀》  

廣義《吠陀》的內 容 除 了《吠陀》本集外，還包括婆 羅 門教時期 ，

依序增補的《梵書》、《森林書》、《奧義書》和《法經》。《梵書》是神

學書，記載祭祀儀軌的規定；《森林書》是融合神學和哲學的書，記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5  AV ,  x v i i i ,  1 - 4 。  
3 6  轉引自 D r.  R a j  B a l i ,  H in d u  S a� så k ra s ,  p .4 。  
3 7  李志夫，《印度 思 想 文 化史—從傳統到現代 》， 頁 59。  
3 8  高南順次郎．木 村 泰 賢 著 ，《印度哲學 宗 教史》， 頁 112。  
3 9  D e v i  C h a n d ,  Th e  Ya ju r ve d a  ( S a n sk r i t  t e x t  w i th  En g l i s h  t ra n s l a t io n )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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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森林中精神休養的規定和所冥思的真理；《奧義書》是哲學書，記

載關於冥思「梵我合一」的真理與「瑜珈」等精神休養法。《法經》也

不是單一的經典，而是一種類別的經典，是法律書，是宗教社 會法的

強制規定。 它在內 容 上以《吠陀》為基 礎 ，明定各種社 會倫理生活的

規範。 後世的《摩奴法論》便是由主要的《法經》彙編而成。
4 0

 

《法經》、《天啟經》和論書在寫作 上引用「法」（Dharma）或「法

律」（ Law）的神聖和世俗的權威。 但是這 些 作品缺乏對祭儀細節方的

深入， 它 們更關注祭祀的社 會意義。 4 1  

三、《家庭經》  

《家庭經》（ G�hya-sū t ra）詳細記載了 雅 利 安 再生族從出生至 死

亡所應進行的祭儀，是印 度「淨法」最古老的手冊。 這 些家庭祭祀後

來 被稱為「淨法」。因為《家庭經》記載的家庭祭儀主要依據前例和普

遍的傳 統方式 ，而非特定的書面法則，所以它在內 容 上不像《法經》

那 般引用權威。在分類上，《家庭經》將所有的家庭祭儀歸於不同的祭

祀名義下， 4 2並將「身體淨法」（ bodi ly Sa'skå ra）納入“ Påkayajña”
4 3中。  

《家庭經》強 調祭祀的意義，因而除 了詳盡描述每種儀式的進行

方式外， 也詳細記錄不同時段所應念誦的真言。 但是對於祭儀的社 會

意義，經中只是輕輕帶 過 。 多數的《家庭經》會在正 文中省略「喪禮」

的部份，將其置於附錄中， 或是在 Pi t�medha-sūtra 中描述它 。 這是因

為人們視「喪禮」為不吉祥，因而只有少數的《家庭經》如 Påraskara、

Āśvalåyana  和 Baudhåyana 會在正 文中提 到 它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0  林煌洲，《印度 教 宗 教 文 化 》， 頁 24。  
4 1  Ra j  B a l i ,  H i n d u  S a� såk r a s ,  p . 1 。  
4 2  Kh a d i r a  G �h y a sū t ra ,  i . 2 . 1  ,  På r a sk a ra  G �h ya sū t ra ,  i . 4 . 1 ,  Āśva låy a n a  G �h ya sū t r a ,   
i . 1 . 2 。  
4 3  Påk a ya j ñ a :  påk a  梵語， 陽性，字根 為“ p ac”，表示 「烹煮」。參 Mo n i e r  
Mo n i e r - Wi l l i a ms ,  A S a n s k r i t - E n g l i sh  D i c t i o n a r y ,  p . 6 1 3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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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、祭祀的發展與轉變  

「祭祀」一詞，梵語為“ yajña”，巴利語“ yañña”，按照傳 統 4 4

的解說， 由三個元素組成︰（ 1）祭品（ dravya）、（ 2）祭祀的神明  

（ devatā）、（ 3）獻祭（的動作）（ t yāga）。 換言之，祭祀便是對某神祇

獻上供養品。Char les  Malamoud 4 5在傳 統的定義上發展出 另一種分類，

同 樣是由三種元素組成︰（ 1）參與者、（ 2）參與者所使 用的工具和材

料、（ 3）祭祀時刻。「參與者」包括了祭祀者（Yajamāna）， 即支費祭

祀費 用的人、所祭祀的神祇和執行祭祀的婆 羅 門諸祭司。  

第一節、祭祀的目的  

依據吠陀典籍，祭祀始 於人類希 望 取 悅神明的想法。蓋因古代印

度人道德意識不高，為了 想得到神的恩惠，故祈禱、供物祭拜以討其

歡心。 至其極端，甚至有不祭不供養者 ，不獨不能受惠，還會因不相

信而遭受神的懲罰，遂成為強迫的信仰，祭祀於是成為必 然的義務。
4 6

 

另外，湯用彤提 到人們祭祀的目的主要有三︰供養、贖罪、求福。4 7
供養的對象有三類︰祖先、諸神和梵天、沙門和婆 羅 門 。 印 度的祭

祀者 認為神與祖先皆需飲食，故將油汁和「蘇摩汁」（草汁）投入火中。

《摩奴法論》
4 8
清楚記載哪類獻祭（食物）可以維持祖先多長時間的

溫飽，時間從一個 月 到一年不等。 當中， 又以肉類祭最耐飽。 另外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4  The  Śrau tasū t ra  o f  Kā tyāyana  wi th  ex trac ts  f ro m the commentar ies  o f  Karka  and  

Yā jñ ikadeva ,  ed .  b y Alb recht  Weber,  1 .2 .1 -2 ;  Pandurang Vaman Kane ,  History  o f  

Dharmaśās tra ,  2 n d  ed .vo l .2 ,  p .983 ;  Staa l ,  Fr i t s ,  Agni  The Ved ic Ri tua l  o f  the  Fire  Al tar ,  
vo l .1 ,  1983 ,  p .41。  
4 5  Char les  Malamoud ,  Terminer  le  sacr i f ice .  Remarques  sur  les  honorari es  r i tua ls  

dans  le  brahmanisme ,  pp.155-204。  
4 6  高南順次郎．木 村 泰 賢 著 ，高觀盧譯 ，《印度哲學 宗 教史》， 頁 108。  
4 7  湯用彤，《印度哲學史略》， 頁 14。湯用彤也 指 出 祭 祀還有卜算的功能 ，並以 《百道 梵書》 為 例︰“祭牛若東去，則祭 者 可得生 善 世 。北去，則於 人 世聲名偉烈。西去，則多 人民財谷。南去則死”。  
4 8  Georg Bhü le r,  The  Laws o f  Manu ,  I I I ,  267-27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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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相信祭祀可以消除罪惡。《摩奴法論》
4 9
記載，閱讀《吠陀》和在

能力範圍內 進行大祀可以快速消除所有的罪過 ，包括致命的那 些 。 又

提 到祭祀能夠 帶 來 現世福樂，以及死 後生天上的利 益 。   

生天的想法來 自 於靈魂不死的理念 。 除 了佛教和唯物論者之外，

印 度各宗派都主張靈魂實有而存在。 這 樣的觀念在《吠陀》典籍便 已

出 現，只是當時人們的想法比較 單純，認為死 後是到天上與祖先會 合，

而且 也沒有地獄的觀念 。
5 0
在婆 羅 門教時期 ，生天理論進一步發展，

要生天，有三種方式 ︰苦行、正 確體悟「梵我合一」、祭祀。  

然而苦行需要堅韌的意志力和強大的推動力；思維「梵我合一」

需要清晰、敏銳的觀想能力和禪修能力。這兩者 都不是一般人的選擇。

所以，對一般人而言，最熟悉的生天方式是祭祀。 婆 羅 門徒相信 ，祭

師可以透 過精確的祭儀在祭祀中取得一股神奇的力量， 透 由 它 ，祭師

有能力強迫神明完成祭祀者的心願。
5 1
例如 ŚB 中記載，透 過「置火禮」，

祭祀者 可以獲得永生，並且在死 後的世界不再 需要任 何 如食物等的滋

養品。 5 2  

其實， 除 了湯用彤所提 到的三點， 婆 羅 門教進行祭祀還有另一個

重要目的︰重建 或是維持宇宙的平衡。因為人們相信宇宙是「生主」

(Pra jāpat i )（後演變為「梵」）所造。這 個宇宙和「生主」一樣，會損毀。

透 由祭祀能讓宇宙獲得重建、蓬勃運轉，所以人們 需要定時祭祀。
5 3
「蘇

摩祭」中的「置火禮」， 便是以此為主要目的而進行的祭祀。
5 4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9  Georg Bhüler,  The  Laws o f  Manu ,  I I I ,  246。  
5 0  湯用彤，《印度哲學史略》， 頁 4。  
5 1  同 上 。  
5 2  ÍB ,XX,1.5 .4。  
5 3  J . Jo l ley,  The  Ins t i tu tes  o f  Vishnu ,  XI I ,  I .69。  
5 4  ÍB ,  I I I ,  14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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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、祭祀的發展  

按照學者的劃分，古代印 度阿利 安 文 化思想大致分為三個階段，
5 5

而婆 羅 門教的源 流 亦 可 透 過 此說明。第一階段以《吠陀》為開端，時

間約在西元前 1500 年至西元前 1000 左右，在文 化 上 創造出讚頌諸神

的《梨俱吠陀》，其特色為對自 然界各種現象賦 予神話上的解釋，是自

然神話的發達期 。第二階段以《梵書》為過渡，時間約在西元前 1000

年至西元前 700，在宗教上以四部《吠陀》為基 礎 ， 建 立 了 婆 羅 門教

（ Brahmanism），倡導婆 羅 門教的三大綱領︰吠陀天啟、祭祀萬能、

婆 羅 門 至 上 ，並依宗教性的理由 確 立種姓制度 。 5 6第三段以《奧義書》

達臻圓滿，時間約在西元前 700 年至西元前 500 左右。雖 然《奧義書》

在形式 上仍然尊重傳 統《吠陀》經典， 但是並不重視其祭祀的形式主

義 ， 反 而 強 調 自 我 的 修 行 與 實 踐 ， 認 為 自 我 與 宇 宙 的 根 源 「 梵 」

（ Bråhma） 5 7是同一的，主張「梵我合一」論。 興 起 於西元前 500 年

之前的佛教思想 ， 便處於 這第三階段初期的宗教背景裡 。  

一、吠陀教的宇宙觀  

要了解祭祀在古 印 度 信仰的重要性， 必須了解雅 利 安人的宇宙

觀。 5 8從《梨俱吠陀》看 來 ，宇宙分為兩部分︰「存在、真實」（ sa t）

與  「不存在、不真實」 (asat )。前者是人類和天神活動的地方， 這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5  盧宥佐，《印度 大 梵 思 想 的源流》， 頁 6 -13。亦參高南順次郎．木 村 泰 賢 著 ，《印度哲學 宗 教史》， 頁 10-26。  
5 6  《梨俱吠 陀 》末期 的〈 原 人歌〉（十．九）以 開 天闢地之 原 人 的口化 為 婆 羅 門 ，手化 為剎帝利 ，腿化 為 吠舍，足化 為首陀 羅 的 神話， 說明四姓階級成立 的 根據。亦請參閱  Tai t t i r īya-samhi tā ,VI I , I ,4 -5 ,  Tāndya-brāhmana ,VI , I ,6 -11。  
5 7“ b r åh maṇ”一字有不同 的涵義 ， 或 是 代表顏色和 種姓， 或 是 是 指 神祇， 或 是 指《 梵書》 或早期 的 祭司。 為了區別， 本 文 以不同 的書寫方式做表達︰以 B r åh ma ṇ代表顏色和 種姓；以 b råh ma ṇ 或 B r åh ma 表示 神祇；以粗體 的 B r ååååh ma�a 表示《 梵書》 或 是早期 的 祭司。  
5 8  此 段 內 容 參 考 St e p he n  A .  Ty l e r,  I n d ia : An  An t h ro p o lo g i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
p p .4 4 -4 6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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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了 地球的表面、天空和這兩者之間的大氣層。 地 上 含有熱、光和水

份。天空之外常有光 。天空中的裂縫是星星， 光線便是透 由 它 們而進

入。 後 者是惡魔的王國， 那 裡沒有光、熱和水份。在「存在、真實」

之處，一切事物 依照“ ṛ t a” 5 9
這 個字的軌則運行。惡魔的王國沒有

“ ṛ t a”， 那 裡只有混亂（ an ṛ t a）。「規律」的王國是「真實」的王國；

「不規律」的王國是「不真實」的王國。  

「真實」的王國由聽命於「因陀羅」（ Indra）的「三十三神」所

統治。 這「三十三神」分為天、地、空三類。天神中的主要神祇有司

法 神 「 婆 樓 那 」（ Varuṇa）、太陽神「蘇利 耶」（ Sūrya）、女神「薩維

德利」（ Savi t ṛ）、「毗須努」（Viṣṇu）、女神「烏舍」（Uṣas）、「阿提緻」

（Adi t i）、白晝太陽神「彌特 羅」（Mitra）、Ā ryaman 和 Aśvins。空界

的重要神祇有雷神「 因 陀 羅 」（ Indra）、Rudra、風神「瓦由」（Våyu）

和 Maruts。地界的重要神祇有火神「阿 耆 尼 」（Agni）、「蘇 摩 」（ Soma）、

B ṛhaspat i  和「耶摩」（Yama）。「三十三神」中有許 多是自 然力量的人

格化 。例如“Våyu”是「風」、“Uṣas”是「黎明」、“ Sūrya”是「太

陽」、“Agni”是「火」。其他的神祇是儀式的人格化 ，例如「蘇摩」

是祭祀中一種特效飲料的人格化 。還有一些 如「陀什吹」（ Tvaṣ ṭ ṛ）是

代理神。 由 於神祇 需要供養品，因此人類可以透 過祭祀， 勸誘祂 們幫

助自己。以此而言，人與神間的關係是相互依賴的。  

「不真實」的王國由「圍繞者」（V ṛ t ra）和他的軍隊 Rakṣases 統

治。 Rakṣases 幫助邪惡的人， 或是綁架地 上 那 些不加提防者 。夜晚和

死 後 死 者通往天堂之路是他們 出 現的時候。他們埋伏在路上 ，將不正

義者拖去。 至 於 正義者 ，在通往天堂之路， 會有兩只狗駐守道上 ，驅

走 Rakṣases。  

《梨俱吠陀》中關於宇宙論的神話有兩個 ︰「天神」神話（ deva）

和「阿修羅」神話（ asura）。「天神」神話共通於所有的印歐人民，在

《梨俱吠陀》中不是特別重要。「阿修羅」神話則一般 上 被視為重要，

占支配性地位。「天神」神話中，天父透 過雨水讓地母懷孕，其所生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9  其 義 為︰使行動、 法則、秩序、 真實。 漢 譯 為 「 規 律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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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爾後成為神。「黎明」 (Uṣas )和「風之馬」 (Aświns )便是宇宙交配的

產 物之一。  

「阿修羅」在這 個神話中的原義是具備力量的生物 。在《吠陀》

後 期 ，則成為惡魔之義。「阿修羅」原先住在「陀什吹」建給他們的屋

子，屋內 含有尚未分離的天與地。這時「真實」（ sa t）和「不真實」（ asa t）

也 同 樣未分離。有兩類的「阿修羅」︰「反束縛」（Ādi tya）和「束縛」

（ Dånava）。「反束縛」代表擴張、發展和光 ；「束縛」代表黑暗和束

縛。他們的領袖是「圍繞者」（ V ṛ t ra）。「反束縛」和「束縛」都 出生

不明；他們是抽象的人格化 。因為「反束縛」要釋放「宇宙之水」而

「束縛」要保留「宇宙之水」，戰爭繼起 。在這 場戰事中，三個「反束

縛」被 打敗而需要一個支持者 。他們遂安排「因陀羅」的出生。「因陀

羅」在出生時被收藏起 來，不讓人見。之後，「因陀羅」因飲用「蘇摩」

液，身體無限擴大， 致 使天和地因恐懼而分開。「因陀羅」遂而充斥其

中。他提 出要求，只有在讓他成為眾神祇之王的情況下，他才肯成為

「反束縛」的支持者 。「反束縛」同意了 。「陀什吹」為「因陀羅」制

作 了一個武器。以此武器，「因陀羅」將「圍繞者」剖開， 使「宇宙之

水」得以流 出 ，並將「真實」從「不真實」中釋放， 使宇宙得以規劃

而變得秩序化 ，並具備光、熱和水。「規律」被 建 立 ，「婆樓那」成為

其守護者 。 另一方面 ，惡魔並未完全被消除 。每一天，神祇和「圍繞

者」的戰爭都 會重來 ，因此諸神需要人類祭品上的支持。 又 ，日光代

表神的勝利 ，夜晚則是惡魔統治的時段。所以夜晚是邪惡自 由遊蕩的

時間，直到戰事在破曉時， 透 過早晨的祭祀而獲得重來 。  

綜上所述，宇宙在開始時是未分化的混亂， 接 著是潛力的釋放，

以「因陀羅」和滋生生命的「宇宙之水」為象徵。之後 ，宇宙被 建造，

秩序建 立並得以持續。《吠陀》著 作的要素 便是使宇宙依照「規律」ṛ t a

而運行。為此 ，人和神必須合 作 ，對抗 Dånava 和 Rakṣases。而達到

這 個目的的主要的方法， 便是正 確執行祭祀。  

《吠陀》典籍的道德觀念 也 由「規律」（ ṛ ta）而來 。在宇宙的自

然法則中，每個人和每尊神都有各自的定位和責 任 。 這 些 責 任最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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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吠陀》典籍中被標示為職業的基 礎 ，每個人的責 任遂成為其所屬的

組別的責 任。這 個功能上的解釋將社 會分為四種「瓦爾那」（ varṇa）︰

婆 羅 門、剎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羅。婆 羅 門階級由僧侶組成，負責祭祀。

剎帝利階層由武士組成，國王由 此選出 。吠舍階層由農夫組成，首陀

羅 由奴隸階層所成。 除 了各所應盡的責 任外，每個人都有行祭祀以對

抗邪惡力量的義務 。 如果所有的人和神都履行各自的責 任 ，宇宙便能

和諧，按照「規律」的法則運轉。相反的， 如果人和神都不負責 任 ，

宇宙便 會陷入混亂，邪惡的力量便 會 獲勝。以此而論，吠陀教的宇宙

觀和祭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  

二、《吠陀》所記載的祭祀  

《吠陀》記載中的膜拜以火神「阿耆尼」為標誌。「阿耆尼」是每

戶家庭的擁護者 。在新婚後 ， 當「家庭火」被點燃，「阿耆尼」便住宿

其中。因此 ，吠陀時期的祭祀是家庭灶台的膜拜 。
6 0

 

「阿耆尼」是祭祀之火，是一切火類之神。 如果祭祀正 確執行，

而所獻上的供養品也 獲得祂的同意，「阿耆尼」便 會將供養品化為蒸氣

或煙， 帶給所祭之神祇 。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稱為「梵」（ bråhmaṇ）

的神祕體。 它有時候是存在於神聖話語中的力量， 但更多時候， 它是

一股具 傳 染性、沒有形體的力量。 具備這種力量的人稱為「婆 羅 門」

（ Brååååhma�a）、司祭或魔術師。他們的話被 認為能傳遞超能力。  

由 於 這 個時期的祭祀沒有限定的神殿、雕像和神聖地點，因此祭

壇可以建在任 何 地點。祭祀開始前， 需從「家庭火」引火點燃另外兩

個祭壇的祭祀火。第一個火壇置於北方，奉獻神祇。第二個置於南方，

奉獻惡魔。祭祀中，「阿耆尼」暫時棲身在這 些祭壇，扮演神之使 者的

角色，並化為輕煙，像鳥一樣 用嘴把供養品帶給神聖方程式中所指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0  這一節參考 St e p h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n  A n t h ro p o lo g i ca l  P e r sp e c t i ve ,  p p . 4 7 - 4 8 。
St ep h e n 也 認 為 所 有 祭 祀 的 祭壇都是家庭灶台隱喻性的延伸，即使 後 期 為國王而進行的精細王 室 祭 典 ， 也不過是 為雅利安家族而做的 大而宏觀 的儀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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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祇 。 另一方面 ，神祇的力量因供養品而獲得更新，而同意幫助戶長

擊敗敵人。  

祭祀中， 婆 羅 門祭司不可 或 缺 ，因為他能夠 透 過祈禱文和咒語召

喚神祇 。祭祀時，將供奉投入火中被神祕地等同為讓咒語中的神奇特

效字產生力量。 另一方面 ， 被飢餓和咒語的力量所逼迫的神祇坐著閃

亮的車子 來 到 現 場 ，以貴賓的身份坐在祭壇周圍的聖草上 ，享用供養

品。  

這 個時期的祭祀已經顯示出兩種不同的目的︰祈求現世的昌盛和

繁榮以及不死 。前者 由 進行家庭間的祭祀（稱「家事祭」）而得， 後 者

透 過 進行「天啟祭」而取得。  

在吠陀信仰的體制中，神祇並非特別賢良，所以也不值得效仿。

祂 們只是有力量，所以只值得被 取 悅和獲得供養品。而且 祂 們的力量

也不穩定，很多時候會因為惡魔的力量或是神祇間的爭吵而失效。 但

無論如 何 ， 祂 們有一點別於人類︰「不死」（ am ṛ t yu）。 雅 利 安人渴望

這項特質，所以相對於不死而言，「家事祭」所帶 來的非永恆性利 益顯

得微不足道。因此 ，與「家事祭」並列的，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祭祀

系列。 這種祭祀以征服死 亡為目的，以服用「不死之飲」（ am ṛ t a）為

手段，以「蘇摩神」（ Soma）為奉獻對象，其核心在於極精細地、一

絲不苟地準備和飲用一種稱為「蘇摩」 6 1的幻覺劑。 這兩類祭祀在性

質和內 容 上 都很不同 。  

《梨俱吠陀》中提 到兩種集會 ︰“ sabhå”和“ samit i”。 這 些集

會 由貴族組成， 多半是剎帝利和婆 羅 門族。集會的功用主要是挑選和

責難國王。 這 些集會在婆 羅 門典籍中極少 被 提及顯示了國王權力的擴

張，集會力量的減弱。在《吠陀》後 期 ，限制國王權勢的不是上述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1  「 蘇 摩 」 是 一 種 草 ， 但 其 原 始 出 處 不 詳 。 在 婆 羅 門 信 仰 中 ，「 蘇 摩 」不 只 是 草 ， 而 是 月 亮 神 （ 男 性 ） 的 化 身 。「 蘇 摩 汁」 是 一 種據說會產生幻覺的刺激性飲料（酒）， 制 作方式為先以石將蘇 摩草的莖壓榨成汁，再合以牛乳、酪、麥粉。 F.Windischmann ‘Ueber  den So macul tus  der  Ar ie r ’(1846)指 出關於 蘇 摩草的 神話和 祭 祀用途， 古印度 和伊朗之間存 在 著極其 相似之處。關於 蘇 摩草的更多詳情，請見 ÍB ( I I ) ,  In t roduct ion,  ÍB ( V I ) ,  p . 3 4 9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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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的集會 ，而是婆 羅 門族。每個酋長都有一個輔相（ purohi ta）。在酋

長所有任 務的處理中， 這 個輔相在儀式 上的協助不可 或 缺 。
6 2

 

三、《梵書》所記載的祭祀  

強 調祭祀之重要性的《梵書》使吠陀思想發生巨大的轉變。 6 3在

《梨俱吠陀》，祭祀只是達至目的的手段，強 調實行祭祀和獲得結果間

的關係。人們祭祀以獲得這 些目的︰生命中美好的事物、贖罪、取 悅

魔鬼、獲得不死 。在這 個觀點下，祭祀是以犧牲為手段，是聯繫神聖

的神祇和世俗間的人類的禮物 。 它的基本形式是邀請神明前來享用祭

祀者 提供的飲食。祭祀者並不親自執行這 些儀式 ，而是透 過不同類別

的專業祭司。在祭品被投入火中獻祭諸神後 ，祭祀者 會食用剩餘的祭

品，以建 立和神之間的神祕聯盟和獲 取所獻祭的犧牲之神聖力量。《梨

俱吠陀》的一般主題是人和諸神之間的合 作關係，只有前部份中依稀

暗示儀式 可以強迫諸神完成人們的吩咐。在和惡魔的戰斗中，神祇 依

賴人們祭祀。另一方面，人們 依賴諸神的保護以避開惡魔、獲得牛群、

穀物、女人的生育力和在戰鬥中獲勝。   

在《梨俱吠陀》的後部分，儀式 作為神奇咒語的新概念開始 出 現 ，

並逐漸成為《梵書》的中心主題 。將祭祀從禮物轉變為咒語的概念首

先清楚地表露在儀式 可以強迫神祇完成人們心願的理念 上 。 換言之，

在儀式的神奇力量面前，諸神是無力的。第二個概念 上的轉變建 立在

第一個之上 。因為神明在儀式前是無助的，因此 祂 們的重要性大打折

扣。祭司的專注力成為了儀式的全部， 了解並且能夠控制祭祀的人比

神明更強大。儀式因而從手段變成目的。最後的改變， 便是將整個宇

宙視為一種儀式的規則。 如 同在《梨俱吠陀》，儀式的功效有其原因，

但 這 個原因不是仰賴其他物體，純粹只是自身潛能的顯現 。 這 樣的觀

點清楚表現在「規律」“ ṛ t a”這 個字的三重意思上 ︰宇宙的秩序、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2  S 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 n  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p . 5 1 。  
6 3  這一節參考 St e p h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n  A n t h ro p o lo g i ca l  P e r sp e c t i ve ,  p p . 5 3 - 5 4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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祀的秩序、道德法律的秩序。
6 4

 

本質上 ，《梨俱吠陀》宣稱「人–祭祀–諸神」的範例，《梵書》

中則是「人–儀式–宇宙」的範例。在前者，祭祀者 獲得諸神的幫助，

或是成為諸神之一，獲得不死。在後 者，精通儀式 者 獲得宇宙的力量，

變成比諸神更強大。  

四、《奧義書》所記載的祭祀  

作為《吠陀》典籍的結束部份，《奧義書》 6 5仍然尊重《吠陀》典

籍的權威， 但是就 如《梵書》一樣 ， 它繼續尋求更究竟的真實。 6 6不

同 於《梵書》，《奧義書》並不接受祭祀為推動宇宙原理的說法。 它轉

向「梵」的概念 ， 強 調 個人和宇宙客觀力量間的神祕一致性。 個人不

是透 過操縱儀式 來 獲得宇宙的力量，而是與其成為一體。 由 於人和宇

宙力量之間不再 存 著一層關係，所以就不再 需要儀式 。  

《奧義書》的推論是建 立在對「苦行」這項傳 統的詳盡探討和對

「祭祀」傳 統的損減上。這 個時期開始 出 現一種新的苦行者。他們（被）

稱 為 「 遊 蕩 者 」（ parivrå j aka）、「 比 丘 」（ bhik∑u） 或 是 「 退 出 者 」

（ sannyås in）。他們重新詮釋古老的「祭儀」和「苦行」傳 統“ t ápas”，

並以象徵和比喻的解說取代原先對「祭祀」機械性的解釋。「祭祀」不

再是人和超自 然之間的橋樑。相反的，理解「祭祀」的象徵意義成為

目標。這項知識被徹底地解釋為「自我實現」，並且能夠為擅長禪修者

所證得。在《奧義書》中， 古老的「苦行」技術被 用 來 作為一種向內

觀察的自我實現 。 這種實現穿透事物的表層，達到絕對的真實。 這種

真實以「梵」（「絕對真實」之義）和「個人我」的公式表現 出 來 。一

方面，把「梵」設想為宇宙間超越 想像的卓越「我」；另一方面，把「梵」

設想為被證明的卓越「我」。以這 樣的方式消除「個人我」和「世界我」

間明顯的雙重性。「梵」是被 建 立的真實、世界的原因，眾「我」的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4  S 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 n  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p . 5 3 。  
6 5  Up a n i s ad 有終結 之 義 。  
6 6  這一節參考 St e p h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n  A n t h ro p o lo g i ca l  P e r sp e c t i ve ,  p p . 5 4 - 5 6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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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。「梵」是宇宙的「我」，宇宙的「我」等同 於 個人的「我」， 這 樣的

一致性被清楚地表達︰“ aham bråhmaṇasmi”（「我是梵」）。了解自己

就 了解「梵」； 了解「梵」就能夠解脫生死 輪 迴 。 6 7  

《大林間奧義書》 6 8以「從醒覺提升到熟睡」譬喻「梵我合一」。

書裡 提 到聖者 Yajñavalkya 在和 Videha 的國王 Janaka 的對話中，假定

了三個世界︰ 此世界、他方諸世界、這兩者間的世界。「醒覺」如 同 這

世界，「睡夢」如 同中間的世界，「熟睡」如 同他方世界。「熟睡」是最

純淨的階段，沒有「名」（ nåma）和「色」（ rūpa）的分別。 這時，品

嚐的能力沒有消失 ， 但是並沒有可嘗之物 ；觀看的能力沒有消失 ， 但

是並沒有可 看之物 ；只有主體，沒有客體。與「梵」的世界的認 同完

成了 ， 個人的「我」與「梵」成為一個 。「睡夢」被隱喻為仍然保留著

慾望的死 亡。夢是慾望的象徵，它不但 使 個人的「我」與「梵」分離，

還召致重生。  

《奧義書》不只重新解釋宇宙本質， 也給予 死 後的生命完全不同

的詮釋。在《梨俱吠陀》，應獲得獎賞的人死 後 會去到描述含糊的天堂

（ svarga）， 那是諸神和先祖們的地方。在那 裡 ，他們和諸神一起享用

在生者奉獻的祭品。在《奧義書》，這種簡單的「不死論」被「業力說」

和「輪 迴學說」所取代。《大林間奧義書》 6 9首先以純粹的機械論做說

明。 那 些生前做善的人死 後 化為焚燒屍體之煙的一部分，經過令人費

解的旅程，去到 月球，和先祖共住一段時間。之後 ，他們 進入空處，

化為空氣 ，以雨水的方式 降落大地 。 然 後他們變為食物 ，轉為精子 ，

最後 被植入女人的子宮， 再 出生。生前行不正義者則會重生為蠕蟲、

昆蟲， 或是任 何“會咬人”的生物 。 這 個粗略的概念 後 來發展成將所

有不同形式的生命連接 起 來的概念 。不只是人類的靈魂，而是所有生

命形態的靈魂，包括諸神、動物甚至植物，都經歷無盡的出生、死 亡、

再生。從一生到 另一生，歷經無數次的變化。這 個無盡的輪 迴 就是「娑

婆」（ sa'så ra）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7  S 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 n  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p . 5 5 ,  1 9 7 3 。  
6 8  B �h a då r�y a ka  Up a n i �a d ,  4 .3 .7  &  2 .1 .1 6 。  
6 9  I b id ,  6 . 2 .1 6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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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業」“ karma”（字面的意思為“行為”）義指行為所產生的不

可避免的後果，以不同形態的存在表現一個人行為的好壞。壞的行為

導致 出生為低等的生物 ；好的行為導致 出生為高等的生物 。一個人生

前的思想和行為會在下一生具體呈現 。一個人今生的身體、個性、地

位、快樂、憂愁是過去生行為和知識的結果。《梨俱吠陀》中關於天堂

的想法只保留了以下的概念 ︰人死 後 會經歷 另一種存在，享受生前善

行帶 來的好結果。 但是這 樣的暫緩並不長久 ，因為祭祀和善行並非絕

對可靠。將信仰寄託在祭祀和善行的人不久 就 會重生。《奧義書》所表

達的訊息很明確 ︰ 那 些祭祀和行善的人，不論多勤奮，依 然是迷惑的，

因為他們仍然 需要再 來受生。 但是那 些 知道「梵」的人，覆蓋在「梵」

的人，通過苦行、禁欲、信仰和知識尋找「我」（ å tman）的人，不會

再受生。  

第三節、有關祭祀的哲理思考的改變  

在《梨俱吠陀》中， 可以看 見嘗試回答宇宙如 何 被 創造這 個 問 題

的讚美詩。 然而在《吠陀》末期 ，有人開始拒絕接受《吠陀》典籍中

主要的答案︰「阿修羅」神話。他們不認為宇宙是由神的作 用而來 ，

也不相信宇宙是在人格化的造物 者的控制下運行。 這 些 知識分子嘗試

尋找「真實」（ sat）和「不真實」（ asat）未被因陀羅分開前的本來狀

態 。他們將「圍繞者」
7 0
主題從「阿修羅」神話轉變為一種客觀、非

人力量的觀念 。他們相信 這股力量或是進 化的過程， 或是一種本來 固

有的品質。他們在兩個不同的吠陀觀念中找到 這股力量︰「梵」和「祭

祀」。  

在《梨俱吠陀》的〈原人歌〉
7 1
（ Puru∑a）讚美詩中，祭祀被 提升

為一股神祕的力量。詩中描述宇宙是透 過獻祭一個叫作“ Puru∑a”的

原始人而得以存在， 再從“ Puru∑a”創造出四種族姓︰「婆 羅 門」從

其頭、「剎帝利」從雙臂和肩膀、「吠舍」從軀幹（身體）、「首陀羅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0  另見本 文第 1 7 頁 。  
7 1  RV ,  1 0 .9 0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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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雙腿和腳板。“ Puru∑a”本身具備宇宙的所有構成要素。透 過祭祀，

諸神以這 些要素做成有秩序的一體。祭祀因而成為創造的程序。經由

控制祭祀所產生的力量，諸神能夠 產生創造的行為。 創造不是諸神固

有能力的表示，只是顯示諸神擁有祭祀儀禮所能產生的神奇力量。 7 2  

相對於把祭祀視為宇宙間至高無上的客觀力量的信 念 ，《梨俱吠

陀》
7 3
發展出「超級一神論」的概念 ， 認為在眾神之上還有一個超級

神，一個不變的動作 者 。 這 個概念以「天主」（ Prajåpat i）、萬 物之王

為象徵。讚美詩中列出 了「因陀羅」的所有特徵並給予 否定，堅持天

主包含所有的創造物。不同 於「因陀羅」，天主是個抽象體，沒有任 何

的人格化 。 祂是一切創造背 後隱蔽的力量。  

在《阿闥婆吠陀》，
7 4
一個客觀又機械論的創造學說被 提 出 。在這

個構想中，宇宙間的一切被 當成時間（單位），但是吠陀概念中宇宙間

的客觀力量通常被概念 化為「梵」（ bråhmaṇ）。最先提及這 個觀念的是

「那一個」、「唯一的存在」（ t ad ekam）的詞組。相對於只是「一個神」

（ deva ekah）的「因陀羅」，「那一個」是唯一的客觀力量。 作為唯一

的存在，「那一個」包含所有創造的元素，諸神只是這 些元素之一。 這

樣的說法與「原人歌」中諸神和元素是分開的不同。「那一個」以自身

強大的力量神祕地操作 。《梨俱吠陀》
7 5
堅持即 使在「真實」和「不真

實」之前，「那一個」以其強大的潛力呼吸，不是透 過空氣 。「那一個」

以自身的熱度“ t apas”所產生的力量出生。「那一個」開始 出 現慾望 ，

這成為思考的種子 。一開始 ，只有未實現、未啟動的潛能， 透 過 自我

生產的力量“ t apas”， 這 些開始顯露。 這 個活動引起慾望 ，慾望導致

認 知 。讚美歌聲稱雖 然諸神不知道這 個 過程， 但是聖者 們 知道。 透 過

內省，聖者 們在非生命中發現生命的來 源 。  

在婆 羅 門教初期 ，有兩條截然不同的發展路線。占主導地位的趨

勢是在精細的祭祀中表現 自己， 特別是在服務象徵秩序和滿足世俗 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2  S 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 n  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p . 5 2 。  
7 3  RV ,  1 0 .1 2 1 。  
7 4  AV ,  1 9 .5 3 。  
7 5  RV ,  1 0 .1 2 9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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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國王上 。 另一條非主流的路線遠離世俗 ， 否定祭祀的有效性和目

的。在《吠陀》中， 這兩個矛盾點甚少 被察覺。在不同的文章脈絡，

這兩者各獲得熱烈的支持。 但是在《梵書》中，儀祀的概念占優勢。  

 

 

第四章、婆羅門教的「天啟祭」與「家事祭」 

婆 羅 門教重視祭祀，故祭祀種類不勝枚舉。 這 許 多的祭祀主要記

載於兩類文獻中︰《吠陀》典籍和《家庭經》。在性質上 ， 這兩者 確實

不同 。《阿含經》裡 提及的「大祀」便是「天啟祭」中的一種，而經中

提及的婆 羅 門「潔齋」，則除 了 出 現在「天啟祭」外，也行於「家事祭」。

另外，因為「家事祭」以「淨法」為重點，故接下來對於「家事祭」

的討論會以「淨法」為主。  

雖 然 印 度人的祭祀習俗 根 深 蒂 固 ， 然而在婆 羅 門時代，不是每個

人都有權力祭祀。《百道梵書》 7 6將祭祀列為雅 利 安人的特權， 即四種

姓 7 7中前三種︰ 婆 羅 門、
7 8
剎帝利、吠舍，故他們 又稱為「再生族」

7 9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6  “Not  ever yo ne  may enter  i t  [ a  spec ia l ly const r uc ted  shed  o r  ha l l  on the  sacr i f ic ia l  
ground]  but  only a  Brāhmana ,  o r  a  Rāganya ,  o r  a  Vaisya ,  fo r  the se  a re  ab le  to  
sacr i f ice .”  ÍB ,  I I I ,1 .1 .9。  
7 7  所謂種姓制 度 ， 梵語為“ Va r n a”，音譯 「瓦爾納」， 原 義 為 「顏色」，用以表示膚色的不同 。最初 的 「瓦爾納」只有 「雅利安」 和 「達薩 」 兩 種 ， 之 後逐漸發展為四種︰「 婆 羅 門 」、「剎帝利 」、「 吠舍」、「首陀 羅 」。 為了區別兩 者 ，將最初的 種姓制 度 稱 為 「瓦爾納」，將後 者 的 稱 為 「闍提」（ J ā t i ），即「 種姓」 之 義 。參谢亚托卡列夫著 ，魏庆征译，《 世 界各民族历史上 的 宗 教 》 增订版 ， 頁 307。  
7 8  四姓中 之最上 者 為「 婆 羅 門 」族，相傳彼等皆為誦出《梨俱吠 陀 》之聖詩後裔，繼七聖之系統者 。 其 所 以 稱 為 婆 羅 門 （ B r a h ma n ,  B r āh maṇ a ） 者 ， 其 初 始由司祈禱者 （ b r a h ma n） 者 之聖者 之意而來。 及至《 法 經 》 時 代 ，則為 梵 天 （ B r a h mā）之第一 子而有 此 名。參高南順次郎．木 村 泰 賢 著，《印度哲學 宗 教史》，頁 317 -3 1 8。 
7 9  雅利安人 相 信 人 可 以 經由行「入法禮」的 祭 祀而獲得第二次生 命，故 稱「再生族」。「入法禮」 梵 文 Upanayana， 是 「再生族」進入婆 羅 門 教 「四行期 」 的第一 期而舉行的儀式。 所謂「入法禮」，即正式成為 婆 羅 門徒。年屆入法 ，雅利安人會挑個吉日良辰，換上新衣，攜帶 20 束柴作 學費，至老師處行「入法禮」。師生圍繞聖火 ，邊唱種 種頌歌， 邊 作 種 種動作 ，祈求「 阿耆尼 」等神賜以知識、給予力 量 ， 以獲得宗 教 的新生 。如果不在限期內進行入法禮，則喪失「再生族」特權。參谢亚托卡列夫著 ，魏庆征译，《 世 界各民族历史上 的 宗 教 》 增订版 ， 頁 308，注腳（ 2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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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首陀羅」不享有祭祀的權力，所以又稱「一生族」。既然祭祀的權力

〔或義務〕由種姓決定，因而藉 由祭祀獲得不死成了 雅 利 安人的特 利。

對於哪類階級可以進行哪些祭祀，《梵書》中也有規定，例如「力飲」

和「即位」「蘇摩祭」屬「剎帝利」，「置火禮」屬 於「婆 羅 門」。 8 0 這

樣的限定或 許 也是基 於 現實條件的考量， 如財力、物力等。 此外，只

有結了婚的「戶長」能夠祭祀。以下便對「天啟祭」和「家事祭」做

進一步的解說。  

第一節、「天啟祭」和「家事祭」的區分  

「天啟祭」見載於《吠陀》典籍，為《夜柔吠陀》以來所定之純

宗教祭典，是全由專業祭官所司之祭典。因根據神之啟示， 由 婆 羅 門

執行，故有「天啟」之名。另一方面「家事祭」以家庭內的人事為主，

被視為「再生族」的義 務 和 責 任 。  

「天啟祭」和「家事祭」間有著顯著的差異。在「天啟祭」，家長

不是祭司，只是祭主（Yajamāna），負責整理祭典之材料， 出布施於 婆

羅 門祭司，誦一定咒文 。 此外，祭典全部由專業祭司行之。「天啟祭」

須四類祭師，每一類祭司各三名，共計十二名主祭。「天啟祭」必 用三

火︰「家事火」（ Gå rhapatya）、「祭祀火」（ Āhavaniyå）、「祖先火」

（ Anvåharyapacana）。「天啟祭」除國事外， 也行於家事。因此 ，「天

啟祭」中的一些祭祀，與部分之「家事祭」也有合併舉行的。「天啟祭」

一 般 較 為 隆 重 、 複 雜 ， 也 涉 及 蘇 摩 酒 和 牲 禮 獻 祭 。「天啟祭」

當 中 的 一 些 儀 式 甚 至 可 以 長 達 兩 年 ， 聘 用 多 達 十 七 個 祭 師 。  

另 外 ，「天啟祭」中的「蘇摩祭」以 獻 榨 「蘇摩酒 」為 特 色 ，

稀求獲得如神一般的永生。祭典的核心在於極精細地、一絲不苟地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0  對 於 「置火禮」 祭 可否由「剎帝利 」 或 「 吠舍」 種姓者進行，《 梵書》 中 的 說 法不一 ，ÍB 的 英 文 譯 者 J .Eggel ing 以《 梵書》中禁止婆 羅 門 祭師為他人進行這項祭 祀推 論它屬 於 婆 羅 門 祭 祀 。 Naama Drur y 在 此 論點上加以發展，提出 「置火禮」 有別於 一般的 「 蘇 摩 祭 」，充滿神聖的 義涵，不見「 馬 祀 」 中強調生育的儀式， 所 以他認 為 「置火禮」 是 婆 羅 門 祭師的 祭 祀 。 Naama Drury,  The  Sacr i f ic ia l  R i tua l  In  The  

Íatapa tha  Brahmana ,  p .1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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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和飲用一種稱為「蘇摩」的幻覺劑。 根據《百道梵書》， 8 1透 過「置

火禮」，祭祀者 可以獲得永生，並且在死 後的世界不再 需要任 何 如食物

等的滋養品。「蘇摩祭」是使人狂喜的膜拜儀式，以讓人有近似神祇的

神祕欣喜力量為奉獻對象，以釋放戶長在世俗間的義務 或平淡無奇的

存在為目標。 8 2  

另一方面，「家事祭」以順利成長和履行社 會義務為目的，帶有常

例的性質，以火神「阿耆尼」為奉獻對象。「家事祭」也 被 認為能促進

宇宙的秩序和保障戶長的財富和利 益。透 過祭祀，「戶長」在今生能夠

獲得現世的利 益，死 後能夠在先祖天上的處所享有一席之地。因此「家

事祭」可以視為銜接 社 會秩序之微觀世界和天上之宏觀世界的重要環

節。 8 3「家事祭」通 常 只 需 要 一 種 火 ︰ 祭 祀 火 ，以穀 物 或 者 淨 化

的 奶 油 為 祭 品 ， 並 由家長擔任祭司。 下面以表格做說明。  

「天啟祭」與「家事祭」的區別  

  天啟祭      家事祭  

    對象    阿耆尼、蘇摩      阿耆尼  

強 調    個人    家庭、社 會  

目的     不死、神力     現世利 益、死 後生天  

祭司     婆 羅 門祭司       戶長  

  主祭人數      至 少四人       一人  

  祭火數量    三火       一火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1  ÍB ,  XX,  1 .5 .4。  
8 2  S 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 n  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p . 4 9 。  
8 3  I b id ,  p . 4 8 - 4 9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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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、盛大隆重的「天啟祭」  

「天啟祭」指記載於《吠陀》經典中的祭祀。 由 於《吠陀》相傳

為創造神梵天的啟示，故《吠陀》又稱《天啟經》，而記載於 裡頭的祭

祀便稱為「天啟祭」。  

在結構上，「天啟祭」由一個 個的單位組成，當中最基本的是灌牛

乳、奉神酒等聖飲、其次是獻米、麥等祭糕、再 來是獻犧牲。大祀的

組成單位多，所以會包含小單位的運作。「天啟祭」也包括稱為「獻身」

的淨化儀式 。在這項儀式中，祭主在沐浴、塗油、穿上新衣服後 ，坐

在建構於祭祀火旁之小屋子 地 上的黑羚羊皮上 。在那 裡 ，祭主獨自徹

夜禁食，以產生神祕的熱能量 ( tapas)。經由 正 確的獻祭，祭主大口 地

飲用一些蘇摩幻覺劑，並獲得神祇 般的力量︰明亮的視覺、飛躍的能

力、強盛的體力、幸福快樂的感受。 8 4  

一、「天啟祭」的分類  

「天啟祭」的數量雖 多 ， 但仍然 可以從兩個角度做分類︰行祭的

需要和祭品的內 容 。以行祭的性質而言，吠陀祭祀按照慣例可分為三

種︰義不容 辭的（ n i tya）、偶然性的（ naimi t t ika）、非必 需的（ kåmya）。 

「義不容 辭」的祭祀包括七種的「供養祭」（Havis -saṃs thå）以及

例常的常年「蘇摩祭」（ Soma-saṃs thå）。「偶然性」的祭祀或是基 於祭

祀過程中出 現的失誤， 或是特定事件。 它 們一般包括在贖罪的儀式

（ pråyaści t t a）中。「非必 需」的祭祀指為了達成特定欲求而行的祭祀。 

另一方面，若以祭品的性質而言，「天啟祭」同 樣 可分為三類︰供

養祭（Havir-yajña）、獻獸祭（ Paśu-yajña）、蘇摩祭（ Soma-yajña）。「供

養祭」以淨化的奶油和糕點做獻祭；「獻獸祭」以動物獻祭；「蘇摩祭」

以蘇摩液做獻祭。相對於「蘇摩祭」的狂歡氣氛，「供養祭」則多 了日

常生活的氣息， 如每日的「火祭」、穀物的豐收、祭拜祖先等。《阿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4  S 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 ,  I n d i a : A n  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 c t i v e ,  p p .4 8 - 4 9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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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》提 到的殺生極多、花 費甚大的「大祀」，大多是約「蘇摩祭」而言。

在時間上 ，祭主或是每日或是隔周 或是每四個 月 或每個季節或是每年

做獻祭。以下是對三種「天啟祭」的扼要說明。  

（ 一 ）、 供 養 祭  

 「新滿月祭」是一切「供養祭」的典型 。 它實際上是兩個祭祀的

合稱︰「滿月祭」和「新月祭」。 這是所有結了婚的婆 羅 門戶長在建 立

起「家事火」後每月 需要進行兩次的祭祀。戶長先在月圓之日進行「滿

月祭」，之後 再 於新月之日進行「新月祭」。  

 「滿月祭」的奉獻物有三︰獻祭「阿耆尼」的糕點（放置在八個

古陶器的破片上）、獻祭「天主」的淨化奶油、獻祭「阿耆尼」和「蘇

摩」的糕點（放置在十一個 古陶器的破片上）。「新月祭」的奉獻物 也

有三︰獻祭「阿耆尼」的糕點（放置在八個 古陶器的破片上）、獻祭「因

陀羅」或“Mahendra”的凝乳、獻祭「因陀羅」的牛奶或是獻祭「毗

須奴」或「阿耆尼」和「蘇摩」的糕點。「新滿月祭」一般 上分兩天進

行， 然而「滿月祭」也 可以調整為一天。 這 樣一來 ，燃油等儀式 便 會

在月圓之日進行，而主要的獻祭則在黑月的第一天進行， 或 者所有的

儀式 都 安排在黑月的第一天進行。在主要的獻祭以外，還包括五個前

獻祭和三個 後獻祭。兩天的「新月祭」除 了 上述的內 容外，還包括在

第二天的下午獻祭飯團給陰間的諸神。 這兩個儀式 需要四個 婆 羅 門祭

司以及祭主夫人的參與。祭祀的費 用是以南邊的火爐烹煮的飯。一般

上 ，戶長在建 立 起「家事火」後的三十年， 都 需要進行「新滿月祭」。 

（ 二 ）、 獻 獸 祭  

 這是在每年的雨季進行的祭祀。人們 也 可以選擇進行兩次︰ 根據

太陽往北方和南方的運轉進行。祭品是一隻獻祭「因陀羅」或「太陽

神」或「天主」的公羊， 過程中需要六個 婆 羅 門祭司。「蘇摩祭」之中

的「讚火祭」是這種祭祀的典型 。祭祀中所獻祭的糕點和所獻祭的犧

牲部份屬 於 同一個神性。整個祭典除 了主要的獻祭外，還包括十一個

前獻祭和十一個 後獻祭。祭司的酬勞是一隻動物（如 ︰公牛、乳牛等）

或是一件祭司所指定的東西。  



 31 

（ 三 ）、 蘇 摩 祭  

 「蘇摩祭」有兩種進行順序︰在例常的「新滿月祭」後 ， 或是在

春天建 立聖火之後。這類祭祀的主要獻祭物是由「蘇摩草」榨出的「蘇

摩液」。 然而因為蘇摩草難以獲 尋 ，因此通常以另一種稱為“ Pū t ikå”

的草代替 。「蘇摩祭」的進行程序盛大隆重，完整的「蘇摩祭」需要五

天的時間，所聘請的祭司共十六人︰四類的吠陀祭司和其助手。祭司

的費 用 會在第五日中午榨獻時段，一個稱作“ Dak∑ iṇå -homa”的儀式

後支付， 由祭司們 依等級做分配。  

在第一天，祭主在住家挑選祭司。之後 便是一連串的儀式 ，包括

祭主的剃髮、祭主夫婦的沐浴，以及對神祇的食物獻祭等。在這之後

的三天，祭主夫婦只能飲用牛奶， 後 面兩天則可食用剩餘的獻祭品。  

第二天的重點是選購「蘇摩草」、將它 帶入祭祀的禮堂， 再以尊客

的 身 份 向 它 行 祭 。 在 這 一 天 ， 行 祭 的 婆 羅 門 祭 司 也 會 進 行 稱 為

“ Tånunapt ra”的宣誓儀式 ，表示他們將會在法會 期間融洽合 作 ，不

起衝突。第三天的重點是準備祭壇，第四天則是將火和「蘇摩草」束

置於 正 確的位置。第五天是慶典的高潮。 這一天除 了榨取蘇摩草液做

獻祭外， 也 會宰殺公羊獻祭「阿耆尼」。在獻祭前，祭主夫婦和祭司需

要在河中沐浴。這一天共有三個榨獻「蘇摩草」的時段︰早上、中午、

傍晚。  

這種只有一天榨獻日的「蘇摩祭」依其最後唱誦的讚美歌的內 容

而有四種名稱。第一個是擁有十二首讚美詩歌，並以讚美「阿耆尼」

做結束的「讚火」。另外三個是擁有十五首讚美詩歌的“ Ukthya”、十

六首讚美詩歌的“ Ṣoḍaś in”、二十九首讚美詩歌的“Ait rå t ra”。每首

讚美詩後 都伴隨者相關的背誦。在另一種為期十二天的「蘇摩祭」，當

中的主祭司需要代替祭主執行所有的動作 。而在為期一年的「蘇摩

祭」，所動用的祭司人數甚至高達一千人。 8 5  

二、《百道梵書》所記載的祭祀  

另外，《百道梵書》具體描述的「供養祭」有七種，完整的「蘇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5  H G R a n ad e ,  I l l u s t ra t e d  Di c t io n a r y  o f  Ve d ic  R i tu a l s ,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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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」有八種。 8 6  它 們大多以各自最具 特色的最後唱誦之詩歌名稱命

名。這七種「供養祭」為︰置火禮（Agnyādheya）、火祭（Agnihot ra）、

新 滿 月 祭 （ Darśapū rṇamåsa I∑ ṭ i ）、 初 種 （ Āgrayaṇaṇī ）、 四 月

（ Cā tu rmāsyā）、供獸（ Nirūḍhapaśubandha）、祈願（ Saut rāma ī）。八

種的「蘇摩祭」為：讚火（ Agnishtoma）、力飲（ Vāgapeya）、即位

（ Rā j asūya）、 8 7馬 祀 （ Aśvamedha）、 奉 乳 （ Pravargya）、 8 8火 壇

（Agnicayana）、人祀（ Purusamedha）、 8 9一切祀（ Sarvamedha）。 9 0
 

在上述種種「天啟祭」中最基本的是一年一次的「讚火」，最複雜

的是「置火禮」，最具政治野心的是三種王室「蘇摩祭」︰馬祀、奉乳

祀、力飲。 婆 羅 門徒相信通過持續的、日常的、半月半月的，以及季

節性的「天啟祭」， 可以取得現世的安樂和富貴，以及不死和神力。  

（ 一 ）、 四 種 「 天 啟 祭 」  

在未有能力進行「大祭」
9 1
之前，一家之主的「戶長」從結婚後

的三十年（有說至命終），每月 需要進行的「天啟祭」有四種︰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6  除了《百道 梵書》 中 的分類 法 ，「 天 啟 祭 祀 」 也 可分為 「家事祭 」 和 「部族祭 」（ 又 稱 「團體 祭 」） 兩 種 。「家事祭 」 有四種︰（ 1 ）「 火 祭 」、（ 2 ）「新月祭 」、「滿月祭 」、（ 3 ）「置火禮」、（ 4）「 祭祖」；部族祭 有 三 種︰（ 1 ）「供果 」、（ 2）「 蘇 摩祭 」、（ 3）「喪祭 」。參考 Namma Drur y,  The  Sacr i f ic ia l  R i tua l  In  The Íatapa tha  

Brahmana ,  p .11。  

8 7  ÍB 的 英 文 譯 者 J .Egge l ing 認 為 「即位」嚴格來說 ，並不是「蘇 摩 祭」，而是 一 種包含 多 種儀式的複雜 宗 教儀式， 於 中包括了幾種 的 「 蘇 摩 祭 」。  

8 8  此 本 為 王 室 的祝聖或奉獻 的獨立 祭 祀 ， 後成為「 蘇 摩 祭 」 的預備祭 ，乃以陶器煖牛乳，奉於 「 阿須雲 」。參高南順次郎．木 村 泰 賢 著 ，高觀盧譯 ，《印度哲學 宗 教史》， 頁 114。  
8 9  N aa ma  Dr u r y 指 出 ，將第一個誕生 的嬰孩祭 祀 Va r uṇ a 或許是傳統，直到出現敢對這個習俗說 「不」 的強大 王 室 ，如 Ab r a h a m。參 N a a ma  D r u r y,  1 9 8 1 ,  p . 1 8 f f 。又 《百道 梵書》 記 載 「 人 祭 」逐漸由其他事物取代︰人 － 馬 －牛－綿羊－羊－米－ 大麥。 F o r  : ‘ wh e n  h e  wa s  o f f e r ed  u p ,  t h e  s ac r i f i c i a l  e s s e n c e  we n t  o u t  o f  h i m.  I t  
e n t e r e d  i n to …  ’。參 ÍB  I ,  2 . 3 . 6＆ 7 。  
9 0  參高南順次郎．木 村 泰 賢 著 ，高觀盧譯 ，《印度哲學 宗 教史》， 頁 11 2 -11 4 。  
9 1  「 大 祀 」 是統稱 規 模 大 、花費多 、進行天數多 的 祭 祀 。這一般而言，便是 「 蘇摩 祭 」。  



 33 

1． 火 祭 ︰ 每 日 早 、 晚 兩 次 。  2． 新 月 祭 ︰ 每 半 月 一 次 。  3． 滿 月 祭 ︰ 每 半 月 一 次 。  4． 黑 月 祭 ︰ 每 月 一 次 的 祭 祖 。  
「火祭」是戶長建造了 自己的「家事火」（臺）後 ， 到其命終，每

日需要進行兩次的祭祀。 過程頗為簡單 ， 便是在火臺上準備鮮奶， 再

將它投入火中。祭祀時間為天一亮的黎明時份，以及傍晚，太陽一下

山時。「新月祭」和「滿月祭」是半月一次的定期祭祀。整個儀式為期

兩天，第一天是「潔齋」儀式（ upavasatha），第二天才是正 式的獻祭。

「潔齋」儀式包括清掃和整修火臺、點燃聖火，以及戶長夫婦發誓遵

守「齋戒」（ vra ta)。 至 於 進行祭祀的確切日子 ，說法不一。有指為每

月的最後兩天， 也有認為是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六天。
9 2
「黑月祭」

是配合「新月祭」進行的祭拜祖先儀式 ， 或祈願、或 感 恩、或為死 者

追善。 當天會邀請學德兼備的婆 羅 門數名， 作為祖先的代表，供以洗

腳水， 後獻祭種種飲食、香花、燈明、衣服。  

（ 二 ）、 八 種 「 蘇 摩 祭 」  

《百道梵書》記載了八種的「蘇摩祭」。 這 些「蘇摩祭」雖各有特

色，但大體上只是「一天獻榨日」「蘇摩祭」“ ekāha”的增補或修改。

由 於「讚火」（Agnish toma）是最簡單 且常見的完整「蘇摩祭」，而「力

飲」（Vågape ya）具備「蘇摩祭」的狂歡氣氛，因此 接下來簡述這兩者 ，

以一窺「蘇摩祭」的內 容、進行方式、狂歡氣氛和盛大場 面 。 9 3  

1． 讚 火 （ Agnishtoma）  

這是最簡單、常見 又完整的「蘇摩祭」， 也是其他「一天蘇摩祭」

的典型。祭祀中需要一隻公羊供奉火神「阿耆尼」，唱誦十二首讚美詩

歌 ︰ 在 早 晨 的 獻 榨 上 唱 “ Bahish-pavamāna” 和 四 首 的 “ Āgya” 讚

歌、中午獻榨時唱“Mādhyandina-pavamāna”和四個“ Prishtha”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2  Í B ,  I ,  p p . 1 - 3 。  

9 3  關於 其他的 祭 祀詳情，請參考 E g g l e i n g s 的 英 文 譯 本 或高南順次的 《印度哲學宗 教史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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頌、傍晚獻榨時唱“Tritīya(Ārbhava)-pavamāna”  和“Agnishtoma-sāman”。

本祀便是以其最後的讚美詩的名稱命名。 此讚通常的用詞是《黎俱吠

陀》
9 4
中的前兩詩。  

其他的「蘇摩祭」的進行方式與上述的「讚火祭」雷同 ，變動的

只是榨獻「蘇摩酒」的天數、獻祭的對象、牲禮的數量，以及讚美詩

的名稱和唱誦次數。  

2． 力 飲 （ Vågapeya）  

「力飲」與「即位」一樣 ， 被視為政治祭典。 此祭以“ Shodasi”

讚美歌開始 ，一直到富特色的十六唱誦和背誦， 然 後 再加上一個以

“ Brihat” 調 唱 出 的 「 力 飲 」 唱 誦 的 第 十 七 誦 （ Saptadasa） 和 其

（ Vågapeya）背誦。在牲禮數量上 ， 除 了“ Shodasin”祭祀所需的三

頭犧牲外， 再加上十八只，一只獻給「語言之神」（ Sarasvat ī）， ， 另

外十七隻獻給生產 萬 物的「生主」（ Prajåpat i）。在其他與此祭相關的

祭儀中，最有趣的是馬車競賽，在這 場競賽中，祭主（必 需是王室或

是婆 羅 門祭司）被允許 獲得勝利 。  

第三節、生活點滴的「家事祭」  

「家事祭」包括「 五 大 祭 供 」、七 種「 定 期 祭 」和 各 種 的「淨

法」。以 上 是 家 長 結 婚 後 自 為 司 祭 所 行 之 神 事。「 五 大 祭 供 」又

稱「 五 種 祭 事 」， 即 祭 祀 諸 神 的「 神 祭 」（ D e v a y a j ñ a）、研 讀《吠

陀 》 的 「 梵 祭 」（ B r a h m a y a j ñ a ）、 祭 祀 先 祖 的 「 祖 先 祭 」

（ P i t ṛ y a j ñ a）、 祭 祀 鬼 畜 的 「 萬 靈 祭 」（ B h ū t a y a j ñ a） 和 布 施 婆

羅 門 和 貧 者 的 「 人 祭 」（ N ṛ y a j ñ a）。 七 種 的 「 定 期 祭 」 是 「新

滿月」（ På rvaṇa）、 Ś råvaṇī、Aśvayuj ī、「初種」（Āgrahayaṇī）、「四月」

（ Cait ra）、Aś t akå、「祖先祭」（ Ś råddha）。「淨法」主要載於《家庭經》

和《法經》，前者對「再生族」從出生至 死 亡 ，所需 進行的祭祀內 容有

詳細的敘述， 後 者則重於 這 些祭祀的社 會意義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4  S .V ,  I ,  4 8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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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家事祭」被 認為是所有「再生族」的義務和責 任 。 根據《摩奴

法論》，照料「家事火」，舉行「五大祭供」並以祭祀之供品烹煮每日

食物 ，則一家之主不會受到因使 用屠具所造成的殺生罪孽所染污。 如

此行祭， 就是供養世界以及一切生物、無生物 ， 可以使人於 現世及來

世獲得幸福， 否則家庭將陷於敗亡 。 9 5因為「家事祭」以「淨法」為

主要項目，故接下來詳述「淨法」的內 容 。  

一、「淨法」的相關義涵  

「淨法」是漢譯詞，翻譯自字根為“ Sa'skṛghañ”（ s a m + √ s k r）

的梵語“ Sa'skå ra”，原 為 「 完 成 」 之 意 ， 後 成 為 「 清 淨 神 聖 」

之 意 ， 又 變 為「 淨 法 」、「 聖 禮 」之 意 。 9 6就 如 Raj  Bal i  Pandey 所

主張，不論是英文的“ ceremony”（儀式）或是拉丁文的“ caer imonia”

都不足以全面 地表達其義。 反而梵語的“ karman” (泛指宗教行為 )或

是另一個英文字“ sacrament” 9 7（指內在宗教情懷顯現 於外的宗教儀

式 或行為）更能表達“ Sa'skå ra”之義。這是因為“ Sa'skåra”或「淨

法 」 涉 及 了 幾 個 宗 教 層 面 ， 以 梵 文 文 獻 而 言 ， 便 包 括 了 「 淨 化 」

（ śuddhi）、「贖罪」（ pråyaści t t a）、「誓言」（ vra ta）等。 9 8  

雖 然「淨法」以祭祀詩歌的形式 見 於《吠陀》中，但是“ Sa'skåra”

一字並不見 於《吠陀》典籍。《梵書》中雖 含關於有「淨法」的描述，

如「入法禮」和「喪禮」9 9等，但書中亦不見“ Sa'skåra”的字眼。「彌

曼沙」（Mimå'sa）雖 然 使 用“ Sa'skå ra”一字，卻不是以它 來形容 個

人的潔淨儀式 ，而是用以表示將祭品獻入爐火前潔淨祭品的動作 。  

《家庭經》雖是「淨法」的主要記載經典，對「淨法」的定義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5 《 摩奴法 論 》， 3 .6 3 - 7 9 。  
9 6  高南順次郎．木 村 泰 賢 著 ，高觀盧譯 ，《 印 度 哲 學 宗 教 史 》， 頁 3 3 7 。  
9 7“ s a c r a me n t” -“ r e l i g io u s  ce r e mo n y  o r  ac t  r e g a r d ed  a s  o u t wa r d  a n d  v i s i b l e  s i g n  
o f  i n wa r d  sp i r i t u a l  g r a ce” ,  a l so“ c o n f i r ma t i o n  o f  s o me  p r o mi s e  o r  o a t h ;  t h i n g s  o f  
m y s t e r i o u s 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,  sa c r ed  i n f l u e n c e  a n d  s y mb o l .” T h e  Ox f o rd  D ic t io n a ry 。  
9 8  Ra j  B a l i  P a nd e y,  Hi n d u  S a� såk r a s ,  p . 1 5 。  
9 9  ŚB ,  X i  X i v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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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全面，而是以「彌曼沙」的定義來說明，並以“ Pañcabhūsa'skå ra”

和“ Påka-Sa'skå ra”來表達，其意為︰掃除、灑水、潔淨祭祀場 地、

準備和烹煮祭祀食物 。  

「淨法」一般 被視為能產生特殊的功德， 這種功德或是住在靈魂

中， 或是住在身體中。 1 0 0簡言之，「淨法」是以身、心和智力之神聖

化為目的而進行的宗教（淨化）儀式 。經由 這 些儀禮及行祭，人們得

以潔淨，成為合格的社 會份子 。 由 於「淨法」的進行過程充滿顯著的

宗教氣氛，因此 當事者 會有崇高、被 提升和神聖化的感覺。  

（ 一 ）、「 淨 法 」 的 普 遍 義  

根據 Raj  Bal i  Pandey1 0 1的研究，「淨法」的目的分為兩類︰一為

普遍和迷信之意，一為神聖和文 化之意。先說普遍之意。 古代的人相

信他們 周遭圍繞著超越人類的力量。 由 於 這 些力量能夠影響生命中的

重要階段，所以要設法除去那 些不善的力量，吸引善的力量，以便順

利 地成長和繁榮。「淨法」中的許 多項目便 源 自 於 這 樣的理念 。  

除去不善力量的方式包括四種︰撫慰、欺騙、恐嚇和攻擊。「撫慰」

指對魔怪等獻上讚美、食物 或犧牲。「欺騙」如在剃頭時將一些頭髮混

合牛糞，埋在牛棚或丟入河裡 ，以免有人在上 面做手腳。 又 如在人臨

命終前先燃燒其畫像，以瞞過 死神。在前兩者 都 失效的情況下，則以

恐嚇或武力解決。吸引善的力量也有許 多 。首先， 雅 利 安人相信人生

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主持或 看護的神祇。 因而在不同的成長階段請

求相關神明賜 予 恩惠是必要的。 另外，人們 也相信觸摸有益處的東西

會 帶 來好的影響力。例如觸摸樹枝會 帶 來生育、登上石頭會贏得學生

和妻子的忠誠、觸摸心的部位能使師生和夫妻間的關係親密和諧、父

親向新生兒吹三口 氣能夠加強嬰兒的氣息等。人們 也相信孕婦所食之

物象徵胎兒的性別，並且 會將性別傳送給胎兒。所以想生男孩的孕婦

需要食用綁著兩顆豆子和一塊凝乳的玉米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0 0  V ī ra m i t ro d a ya - S a� så k ra  P ra kå śa ,  vo l . 1 ,  p . 1 3 2。  
1 0 1  Ra j  B a l i  P a nd e y,  Hi n d u  S a� såk r a s ,  p . 2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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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人們 深 信 可以透 過「淨法」獲得物質， 如 ︰羊群、生育、

長壽、財富、力量、智力、繁榮等。人們 認定祈禱和請求會把他們的

渴望和心願傳達給諸神，而諸神也 會 賜以動物、孩子、玉米、健康和

聰慧做回應。其實除 了恐懼和祈求外，人們 也 透 過「淨法」表達情緒，

如結婚和生育時的喜悅、喪禮時的哀傷等。 1 0 2  

（ 二 ）、「 淨 法 」 的 神 聖 義  

除 了 上述的普遍意義，一些 作家和制法者 也 賦 予「淨法」更高層

次的宗教和聖潔意義。「淨法」被 認為能夠去除人們與生俱來的不淨。

這種不淨來 自 於 出生和生長在不淨的母體裡。根據《摩奴法論》，再生

族可以透 由「身體淨法」（ bodi ly Sa' skå r a）淨化 此生和來生的不淨。

1 0 3書中也 提 到人們 可以經由遵守誓約、生育、祭祀和進行「五大祭祀」

等潔淨身體， 使之成為靈魂適合居住之地 。 1 0 4  另外，關於 進行「淨

法」的必要性，《摩奴法論》的說法是︰每個人一生下來 都是「首陀羅」，

要經過教育才能成為真正的「雅 利 安」（聖潔之意）。 1 0 5  

另一個舉行「淨法」的目的是為了「生天」，甚至 於「解脫」  

（Mokṣa）。 1 0 6人們相信 透 過「淨法」， 可以獲得和諸神相等的地位，

去到諸神的世界，住在諸神的附近。 1 0 7隨著「大祀」從取 悅諸神提升

為生天途 徑的同時， 1 0 8「家事祭」的效性也跟著 提升。 古人將「生天」

視為人生的終極目標，「淨法」便是達至 這 個目標的工具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0 2  Ra j  B a l i  P a nd e y,  Hi n d u  S a� såk r a s ,  p . 2 9。  
1 0 3  M a n u  S m � t i ,  i i .  2 6。  
1 0 4  I b id ,  i i .  2 8。  
1 0 5“ B y b i r t h  e v e r y  o n e  i s  a  śū d r a ,  b y  p e r fo r m i n g  t h e  U p a n a ya n a  h e  i s  c a l l e d  a  

t wi c e -b o r n ,  b y  r e ad i n g  t h e  Ved a s  he  b e co me s  a  Vi p r a  a nd  b y  r e a l i z i n g  B r a h ma n  h e  
a t t a i n s  t h e  s t a t u s  o f  a  B råh ma ṇ a  ” A t r i - S m � t i ,  p . 1 4 1 - 1 4 2。  
1 0 6  M ed hå t i h i  o n  Ma n u  S m � t i ,  i i .  2 8。  
1 0 7  V ī ra m i t ro d a ya - S a� så k ra  P ra kå śa ,  vo l . I .  p . 1 3 9。  
1 0 8  T h e  Pū rvam ima�s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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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、「 淨 法 」 的 道 德 義  

隨著時代的發展，「淨法」也 被 賦 予道德意義。因為在不同人生階

段進行的「淨法」具有道德成份，是個人道德的提升。 1 0 9  Gautama  

Dharmasū t ra 在列出 了四十種「淨法」後指出 了靈魂的八個良好德性︰

仁慈、忍耐、不嫉妒、純潔、鎮定、正 當行為、不貪、不渴望。1 1 0 Gautama

進一步主張，一個人即 使 歷經四十種「淨法」，但是如果他不具備上述

八種良好德性，他仍然無法進入梵天，與「梵」合而為一。 反之， 如

果他只完成一部份的「淨法」，卻擁有這八種德性，他得以進入「梵」

的世界，與「梵」合而為一。 1 1 1因而也有人主張「淨法」是「唯靈論」

的逐步訓練。經由「淨法」，人們得以覺悟生命中的一切， 如果正 確理

解， 都是聖禮， 都是精神的實體。 1 1 2  

除 了 上述三種，「淨法」還包括社 會習俗、優生學、倫理學、衛生、

醫藥等內 容 。 可 見「淨法」涵蓋了「再生族」一生的各個重要面相。

對他們而言，生活與宗教的關係密不可分。 此外社 會 地位在「淨法」

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。 進行「淨法」的權力和方式 往 往 取決於其所

屬的種姓階級， 如在遴選新娘、新郎、交合、懷孕、育兒等事件上 ，

都是以優生學和種姓純淨為考量。  

（ 四 ）、「 淨 法 」 義 涵 之 轉 變  

「淨法」是印 度人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在「淨法」的創造性時期 ，

它是靈活、具生命力的習俗 ，不如 後 期 般的固定、僵硬， 乃 至淪為一

成不變的儀式 。 正是由 於「淨法」會因不同的地域、時間而改變，《家

庭經》中才會 出 現 那 麼 多的差異。 然而在創造性時期的尾端， 這 些差

異性被詳細討論。在達到一致性後 ，與記載中不同的方式 就不再 被鼓

勵。到 了更後 期，任 何的差異都不被允許，甚於微細的不同 都是罪惡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0 9  Ra j  B a l i  P a nd e y,  Hi n d u  S a� såk r a s ,  p . 3 2。  
1 1 0  Ga u t a ma  Dh a r ma sū t r a ,  v i i i  2 4。  
1 1 1  I b id ,  v i i i  2 5。  
1 1 2  Ra j  B a l i  P a nd e y,  Hi n d u  S a� såk r a s ,  p . 3 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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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隨意翻動一顆石子 ， 或是在沒有“ Ù∑ i s”記載的情況下說出一個

字。更糟的是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書中的語言和咒語與生活出 現 了距

離，「淨法」失去了原有的精神 ,  最終成了「死的」習俗 。  

二、「淨法」的種類  

由 於《家庭經》分屬 於不同的吠陀學派，所以在內 容 上不免有差

異。整體而言，記載於《家庭經》的「淨法」數量從十二至十八不等，

在名稱和內 容 也稍有不同 。 1 1 3當 中 重 要 的 儀 禮 有 下 列 十 五 ︰  

1．  受 胎 禮 ( G a r b h å d å n a )  
2．  求 男 禮 ( P u ' s a v a n a )  

3．  （孕婦）分 髮 禮 ( S ī m a n t o n n a y a n a )  
4．  出 胎 禮 ( J å t a k a r m a )  
5．  命 名 禮 ( N åm a k a r a ṇ a )  

6．  出 遊 禮 ( N i ∑ k r a m a ṇ a )  
7．  餵 食 禮 ( A n n a - P r å ś a r a )  
8．  剃 髮 禮 ( C h ū ḍ å  K a r a ṇ a )  

9．  穿 耳 禮 ( K a r ṇ a v e d h a )  
1 0 .  學 字 母 禮 ( V i d y å r a m b a )  
1 1 .  入 法 禮 ( U p a n a y a n a )  

1 2 .  學 《吠 陀 》禮 ( Ve d å r a m b h a )  
1 3 .  剃 鬚 禮 ( K e ś å n t a )  
1 4 .  結 業 禮 ( S a m å v a r t a n a )  

1 5 .  婚 禮 ( V i v å h a )  
 

經中一般 會從「婚禮」開始介紹，接 著描述「受胎禮」、「求男禮」、

「（孕婦）分髮禮」、「出胎禮」、「命名禮」、「出遊禮」、「餵食禮」、「剃

髮禮」、「入法禮」、「結業禮」。在敘述完這 些 個人「淨法」之後 ，經典

進一步描述婚後夫婦所應進行的祭祀，最後描述「喪禮」（Antye∑ t i）

的部份。  

「喪禮」除外，其他的「淨法」都是在人生的喜慶時節舉行。因

而多數的《家庭經》會在正 文中省略「喪禮」的部份，並將它置於附

錄中， 或是在 Pi t�medha-sūtra 中描述它 。 Gautama 所列出的四十八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1 3  關於不同《家庭經》的「淨法」內容，請見 R aj  B a l i ,  H i n d u  S a� s å k r a s ,  p . 1 9。 



 40 

「淨法」也不包括它。只有少數的《家庭經》如 Påraskara、Āśvalåyana  

和 Baudhåyana 會在正 文中提及喪禮這 個部份。 另外《法經》和《天啟

經》也省略它 ，甚至 於 後 期 敘述「淨法」的作品也忽略它 。 這是因為

「喪禮」被視為不吉祥的儀式 ，所以不應該和喜事混為一談 。 1 1 4「喪

禮」在性質上 屬 於 背誦《吠陀》真言（ Vedic  Mant ra）儀式中的一種，

這 些真言多 取 自 於《吠陀》典籍中「喪禮詩歌」的部份。 1 1 5由 於「喪

禮」仍然是「淨法」中的一種，所以一些《家庭經》還是會描述它 。

而《摩奴法論》（Manu）、《耶吉聶瓦迦》（ Yå jñavalkya）、 Jå tūkarṇya

也 都將它納入「淨法」的名單中。  

如 上所述， 由 於《家庭經》分屬 於不同的吠陀學派，所以在「淨

法 」 的 歸 納 等 內 容 上 不 免 有 差 異 。 如 關 於 “ Påka-yajña ” ，

Påraskara-G�hyasūtra 將它分為四類︰ huta、 åhuta、 prahuta、 prå ś i t a，

Baudhåyana-G�hyasūtra  則分為七類︰ huta、prahuta、åhuta、śūlagava、

bal iharaṇa、pratyavarohaṇa、a∑ t akåhoma。書中如 此解釋︰將祭品投入

火中稱“ huta”， 這包括了從「婚禮」  到「（孕婦）分髮禮」的「淨

法」。將祭品投入火中後 ，獻禮給婆 羅 門和其他人的稱“ prahuta”，

這包括「出胎禮」到「剃髮禮」的「淨法」；在將祭品投入火和獻禮給

婆 羅 門和其他人之後 ， 接受他人贈與禮物的稱為“ åhuta”。「入法禮」

和「結業禮」便 屬 於 這一類。 1 1 6   

三、「淨法」的構成要項  

「淨法」是信 念、情感、人性觀、宇宙觀、超能力觀等眾多要項

的複雜組合 ， 當中許 多 源 自 於 社 會因素 ，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， 許 多

都披上 了宗教的外衣。在結構上 ，「淨法」的主要部份有九︰火神「阿

耆尼」、祈求和祝福、獻祭、潔淨、定向、象徵主義、禁忌、魔術、預

測。 1 1 7這 些元素 同時也 存在於「天啟祭」等祭祀裡 ，因此 了解它 們 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1 4  M .Wi l l i a ms ,  H in r u i sm ,  p . 6 5。  
1 1 5  RV ,  X .  1 4 ,  1 6 ,  1 8 ;  ,  AV ,  X VI I I .  1 - 4。  
1 1 6  Ra j  B a l i ,  H i n d u  S a� såk r a s ,  p . 1 8。  
1 1 7  這部份的內容參考 R aj  B a l i  P a n d e y,  H in d u  S a� så k ra s ,  p p .3 6 -4 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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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掌握婆 羅 門祭祀的一般 特點。  

（ 一 ）、 火 神 「 阿 耆 尼 」  

 火神「阿耆尼」是「淨法」中最先且恆常的部份。在進行任 何

「淨法」之前，一定要先將火點燃。火在雅 利 安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。

《黎俱吠陀》中，火被尊稱為「一家之主」，火灶因此 被稱為「眾屋之

主」。 1 1 8  火神「阿耆尼」是家庭神祇中的主神祇 ，是人們世俗和神聖

生活中固定不變的幫手。人們相信火神能有效地保護他們免於疾病、

惡魔和其他不善靈祇 。 1 1 9  除 了是保護者 ，火神也是高級的祭司以及

人和神之間的協 調 者和信 使 。 它監督儀式的進行，並把供養品帶給諸

神。 1 2 0  火神也是永恆的見證人。在「入法禮」和「婚禮」上 ，學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1 8“ s a  ce t a ya n ma n u ṣ o  ya j ñ ab a nd h u ḥ  p r a  t aṃ  ma h må  r a śa n a yå  n a ya n t i ,  s a  k ∑e t ya s y a  
d ur yå s u  såd ha n d e vo  m ar t a s ya  sa d ya n i t v a måp a .”  

  “ Do i n g  h i s  wo r k  h e  d we l l s  i n  e a r t h l y  h o u s e s ,  T ho u g h  g o d  h e  wi n s  t h e  f e l lo ws h i p  
o f  mo r t a l s .” RV .  i v.  1 . 9。  

  “ ya ḥ  p a ñ ca  c a r ∑aṇ ī r ab h i  n i j a såd a  d a me  d a me / k a v i r g ṛ h a p a t i r y u vå .”  

  “W h o  o v e r  t h e  F i v e  Tr ib e s  b e a r i n g  a wa y,  H a s  s e t  h i m d o wn  i n  e v e r y  h o me ,  S a g e ,  
yo u t h f u l ,  ma s t e r  o f  t h e  ho u s e .” RV .  VI I .  1 5 .2。  
1 1 9“ k a v i ma g n i m u p a s t u h i  sa t ya ’ d h a r måṇ a ma k ∑v a h a i ,  d e v a ma m ī v a  c å t a n a m.”  

  “ To  t h e  s a g e  Ag n i  r e nd e r  p r a i s e ,  H i m o f  t r u e  r u l e s  i n  s ac r i f i c e .  G o d  b a n i s h e r  o f  
i l l n e s s .” RV .  i .  1 2 .7。  

  “ a g n i  r a k ∑åṃ s i  s ed h a t i  śu k t a śo c i r a ma r t ya ḥ / śu c iḥ  påv a k a  ī d h ya ḥ  a g n e  r a k ∑ åṇ o  
a r h a s aḥ  p r a t i  ∑ma  d e v a  r ī ∑a t aḥ / t ap i ∑ ṭ a i r a j a r o  d a h a .”  

  “ Ag n i  e x p e l l s  t h e  Råk ṣ a sa s ,  Go d  o f  c l e a r  r ad ia n c e ,  d ea t h l e s s  o n e ,  B r i g h t  

c l e a n s i n g ,  wo r t h y  to  b e  p r a i s ed .  Ag n i  p r o te c t  u s  f r o m d i s t r e s s ,  Wi t h  h o t t e s t  f l a m e s ,  
u n a g i n g  g o d ,  B u r n  t ho s e  a g a i n s t  o u r  e n e mi e s .” RV .  i .  1 2 .7 ,  v i i .  1 5 .1 0 ,  1 3。  
1 2 0“ a g n i m ī l e  p u r o h i t a ṃ  ya j ñ a s ya  d e v a mṛ t v i j a m ,  h o tå r aṃ  r a t na d hå t a ma m.”  

  “ Ag n i  I  p r a i se ,  d o m e s t i c  p r i e s t ,  Go d  mi n i s t e r  o f  sa c r i f i ce ,  T h e  Ho t a r,  g i v e r  b e s t  
o f  g i f t s .” RV .  i .  1 .  1。  

  “ T ho u g h  t h e e  wh o  a r t  t h e i r  mo u t h  t h e  g u i l t l e s s  d ea t h l e s s  g o d s .  A l l  e a t  t h e  
o f f e r i n g  wh i c h  i s  s ac r i f i ce d  to  t h e m.”  RV .  i i .  1 .  1 4。  

  “ i ma m ū ∑u  t v a ma s måka ṃ  s a v i  gåya t r a ṃ  n a v yå s a m,  a g n e  d e v e ṣ u  p r a v a r aḥ .”  

  “ O  Ag n i ,  ma ye s t  t h o u  a n n o u n ce  A mo n g  t h e  g o d s  t h i s  n e we s t  s o n g  O f  o ur s ,  a  
p o t e n t  G åya t r a .  Ag n i  d o t h  s e nd  t h e  sa c r i f i c e  t o  h ea v e n .”  RV .  X .  8 0 .4。  

  “ a g n i r d i v i  h a v ya må t a tån a ,”  

  “ Ho t a r  i s  h e ,  h e  k n o ws  t h e  wo r k  O f  me s s e n g e r ;  go e s  to  a n d  fo r  Twi x t  h ea v e n  a n d  
ea r t h ,  k no ws  h e a v e n ’s  a sc e n t .” RV .  v i i .  5 .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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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新婚夫婦會在它的見證下祈求堅固、恆常的關係。 1 2 1  

（ 二 ）、 祈 求 和 祝 福  

 作為「家事祭」的「淨法」以尋求（對家庭成員的）保護和昌

盛與幸福為主要目的。 這包括穀物 如玉米和牲畜的豐收和強大的力氣

等。在「七步淨法」（ Saptapad ī）中，丈夫會牽者妻子一起行七步，

然 後膜拜神祇「毗須尼」。這七步求的是︰一為樹等的汁、二為水果蔬

菜的汁、三為財富昌盛、四為舒適安逸、五為羊群、六為四季、七為

朋友。 1 2 2從這 可以看 出 ，「淨法」除 了 利己外， 也為相關的人事物謀

福利。為了區別兩者，稱前者為「祈求」，後 者為「祝福」。「祝福淨法」

比如丈夫在贈與新婚妻子襯衣時會說︰「長命百歲 ，穿上衣服；保護

人類族群免於詛咒。充滿朝 氣 地活至百歲 。以財富和孩子包裹自己。

帶 著人生的祝福，穿上 這件衣服。」 1 2 3另外，孩子 出生後 ，父親會在

「出胎禮」上祝福孩子 ︰「成為石頭，成為斧頭，成為不毀滅的金子 。

你確實是稱作『兒子』的個體；因此 ，活至百個秋天。」 1 2 4  

除 了 物質和生活上的安逸，人們 也祈求道德和知識。 如在「入法

禮」，學生會祈求獲 取美德和鏟除惡習。學生也 會為了智力、純潔、梵

知識的學習等目的而禱告。最著名的“Gåyat r i  mant ra”真言這 麼說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 1“ v i śåṃ  rå jån a ma d b h u t a ma d h ya  d h a r ma ṇåmi m a m,  a g n i  m ī l e  sa  u  ś r a v a t .”  

   “K i n g  o f  t h e  c l a n s ,  t h e  wo n d e r f u l  D i r e c to r  o f  t h e  r i t e s ,  I  p r a i s e  T h i s  Ag n i ,  ma y  
h e  h e a r  o u r  ca l l . ”  RV .  v i i i .  4 3 .2 4。  

  “ rå j a n t a ma d h v a r åṇ aṃ  go p åm ṛ  n a s yad īd i tåm,  v a r d h a mån a ṃ  s v e  d a me .”  

   “T h o u  wh o  a r t  k i n g  o f  h o l y  r i t e s ,  G u a r d ia n  o f  ṛ t a ,  s h i n i n g  o n e ,  I n c r e a s i n g  i n  t h y  
o wn  a b o d e . ”  RV .  i .  1 . 8。  
1 2 2  På r a sk a ra  G �h y sū t r a ,  Āśva lå ya n a  G �h y sū t r a ,  i .  8 . 1 ;  i .  1 9 .9。  
1 2 3“ j a r åṃ  g ac c h a  p a r i v a t s v a  vå s o  b h a våk ṛ ∑ ṭ o nåma b h i  śa s t ip åvå ,  śa t aṃ  c a  j ī v a     
śa r ad aḥ  s u v a r cå  r a y i  ca  p u t r ån a n u s aṃ v ya ya s yåy u ∑ma t ī d a ṃ  p a r id h a t s v a  vå s aḥ .”  

  “ Li v e  to  o l d  a g e ;  p u t  o n  t h e  g a r me n t ;  b e  a  p r o t ec t r e s s  o f  t h e  h u m a n t r i b e s  

a g a i n s t  i mp r e ca t io n .  L i v e  a  h u n d r ed  ye a r s  f u l l  o f  v i g o u r.  C l o t h  t h ys e l f  i n  we a l t h  a n d  
c h i l d r e n .  B l e s se d  wi t h  l i f e  p u t  o n  t h i s  g a r me n t !” P å ra s ka ra  G �h y sū t ra ,  I ,  4 . 1 3。  
1 2 4  “ a śmå  b h a v a  p a r a śu r b ha v a  h i r aṇ ya ma s r u t aṃ  b h a v a ,”  

   “ B e  a  s to n e ,  b e  a n  a x e ,  b e  i mp e r i s h ab le  g o ld .  T ho u  i n d ee d  a r t  t h e  s e l f  c a l l ed  
so n ;  t h u s  l i v e  a  h u n d r e d  a u t u mn s .” P å ra s ka ra  G �hy sū t ra ,  i ,  1 6 . 1 4 ,  H i ra�yake ś i  

G �h y sū t ra ,  i i .  3 .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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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讓我們以創造者（太陽）的光芒冥思，希 望他引導我們的智能。」1 2 5

學生在向火神獻祭時亦 如是祈禱︰「願我充滿洞察力、不健忘、願我

充滿榮耀、光彩和神聖的光澤。」 1 2 6在系腰帶時，學生說道︰「以出

入息包裹自己、充滿力量的女神， 被祝福的腰帶 ，驅走邪惡的語言，

淨化我的善行。」 1 2 7  

（ 三 ）、 獻 祭  

雅 利 安人相信神就象人類， 會 被讚美和祈禱所撫慰、喜歡並接受

禮物。所以在「淨法」中，人們以祭品取 悅神明。如果受領者是幼童，

還沒有經濟能力，他的父母會代替他準備禮物和禮拜所祭之神，以表

敬意和祈求未來的祝福。 即 使在「喪禮」，人們 也以祭品取 悅諸神，請

求祂 們幫助死 者 。在所有「淨法」的開始直至結束，無一例外， 都要

獻祭。 由 於相信不同的神祇掌管人生不同的階段，所以人們 會在不同

成長階段邀請不同的神祇為主尊前來應供。 除 了 作為主尊的神祇外，

其他諸神也 會受邀，因為祂 們 依 然 具有影響力。  

（ 四 ）、 潔 淨  

潔淨儀式幾乎是所有「淨法」的共同 特徵。 這包括沐浴、（啜）飲

水和在人或 物體上灑水。 由 於水具有生長萬 物的功能， 又在生活中處

處便宜人類的生活，因此所有古代的宗教和哲學的「宇宙精靈論」都

指向水為一種生物 。 1 2 8除 了以上的原因，水的動態、聲音和力量都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 5“ t a t sa v i t u r v a r eṇ ya ṃ  b h a r go  d e v a s ya  d h ī ma h i /d h i yo  yo  n a  p r a co d a yå t ,”  

  “ Le t  u s  me d ia t e  o n  t h e  mo s t  e x ce l l e n t  l i g h t  o f  t h e  Cr ea to r ( t h e  S u n ) ;  ma y  h e  
g u i d e  o u r  i n t e l l ec t .” G o b h i l a  G �h y sū t ra ,  i i .  1 0 .3 5。  
1 2 6“M a y I  b e  f u l l  o f  i n s i g h t ;  n o t  f o r g e t f u l ;  ma y  I  b e co me  f u l l  o f  g l o r y,  o f  sp l e n d o u r ,  
o f  h o l y  l u s t e r  e t c .” Āśva lå ya n a  G �h y sū t ra ,  i .  2 2 .1  
1 2 7“ ya ṃ  d u s v a ta ṃ  p a r i båd ha månå  v a r ṇ aṃ  p a v i t r aṃ  p u n a t ī  ma  ågå t ,  
p råṇåp ånåb h yåṃ  b a la måd a d hånå  s v a så  d e v ī  s u b ha gå  me k h a l e ya m.”  

 “ He r e  h a s  c o me  t o  m e ,  k ee p i n g  a wa y  e v i l  wo r d s ,  p ur i f y i n g  m y k i n d s  a s  a  p u r i f i e r,  

c l o t h i n g  h e r s e l f  b y  ( p o we r  o f )  i n h a l a t io n  a n d  e x h a la t io n ,  wi t h  s t r e n g t h ,  t h i s  s i s t e r l y  
g o d d e s s ,  t h i s  b l e s s ed  g i r d l e .” P å ra s ka r a  G �h y sū t ra ,  i i ,  2 . 11。  
1 2 8“ the  an imis t i c  t heory  o f  t he  unive rse” .  E n c yc lo p a e d i a  o f  R e l i g i o n  a n d  

E t h i c s ,  v o l .  11 4 ,  p .3 6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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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 被視為生物的理由 。 此外， 許 多井水、溪流、湖泊等的醫療效果讓

科學尚未發達的古代人相信水裡居住著神祇 。水也 被 認為能夠去除邪

惡和消滅惡魔。沐浴是完全消除身體、精神和心靈不淨的方法。（啜）

飲水是沐浴的一部份或其象徵。從受胎至 死 亡（甚至 死 後），印 度人會

在固定的人生階段和時間以水潔淨自己。  

在進行「受胎禮」 1 2 9之後和「出胎禮」 1 3 0的儀式之前， 作為父親

的都 需要沐浴。在進行「剃髮禮」和「入法禮」 1 3 1前， 當事者 也 需要

先沐浴。在學生生涯的尾聲，青年會洗個奢侈澡。 1 3 2在「婚禮」儀式

前，新郎和新娘需先沐浴。 1 3 3此外，屍體在火化前需要被清洗。 1 3 4另

外，「淨法」進行期間或是一日當中，頻繁地啜飲水的記載在經中隨處

可 見 。  

灑水的動作在「淨法」中也很常見 。在進行「淨法」前，所有的

物件都 會 被灑上水。 如在「剃髮禮」上 ，小孩的頭會 被灑水。 此外，

在“ Snå t aka”儀式中，人們以灑水象徵名望、榮耀、學習和聖潔的光

輝 。 1 3 5在婚禮上 ， 會在新娘的頭上灑水以祈求健康、和平和快樂。 1 3 6  

（ 五 ）、 定 向  

講求方位是「淨法」的另一個 特色。 這 樣的信 念 源 自 於太陽的運

行軌則和不同的鬼神掌管不同方向的傳說。在雅 利 安人的觀念 裡 ，東

方與光亮、溫暖、生命、幸福、榮耀有關；西方與黑暗、寒冷、死 亡、

腐朽有關。 依據印 度神話，南方是掌管死 者「耶摩」的方向，所以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 9“ ṛ t a u  t u  g a r b h a śaṃ k i t vå t s nåna ṃ  ma i t h u n i n a ḥ  s mṛ t a m,” Āp a s t a ' b a ,  q uo te d  o n  
På ra s ka r a  G �h y sū t ra。  
1 3 0“ ś r u t v a  j å t a ṃ  p i tå  p u t r aṃ  s ac a i l aṃ  s nån a må c a r e t ,” Va s i ṣ ṭ h a ,  q u o te d  o n  
På ra s ka r a  G �h y sū t ra。  
1 3 1“ må tå  k u må r a måd åyåp låv ya ,” Āśva låy a n a  G �h y sū t ra ,  i .  1 7。  
1 3 2  På r a sk a ra  G �hy sū t ra ,  i i . 6 ;  Gobh i l a  G �h y sū t ra ,  i i i .  4 . 6。  
1 3 3  Go b h i la  G �h y sū t r a ,  i i .  1 . 1 0 - 1 7。  
1 3 4  T h e  B. P. S。  
1 3 5  t e n a  måmab h i ∑ i ñ c åmi  ś r i ya i  ya śa s e  b r a h ma ṇ e  b r a h ma v a r c a såya。  
1 3 6  I b id ,  i .  8 .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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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吉祥。 基 於 上述理由 ，在所有與喜事相關的「淨法」中，受惠者 都

會 面向東方，以顯示他已做好接受光亮和生命的準備。同時在「淨法」

儀式的巡行中，人們 會遵守太陽的運行軌則。而在不吉祥的「淨法」

中，所遵循的方向則相反。因此在喪禮上，死者的頭會被朝向南方。  

（ 六 ）、 象 徵 主 義  

象徵義是「淨法」中的重要部份。 那是以實質體表徵心理和精神

義涵的做法。 由 於相信東西會 產生與其相似的作 用 ，所以「淨法」大

多數會以和所要表達之內涵相似的物體來表示。還有，人們 也相信「觸

摸」類似的事物 可以帶 來相似的作 用 。因此爬上代表堅固的石頭會 使

人變得堅強 。 1 3 7在「入法禮」  和「喪禮」中，學生和妻子 會 被要求

站在石頭上 ，以表示對老師和先生堅定不移的心。人們 也相信 望 著極

星能取得與此相似的效果。 此外，芝麻和米象徵生育和繁盛、 1 3 8油膏

象徵愛和熱情、 1 3 9一起 進食象徵結合、 1 4 0觸摸心的位置象徵心心相

連、 1 4 1捉手的動作象徵負起全責、 1 4 2望向太陽象徵光耀和光彩、 1 4 3雄

性的星座象徵將能受孕 1 4 4等等。  

（ 七 ）、 禁 忌  

「禁忌」“ t aboo”是玻里尼亞語（ Polynes ian）的漢譯詞，意思

是「被禁止的」。「淨法」中的禁忌很多 。 許 多禁忌的由 來甚久 且無從

考究。 這 許 多的禁忌後 來 被清楚地分類為幾類︰懷孕、生產、童年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3 7“ å r o h e ma ma s mån a ma śme v a  s y i rå  b h a v a ,” På ra s ka r a  G �h ya sū t r a , i . 7 . 1。  
1 3 8“ i måṃ llå jån a v ap åm ya g n a u  s a m ṛ d d h i k a r aṇ aṃ  t a r a ,” Āśva låy a n a  G �h ya sū t ra ,  i .  
7 . 8。  
1 3 9“ s a ma ñ a j a n t u  v i śv e  d e vå  s a ma ñ j a n t u  h ṛ d a yån i  na u ,” Gobh i la  G �h yasū t ra ,  i i .  
1 . 1 8。  
1 4 0“ a t h a i nåṃ  s t hå l ī påk a ṃ  p r å śa ya t i :「 p r åṇ a i s t e  p råṇå a n s a nd ad håmi  a s t h ib h i r a s t h ī n i  
måṃ s a i  må sån i  t v a cå  t v a ca m」” P å ra s ka r a  G �h ya sū t ra ,  i . 11 .5。  
1 4 1“ ma ma  v r a t e  t e  h ṛ d a y aṃ  d a d håmi  ma ma c i t t a ma n u c i t t a ṃ  t e  ś t u ,” i b id ,  i . 8 . 8。  
1 4 2  Gobh i la  G �h ya sū t ra ,  i i .  2 - 1 6。  
1 4 3“ t a cc a k ∑u r d a i v a h i t aṃ  p ur a s tå cc h u k t a mu c c a r a t ,” P å ra s ka r a  G �h ya sū t ra ,  i . 1 7 . 6。 
1 4 4  I b id ,  i . 11 .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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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、結婚、死 亡、屍體。 雅 利 安人認為在一些 場 合 或情況下， 必須

防範可能發生的危險和相信神祕力量的存在。人們對於哪些時間（如

日子、月份、年份）該做甚麼 ，不該做甚麼 也有禁忌。 1 4 5這是因為他

們相信一些 物體會在某些時間釋放傷人的力量，因此 必須在特定時段

避免做一些事。 也有些禁忌是出 於理性的考量， 如在自 然災害、政治

改革、死 亡、女人月事時延後「淨法」的舉行日期 。 1 4 6  

 與食物相關的禁忌也很多 。其所遵循的宗旨是食物 必須量少、清

淡、無害並且是所進行慶典的象徵。一些時候，食物完全被禁止。因

為人們 認為在和神祇 合為一體之前， 必須將肉體的弱點和不淨除去。

另外，禁食有時是為了 產生亢奮。在不進食的當兒， 當事人會 感覺被

提升、行走在異於常人的氣氛中。  

（ 八 ）、 魔 術  

「淨法」中的魔術有兩種︰一、損人利己的「巫術」， 如以咒語控

制喜歡女性的心；二、利己卻不損人的， 如為了順利生產 1 4 7或是驅除

惡靈 1 4 8而做的法。「淨法」中，宗教內涵比魔術來得重要。《阿闥婆吠

陀》中有許 多“Kauś ika”在不同儀式 上 使 用的魔術方程式 。其他《家

庭經》中的「淨法」雖 然 也 使 用魔術， 但卻不是損人利己的「巫術」。

婆 羅 門的《法經》宣稱「巫術」是罪惡︰巫師被列為和惡棍流氓同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4 5“ j a n ma r k ∑a i  j a n ma må se  j a n ma d i v a se  śu b h aṃ  t ya j e t ,” R a t n a k o ∑a  q uo t ed  b y  
Ga dåd ha r a  o n  t h e  På r a s ka ra  G �h y sū t ra ,  i . 4 - 8。  

  “ śåv aṇ e  p i  c a  p a u ∑e  vå  k a n yå  b håd r a p a d e  t a yå ,  c a i t rå śv a yu k kå r t i k e ∑u  yå t i  
v a id h a v ya tåṃ  k h a l u .”  Vyå s a ,  i b id。  

  “ a yu g me  d r u r b h a gå  nå zo  yu g me  t u  b id h a vå  b h a v e t ,” Rå j a mã r t aṇ d a ,  i b id。   
1 4 6 “ d i g dåh e  d i n a me k a ṃ  ca  g ṛ h e  s ap t ad i nån i  t u ,  B h ū k a mp e  c a  sa mu t p a n n e  

t r ya h a me v a  t u  v a r j a ye t .  

    u l kåp å t e  t r i d i v a s aṃ  d h ū mr e  p a ñ ca d i nån i  c a ,  v a j r apå t e  ca i k ad i n a ṃ  
v a r j a ye t s a r v a k a r ma s u .  

    v i våh a v r a t ac ū ḍå s u  ya s ya  b håyåṃ  r a j a s v a lå ,   t a då  n a  ma ṃ g a la ṃ  kå r ya ṃ  
śu d d h a u  kå r ya ṃ  śu m ep s u b h iḥ . ” Vr d d ha ma n u ,  q u o t ed  b y  G ad åd ha r a  o n  t h e  
På ra s ka r a  G �h y sū t ra ,  i . 4 -8。  
1 4 7  T h e  So ∑ya n t i  k a r ma。  
1 4 8  I n  t h e  J a t a k a r ma  C e r e mo n i e s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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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類，並要求國王懲罰他們 。 1 4 9   

（ 九 ）、 預 測  

預測是「淨法」中的重要一環。人類渴望 知道過去、現在、未來

諸不幸的原因以及未來的前景。 雅 利 安人相信 這 些原因和前景都 可以

透 過世界上不同事物的運行而得知 ，因為在諸神的意願下，超自 然力

量的意圖會 透 過 自 然 現象顯現 。人們相信諸神是友善的，並且熱切於

引導充滿未知的人們 。 1 5 0   

在所有的預測中，星象法在「淨法」的歷 史中扮演最大的角色。

這 除 了與天上恆星的光彩和傳說有關之外， 也因為人們相信天上的物

體由神掌控，並與逝去的人有關。因此，星象活動應視為諸神的意志。

早期的《家庭經》在這方面的敘述少 且簡單 ，隨著星象學的發達，則

也跟著龐大、發達，以致每一個「淨法」， 都有其相關的、詳細的星際

規則記載。 如 此一來 ，人們 會盡其所能地 確保每一個「淨法」是在吉

祥的星球下進行。  

印 度人也相信人身體上的某些 特徵與神有關。其他的預測方式還

包括對小孩未來職業的判斷 ︰在“Annapråśana”之後，人們 會把一些

不同性質的東西擺在小孩的面前，並以其所選擇的物件預測他將來的職業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4 9“ u t k o ca kå śco p ad h i kåḥ  k i t a vå s t a t hå ,  ma ṃ g a låd e śa v ṛ t tå śc a  b h ad r å śca  k ∑aṇ i k a i ḥ  
s a h a .” M a n u  S m � t i ,  i x .  2 5 8。  

  “ ab h i cå r e ∑u  ca  sa r v a i ∑u  k a r t a v yo  d v i śa to  d a ma ḥ ,” i b id ,  i x .  2 9 0。  
1 5 0  L i�g a - p u rå�a 對於印度人的預測有很詳盡的敘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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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、佛法與有關祭祀的基本觀念  

《阿含經》也講生「梵天」、「齋戒」、「解脫」。 這聽起 來和婆 羅 門

教一樣的名相在內涵上卻很不同。從大環境而言，佛陀出 現 於《吠陀》

和《梵書》之後、《奧義書》思想的時代。在思想 上 ，人們 已超越吠陀

教的神話信仰和婆 羅 門教祭祀至 上的時代，轉向理性的向內探索階

段。以佛教本身而言，釋迦牟尼佛的學說出 自 於甚深禪定功夫所開發

出 來的智慧 ，志向超越三界的真實解脫。 然而， 由 於聽法者的志向和

根器不一，因此佛陀除 了 出世間法也講世間法。 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佛

教的世間法仍然有異於 婆 羅 門教世俗法之處， 那 便是它 容易轉成出世

間法的基 礎。因為它 建 立 於並導向佛法不共其他宗教的見解上，即「緣

起」和「無我」觀。以下針對佛教對祭祀習俗的回應做重點式的探討。 

第一節、「四聖諦」是高超真理的講說  

如果相信宇宙間存在著「創造者」，宇宙間的生命全由 祂造，又 存

在著審判人類行為的「審判官」，以及確實有個恆常不滅的「輪 迴體」，

那 麼祭祀便 如 婆 羅 門教所宣稱的，是一種需要和應當的行為。 然而，

對於生命的實相， 依佛法的解釋，只有「四聖諦」。  

「四聖諦」即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，是世間和出世間的真實，是

通往解脫的必經之道。佛教認為惟有正 知「四聖諦」，才能超越生死 ，

進入寂滅。所以「四聖諦」是佛法中的「正要」。佛陀成道後為五比丘

初轉法輪時所說的便是「四聖諦」。  

諸 比 丘，我 於 此 四 聖 諦 三 轉 十 二 行 不 生 眼、智、明 、

覺 者 ， 我 終 不 得 於 諸 天 、 魔 、 梵 、 沙 門 、 婆 羅 門 聞

法 眾 中 ， 為 解 脫 、 為 出 、 為 離 ， 亦 不 自 證 得 阿 耨 多

羅 三 藐 三 菩 提。我 已 於 四 聖 諦 三 轉 十 二 行 生 眼、智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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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、 覺 ， 故 於 諸 天 、 魔 、 梵 、 沙 門 、 婆 羅 門 聞 法 眾

中，得 出、得 脫、自 證 得 成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。
1 5 1

 

在經中 ,佛陀告訴五比丘他是因為覺悟「四聖諦」才得以超越天、

魔、梵、沙門、婆 羅 門 ，證得「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」（即「無上 正等

正覺」）。「四諦」中「苦諦」是人間的真實，「集諦」是苦生起的原因，

「道諦」是滅苦的方法，「滅諦」是苦滅後的涅槃樂。  

一 、 人 間 是 苦  

以佛法的角度 ，生命的本質是苦，不是樂。 任 何生命一出生， 就

注定會 朝老死的方向推 進，這 個 過程任 何力量也阻擋不了。所以在《羅

摩經》 1 5 2中，佛陀告訴比丘，世間有二種求，一曰「聖求」，二曰「非

聖求」。「非聖求」是指對世間五欲觸染貪著 ，憍慠受入，不見災患，

不見 出要，是病法、老法、死法、愁憂慼法、穢污法，不能導向無病

無上 安隱涅槃。「聖求」是知道此人身實是病法、老法、死法、愁憂慼

法、穢污法，而能捨家學道，護身口意，力求無病、無上 安隱涅槃而

能得。惟有正 知人間實在是苦，才會 興 起離苦得樂的「聖求心」﹔惟

有正 見苦生起的原因，才能確實地 斷 除 它 。在《業相應品》中，佛陀

將人間的苦歸納為八種︰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會苦、愛別

離苦、所求不得苦、略五盛陰苦， 1 5 3並且 告訴弟 子 ，惟有先知苦才能

斷苦， 斷苦才能解脫︰ 若比丘知苦如真，斷苦習，苦滅作證。修苦滅

道者，是謂比丘一切漏盡，能以正智而得苦際。
1 5 4

 

二 、「 無 明 」、「 貪 愛 」 是 苦 本  

至 於苦生起的原因，佛法歸咎於「無明」與「貪愛」。在《雜阿含

經》中，佛陀以狗繩繫著柱，順柱而轉譬喻眾生 (狗 )因無明 (柱子 )和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5 1《雜阿含經》卷 1 5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1 0 4 ,  a2 - 8 )。  
1 5 2《中阿含經》卷 56〈 3  晡利 多品〉 ( T 1,  no .  26,  p.  778,  c8 ) 。  
1 5 3 《 中 阿 含 經 》 卷 3 〈 2  業 相 應品〉 ( T 1 ,  n o .  2 6 ,  p .  4 3 5 ,  c2 7 - 2 8 ) 。  
1 5 4  同 上 (  T 1 ,  no .  2 6 ,  p .  4 3 6 ,  a7 - 9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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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 (繩子 )而輪 迴生死 (轉 )，生生不息。  

眾生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生死，

不知苦際。諸比丘，譬如狗繩繫著 柱，結繫不斷故，順

柱而轉。若住、若臥，不離於柱。
1 5 5

 

「無明」指對「因緣法」和「緣生法」無知 。「因緣法」指緣 起的

理則：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

病、死 。「緣生法」則指這十二支不可錯亂的法位順序。  

云何為因緣法，謂此有故彼有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

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
1 5 6

 

謂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

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，是名緣生法。
1 5 7

 

三 、「 涅 槃 」 是 究 竟 樂  

對於究竟的安樂，佛教稱之為「涅槃」。「涅槃」者「 貪 欲 永 盡 ，

瞋 恚 永 盡，愚 癡 永 盡，一 切 諸 煩 惱 永 盡 」， 1 5 8不受後有，究竟寂滅。

在《業相應品》1 5 9中，佛陀告訴追隨尼乾子外道修行的釋種弟 子惒破，

當無明斷、明生起時， 便得正心解脫、得六善住處。 即六根觸對六境

時不會 產生染 著 ，能正 念 正智，身壞命終， 即 於 現世一切所覺便盡止

息，猶如樹根 被截斷、燒成灰、被大風吹走或落入水中，不可能再 出

現樹影一樣 。   

四 、「 八 正 道 」 是 解 脫 道  

滅苦取證的方法，經中說得很多 ，總歸起 來則不外「三學」、「八

正道」。在《雜阿含經》，佛陀告訴比丘，「八正道」是証入「涅槃」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5 5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 0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6 9 ,  c3 - 6 ) 。  
1 5 6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 2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8 4 ,  b 1 4 - 1 6 ) 。  
1 5 7  同 上 ( T 2 ,  no .  9 9 ,  p .  8 4 ,  b 2 4 - 2 6 ) 。  
1 5 8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 8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1 2 6 ,  b 3 - 4 ) 。  
1 5 9 《 中 阿 含 經 》 卷 3 〈 2  業 相 應品．惒破 經 〉 ( T 0 1 ,  n o .  2 6 ,  p .  4 3 4 ,  a1 2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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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二法門 。  

當為汝說無為法，及無為道跡。諦聽，善思。云何無為法？

謂貪欲永盡，瞋恚、愚癡永盡，一切煩惱永盡，是無為法。

云何為無為道跡？謂八聖道分，正見、正智、正語、正業、

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名無為道跡。
1 6 0
 

經中的「無為法」指「涅槃」，「無為道跡」指証入「涅槃」的方

法。「八正道」是方法，理由是它 們能夠去除行者的「貪愛」， 斷 除 再

受生的可能性， 使行者 如断了頭的截多 羅樹，永不再生。  

當斷色欲貪，欲貪斷已，則色斷；色斷已，得斷知；得

斷知已，則根本斷。如截多羅樹頭，未來不復更生。如

是受、想、行、識欲貪斷，乃至未來世不復更生。 1 6 1  

因此 依據佛法的解說，沒有所謂的「創造者」。生命由不解「緣 起

法」和「緣生法」的「無明」而來 ；宇宙由「此故彼」的「緣 起」法

則而來。要斷 除 輪 迴之苦，不是透 過祭祀或是冥思「梵我合一」，而是

正 見「緣 起」，力行「八正道」。  

第二節、造業受報  

一 、 因 果 間 的 變 動 性  

造 業 而 受 報 是 印 度 固 有 的 思 想 ，在 吠 陀 時 期 ，甚 至 更 早 之 前

的 達 羅 毘 荼 人 文 化 時 代 便 存 在。人 們 相 信 善 行 會 帶 來 善 報，行 惡

會 招 引 惡 果。 然 而， 印 度 傳 統 的 業 報 說 對 於 受 報 時 間 以 及 因 和 果

之 間 的 關 係 缺 乏 具 體 的 說 明，也 總 不 離 開 有 個 永 恆 受 報 主 體 的 思

考 模 式 。 但 佛 教 提 出 了「 三 世 因 果 」的 獨 特 概 念 ，以 及 顛 覆 一 般

思 想 的 「 有 業 無 作 者 」 之 主 張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6 0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 1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2 2 4 ,  a2 9 - b 5 ) 。  
1 6 1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1 9 ,  c 2 6 - p .  2 0 ,  a1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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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承認行為會 產生影響力， 但有別於 傳 統說法強 調因果間的絕

對性立 場 ，佛法站在「此故彼」的「緣 起」法則上 ，指出因和果之間

存在著「時間」和「性質」上的變動性，關係複雜，不如一般說法那

樣 單純。所以即 使是過去生所造之惡業，亦 可 由 現在和後生的善護身、

口、意三業而延緩或避免惡果報的成熟， 就 如《鹽喻經》 1 6 2
中的將兩

鹽拋擲入恆河不會 使河水變得咸不可飲一樣。在經中 ,  佛陀也 透 過「杯

中水」和「海水」的對比譬喻，說明因緣條件能影響果報， 帶 出努力

行善以免除惡果報的積極觀念 。經中也指出改變惡果的最佳方法是修

行戒、定、慧三學， 即經中所說的「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」。  

由 於因和果之間存在著「緣」的因素，所以果報在時間上通三世︰

今生、來生、後生，在現象則上有四種類型 ︰行不善而身壞命終生善

處天中、行不善而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、不行惡而身壞命終生惡處

地獄中者、不行惡而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。
1 6 3

 

二 、 沒 有 受 報 的 主 體  

佛法雖 然承認業報說，卻站在「緣 起」的立 場 上 ，指出並沒有所

謂的永不滅壞的「神我」或「真我」。在《第一義空經》，
1 6 4
佛陀指出

並沒有製造和承受業報的主體，因為一切皆是眾緣匯聚的剎那顯現 。  

眼生時無有來處，滅時無有去處。如是眼不實而生，生

已盡滅。有業報而無作者。此陰滅已，異陰相續，除俗

數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如是說，除俗數法。 

這是說看 見一樣東西是因為眾因緣（條件）的具足（如：物件、燈光、

眼珠、視覺神經、距離等），若條件不具足則看不見，而不是有一個掌

管「看」的主體來 了 或去了。同 樣的，只有從一個「五蘊身」（這輩子）

到 另一個「五蘊身」（下輩子），不斷 地展現業報的現象，而沒有一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6 2 《 中 阿 含 經 》 卷 3 〈 2  業 相 應品〉 ( T 1 ,  n o .  2 6 ,  p .  4 3 3 ,  a1 2 ) 。  
1 6 3《 中 阿 含 經 》卷 4 4〈 2  根 本分別品．分別大 業 經 〉( T 1 ,  n o .  2 6 ,  p .  7 0 6 ,  b 1 2 - 1 3 ) 。 
1 6 4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 3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9 2 ,  c1 6 - 1 9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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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製造業報和承受業報的不變體， 亦無不滅的輪 迴體。既然沒有永恆

不變的承載體， 便 也 談不上「小我」回歸「大我」的說法了 。經中所

說的「俗數法」即「緣 起法」， 即一次次（數）反覆生死、憂苦的生命

現象。  

回歸到祭祀的課 題 ， 自吠陀信仰至 婆 羅 門教，祭祀都 建構在心外

另有主宰的信 念 上 。剛開始 ，人們 進行祭祀是為了 取 悅外在的主宰，

消災祈福。隨後 ，人們開始相信有個不會隨著肉體壞滅而消失的「神

我」、「真我」，惟有當 它和宇宙的創造者「大梵」合而為一，人才能獲

得永恆的安樂。 這時， 進行祭祀是為了生天，和「梵我」合為一。  

但是以佛法的角度 看 來 ，福禍的關鍵在於身心造作所產生的力

量， 即「業力」，生命的生起和超越 也 都不離自心的迷惑和覺醒。 換言

之不論是現世的福樂， 或是生命的超越 ， 都無法向外取得， 都 需 往 內

去觀照， 再配合身、口、意的正行。所以佛教強 調 斷惡修善。殺害動

物 作為祭品涉及殺生， 會召來 嚴重的惡果報，所以不可行。飲酒狂歡

令人失去清明的心念，所以不可行。大事揮霍影響經濟，所以不可行。

另外因為果報有時間性，所以修善不言倦、斷惡不嫌早。總言之以佛

法而言，人們 需要關注的是自己的心念和行為，不是祭祀的種種。  

第三節、對生天之說的解釋     

祭祀者中想生天的人不少 。有些是為了和祖先相聚，有些是為了

永久的享樂，有些則是為了 獲得解脫。天界在佛法理論中仍然不出生

死 輪 迴的範圍，所以生天不代表解脫。 然而，以六道輪 迴而言，天界

屬善趣， 當中有些還是利 於修行的處所。 基 於 當時的社 會環境、天界

的殊勝以及聞法者的根器，佛教也 談生天。 但在談論的當兒，佛教一

方面指出生天的正 確方法，一方面指出生天者福報享完一樣 輪 迴生

死 ，所以並非真解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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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順 應 而 說 生 天 論  

對於佛陀說法的原則，經中提 到是以能饒益對方為準則︰「如是，

諸比丘！我成等正覺，自所見法，為人定說者，如手中樹葉。所以者

何？彼法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、明、慧、正覺、向於涅槃。」
1 6 5

當 然 ，以佛教而言，最究竟的利 益是幫助聞法者趣入涅槃。 然而，對

於一般 根性的人，佛陀的教導有其次第。佛陀一般 上先說「端正法」，

待聞法者生起堪受正法的「八種心」
1 6 6
時，才會 進一步說「正法要」。

這 樣的例子在佛經中比比皆是， 這 裡僅以當中佛陀對一個 婆 羅 門的教

導為例：  

是時，世尊漸與彼婆羅門說微妙之論，所謂論者，施論、

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，斷漏為上，出家為要。爾

時，世尊知彼婆羅門心開意解，甚懷歡喜，古昔諸佛常

所說法︰苦、習、盡、道，爾時世尊盡為婆羅門說之。1 6 7 

「端正法」包括勸導聞法者要布施、持戒、述說生天界的殊妙處、

讓聞法者 知道貪欲會 帶 來 煩 惱 ，而興 起 斷 煩 惱、出家修行的決心。  

佛陀次第而入的教導有其意義。首先，不是所有的聽法者 都有出

離世間的心， 如果一開始 便向他說苦、空、無常的道理， 勸導他捨離

五欲， 出家修行，有時反而會 產生反效果， 使對方心生恐懼或抗拒，

不來親近佛法。 再 者 ，世間善行是佛法修行的基 礎和資糧， 如果聞法

者不具備這 些 資糧， 即 使聽到勝妙法， 也無法完全受用 。因此佛陀在

教化 上 會順應對方的根器而做或 深 或淺的開示，對於「祭祀者」，當 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6 5 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5：「如是 ， 諸比丘！我成等正覺，自所見法 ， 為 人定說 者 ，如手中樹葉。所 以 者何？彼法 義饒益、法饒益、梵行饒益、明、慧、正覺、向於涅槃。」
(T2 ,  no .  99 ,  p .  108,  b3-6)。  
1 6 6  「八種心」 指歡喜心、 具足心、柔軟心、堪耐心、勝上心、 一向心、 無疑心、無蓋心。 在 經 中 ，這個術語常與「堪受正法 」 和 （ 佛 說 ）「正法要」 一起出現。 (T1 ,  
no .  26,  p .  460 ,  b26-29)。 其餘例 子 ，見《 中 阿 含 經 》 卷 9〈未曾有 法品〉 (T1,  no .  26 ,  
p .  479 ,  c27-p .  480 ,  a1)、《 中 阿 含 經．王 相 應品》 卷 11  (T1 ,  no .  26 ,  p .  498 ,  a16-20)、《 中 阿 含 經 》 卷 32〈 大品〉 (T1 ,  no .  26,  p .  630 ,  c4-7)、《 中 阿 含 經 》 卷 41〈 梵志品〉
(T1 ,  no .  26 ,  p .  689,  b18-22)。  
1 6 7 《 增壹阿 含 經 》 卷 9〈慚愧品〉 (T2 ,  no .  125,  p .  589 ,  c25-29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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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例外。 由 於祭祀之人相信行祭能生天，所以佛陀在教導上是先引

導對方不做殺生的祭祀， 再 告訴對方正 確的生天方法。 如果對方聽聞

「端正法」後能生起對法的好樂心， 即前所說的「八種心」，佛陀便 會

開示「正法要」，幫助對方遠塵離垢，得「法眼淨」。  

所以須強 調的是，「生天論」不是佛陀教導的最終目的，它只是最

基 礎。因此，如前所說，對於堪受正法要的祭祀者，佛陀不會止於「生

天論」，而是更進一步開示「四聖諦」。如在《中部》的 Dhānañjani -su t ta 1 6 8

經中，佛陀便責備弟子舍利弗不該只對臨終的梵志陀然開示「四無量心」 :
 
 

Sar iput ta ,  having es tabl i shed  the  brahmin  Dhānañjani  in  

the  infer ior  Brahma-wor ld ,  why d id  you  r i se  from your  

seat  and  leave  whi le  there  was  s t i l l  more  to  be 

done……Sariput ta ,  the  brahmin  Dhananjani  has  d ied and  

has  reappeared in  the  Brahma-wor ld .  1 6 9
 

舍利子，你為什麼只是將梵志陀然安立在次等的梵天後

就起座離去呢？你還可以更進一步……舍利子，梵志陀

然已經去世，而且出現在梵天。
1 7 0

 

在經中，佛陀責備舍利 子不應該在確保梵志陀然能生梵天就

起座離去。因為雖 然梵志陀然 如 同其他婆 羅 門一樣 ，有生梵天的

理想 ， 但是他其實有能力納受更高層次的法， 亦 即佛法中的「正

法要」︰四聖諦。
1 7 1
生梵天雖 然 也是善趣， 但 如果將它和斷 除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6 8“ Kiṃ  pana  tvaṃ  Sā r iput ta  Dhanañjāniṃ  b rāhmaṇaṃ  sa t i  u t ta r ika raṇ īye  h īne  

Brahmaloke  pa t i ṭ ṭhāpetvā  u ṭ ṭhāy’ āsanā  pakkanto  t i?  ……Kā laHkato  ca ,  Sā r iput ta ,  
Dhanañjāni  b rāhmaṇo ,  Brahmalokañ ca  upapanno  t i .  ” The  Maj jh ima Nikāya  vo l . I I ,  ed .  

by Rober t  Chalmers ,  Pa l i  Text  Soc ie ty Text  Ser ies  No .61 ,  Grea t  Br i ta in:  Pa l i  Tex t  
Soc ie ty Oxford ,  1896  (1993repr int ) ,  pp .195-196。  
1 6 9  Bhikkhu Ñāṇamol i  and Bhikkhu Bodhi ,  The  Midd le Leng th Disco urses  o f  th e  

Buddha—A Transla t ion o f  the  D īgha  Nikāya  ,  pp.  796-797。  
1 7 0  此 為筆者 依照鬚智 和菩提比丘的 英 譯 本而做的翻譯 。  
1 7 1〔巴 利 經 典 的〕英 文 譯 者將 “ h īne”翻譯 為 “ in fer io r”「〔地位等〕低於 」。 理由是︰佛 陀將生 梵 天 和 出 世聖道做對比， 所 以會說 生 梵 天 是次選。與英 譯 本 相比， 漢 譯 經文 的最後句看不出 佛 陀 對舍梨子〔舍利弗〕的 指責，故筆者 在 此顯示 英 譯 本 的內容。《 中 阿 含 經．舍梨子 相 應品》 卷 6  (T1 ,  no .  26,  p .  458 ,  b20-26)︰「 世尊告曰︰『舍梨子，汝何以不教 梵志陀然過梵 天 法？若 上 化 者，速知法如法。』尊者舍梨子白曰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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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 輪 迴之苦相比較，生梵天就顯得較次等了。所以，對於堪受「正

法要」者 ，佛陀不會止於生天法門 。佛陀這 樣的立 場在《究羅檀

頭經》亦表露無遺 ︰  

爾時世尊漸為說法……世尊觀彼婆羅門志意柔軟，陰蓋

輕 微 ， 易 可 調 伏 … … 為 說 苦 諦 … … 集 聖 諦 … … 集 滅 聖

諦 … … 出 要 聖 諦 。 時 究 羅 檀 頭 婆 羅 門即於 座 上遠塵離

垢，得法眼淨……佛去未久，時究羅檀頭婆羅門得病命

終……佛告諸比丘，彼人淨修梵行，法法成就，亦不於

法有所觸嬈，以斷五下分結，於彼現般涅槃，不來此世。
1 7 2

 

當佛陀知道究羅檀頭心意已經柔軟，堪受「正法要」後 ， 便

為他說苦、集、滅、道「四聖諦」。究羅檀頭當 場證得了「法眼淨」，

並且在不久命終時證得「現 般涅槃」，斷 除生死之流，不再 來人間。

以上例子皆指出「生天論」只是順應「祭祀者」的能力而說，不

是佛陀對祭祀者的最終本懷。  

二 、 倡 導 行 善 以 生 天  

婆 羅 門徒祭祀的一大目的是為了生天， 或是為了享福， 或是為了

與祖先相會 ， 或是為了 獲得永生， 或是為了與梵合一， 獲得解脫。對

於稀求生天的祭祀者 ，只要不涉及殺生祭祀，佛陀不會直接呵責 ，而

是指出 ，只要行善， 即 使不祭祀也 可以生天。對於生天的正 確方式 ，

依《阿含經》的內容歸納，可分為四種︰奉養父母、淨心施勝福田、持守淨

戒、修習四無量心。 

（一）、奉養父母 

在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 5，佛陀告訴烏答摩納︰「梵天及火神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『世尊，彼諸 梵志長夜愛著 梵 天 、樂於 梵 天 、 究竟梵 天 、 是尊梵 天 、實有 梵 天 、 為我梵 天 。 是 故 世尊，我如是 應 。』佛 說如是 。尊者舍梨子 及 無 量百千眾聞佛 所 說 ，歡喜奉行。 」   
1 7 2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(T1 ,  no .1 ,  p .  101a~b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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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闍梨諸天，若供養彼者，應奉養二親，今世得名譽，來世生梵天。」

1 7 3經文顯示，佛陀勸導烏答摩納，奉養父母能獲得好名聲， 死 後能生

梵天，與其祭祀梵天和火神，不如孝敬父母。  

在《善生經》中，佛陀也 提 到禮拜父母等六類人， 死 後能生天︰

「父母為東方、師長名南方、妻婦為西方、親族為北方、僮僕為下方、

沙門為上方、諸有長者子、禮敬於諸方、敬順不失時、死皆得生天。」
1 7 4  

（二）、淨心施勝福田 

在佛陀時代， 出家修行的沙門、婆 羅 門為數不少 ， 社 會 上 存在布

施修行者的習俗 。人們布施，一方面是為了護持修行者 ， 另一方面是

為了積累福報，求取 現世和死 後的安樂。對於相信布施能帶 來 利 益的

祭祀者 ，佛教強 調「淨心」施「勝福田」的觀念 ， 提升他們的布施內

涵，幫助他們 獲得真正的福報。
1 7 5

 

對於「清淨心」，經中以「三時善」、「歡喜心」、「無貪」、「慈心」

等語詞形容。例如在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 4 中，摩佉婆 羅 門請問佛陀，

布施前來他家的人能否 帶 來大福， 又 如 何才能生梵天。對此 提 問 ，佛

陀的回應是︰「欲使設祠時，歡喜而施與，作已三時善，緣善故心喜，

隨其安心施，悉能離過患，善除於貪欲，正斷欲解脫，若修慈無量，

是名具足祀，便得心具足，於善趣亦生，如是祠祀者，是名為正祀，

得生梵天上，壽命極長久。」
1 7 6
在回應中，佛陀提 到「正祀」才能生梵

天，而「正祀」的條件是「歡喜心」、「無悔心」（即「三時善」）、去除

貪欲和修慈。 這 樣的回應亦 出 現在《究羅檀頭經》︰「佛告婆羅門，彼

剎利王為大祀時，初喜、中喜、後亦喜，此為成辦祭祀之法。」
1 7 7
在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7 3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5  (T2 ,  no .  100,  p .  404 ,  a24-26)。  
1 7 4 《 長 阿 含 》 卷 11《 善 生 經 》  (T1 ,  no .  1 ,  p .  72,  a28-b3)。  
1 7 5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4：「 惠施修供養， 為 應 法邪盛，施者清淨心， 梵行良福田。如是大會者 是則羅 漢會， 是會得大 果 ， 諸 天皆歡喜。自行恭敬請，自手而施與，彼我悉清淨，是施得大 果。慧 者如是施，信心應解脫，無罪樂世間，智 者往生彼。」(T2 ,  no .  
99 ,  p .  22 ,  c25-p .  23 ,  a3)。  
1 7 6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4  (T2 ,  no .  100,  p .  402 ,  b26-c5)。  
1 7 7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  (T1 ,  no .  1 ,  p .  100 ,  b7-8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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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經中，佛陀也 告訴前來請教的天人，淨心的少 許布施勝於設百千大

祀︰「淨心割少施，其福無有量，設百千大祀，供養於一切，不及貧布

施，十六分中一。」 1 7 8  

除 了「清淨心」，佛法也 強 調「勝福田」的殊勝：「若於福田所，

少作諸功業，後獲大富利」。 1 7 9對於「勝福田」，佛教的定義是持守佛

戒的初果和以上的聖者 。 1 8 0這 些聖者清淨無染 ，故是可敬、可奉的福

田。 1 8 1在《究羅檀頭經》，究羅檀頭問佛陀，有沒有比用 上千隻牛羊

進行「大祀」更有效益的事。對此 ，佛陀回答道︰  

於此三祭祀及十六祀具，若能常供養眾僧，使不斷者，功

德勝彼……不如為招提僧起僧房堂閣……不如起歡喜心，

口自發言，我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……若以歡喜心受、

行五戒，盡形壽不殺、不盜、不婬、不欺、不飲酒，此福

最勝……若能以慈心念一切眾生，如搆牛乳頃，其福最

勝……若如來、真、等正覺出現於世，有人於佛法中出家

修道，眾德悉備，乃至具足。 1 8 2 

佛陀告訴究羅檀頭，有六件事比進行大祀更能獲得利 益 。 這六件

事，按其殊勝的從低到高，是︰ (1)常供養眾僧、 (2)起僧房堂閣、 (3)

以歡喜心受三皈五戒、 (4)以歡喜心行五戒、 (5)慈念一切眾生、 (6)隨

佛出家修行。這六件事裡頭，有五樣和「勝福田」相關，可 見布施「勝

福田」果報甚巨。 此外，「慈心念一切眾生」則和上一段所說的「清

淨心」有關。 同 樣的，在《別譯雜阿含》卷 3 中，佛陀告訴弟 子 ，有

四件事比用 上千隻牛羊進行大祀更有福報︰ (1)信奉三寶、(2)慈心愍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7 8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 4 (T2,  no .  100 ,  p .  473,  c11-  c13)。  

1 7 9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 (T2 ,  no .  100,  p .  391 ,  a5-6)。  
1 8 0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2：「向須陀洹、得須陀洹、向斯陀 含 、得斯陀 含 、向阿那含 、得阿那含 、向阿 羅 漢 、得阿 羅 漢 。四雙八輩， 是謂如來賢聖之 眾 ，甚可恭敬， 世 之福田， 信 賢聖戒 ，清淨無穢， 無 有缺漏。 」 (T1 ,  no .  1 ,  p .  13,  b10-14)。然在 《 中 阿 含經．大品》 卷 30 中 ， 佛 陀將信行和 法行人 也列入福田的行列中 (T1 ,  no .  26 ,  p .  616 ,  
a10-19)。  
1 8 1 《 中 阿 含 經．大品》 卷 51〈 2〉 (T1 ,  no .  26 ,  p .  749 ,  b20-26)。  
1 8 2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  (T1 ,  no .  1 ,  p .  100 ,  b29-c22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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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生（包括鬼神和畜生）、 (3)於佛所說深 信愛樂、 (4)正身禮佛。 1 8 3在

這四件事中，三件與「勝福田」相關，一件與慈心有關。  

（三）、持守淨戒 

另外，佛教一再 強 調 ，持守淨戒可以生天，不需 透 過祭祀︰  

於佛法中，生清淨信、能淨持戒、少讀誦經、亦能小施。

有此四事因緣果報，身壞命終，生忉利天勝妙善處。 1 8 4  

對於戒條的實際數字，經文中的說法不一，有四戒、五戒、八戒和「十

善業」之說︰  

《尸迦羅 越六方禮經》︰其有長者黠人能持四戒不犯者，今世為人 

所敬，後世生天上。一者不殺諸群生、二者不盜、三者不愛他人婦

女、四者不妄言兩舌。 1 8 5  

《佛般泥洹經》︰持優婆塞五戒者，可得天上；持三戒者，可得作人。 1 8 6  

《弊宿經》︰婆羅門，汝親族五戒具足，身壞命終，必生忉利天上。 1 8 7  

《齋經》︰奉持八戒、習五思念，為佛法齋，與天參德滅惡興善，後生天上

終得泥洹。1 8 8  

《雜阿含經》︰謂離殺生，乃至正見，十善業跡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

得生天上。
1 8 9
 

雖 然經中對生天應守的戒條說詞不一， 但 至 少 都 提及四戒︰不

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妄語。 至 於修「十善業」者 ，不僅死 後 可以生天，

還可以隨心所願地生在所稀求的種姓之家︰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8 3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  (T2 ,  no .  100,  p .  395 ,  a12-b2)。  
1 8 4  同 上  (T2,  no .  100 ,  p .  390 ,  b13-15)。  
1 8 5 《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》 卷 1  (T1 ,  no .  16 ,  p .  250 ,  c22-25)。  
1 8 6 《 佛般泥洹經 》 卷 1  (T1,  no .  5 ,  p .  164 ,  a28-29)。  
1 8 7《 長 阿 含 經 》卷 7《弊宿經 》(T1 ,  no .  1 ,  p .  43 ,  c23-24)，相 當 於 DN .23 Pāyās i -sut t a 。 
1 8 8 《齋經 》 卷 1  (T1 ,  no .  87 ,  p .  911 ,  c15-17)。  
1 8 9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7  (T2 ,  no .  99,  p .  273 ,  a4-9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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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離殺生，乃至正見，十善業跡因緣故，身壞命終，得

生天上。婆羅門長者！若有行此法行、行此正行者，欲

求剎利大性家、婆羅門大性家、居士大性家，悉得往生。

所以者何？以法行、正行因緣故。
1 9 0

 

（四）、修習四無量心  

還有，經文中一再顯示，修習慈、悲、喜、護（也譯為「捨」）「四

無量心」，身壞命終可以生梵天︰  

《究羅檀頭經》：佛告婆羅門：『彼剎利王為大祀已，剃除鬚髮，服三

法衣，出家為道，修四無量心，身壞命終，生梵天上。』 1 9 1
 
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〈 1 序品〉：於八萬四千歲善修梵行，行四等心，

慈、悲、喜、護，身逝命終，生梵天上 。
1 9 2

 
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48〈50  禮三寶品〉：佛語阿難：「大天王於此城，

於此園，於此地，下鬚髮，著法服入道，於此處八萬四千歲，行四梵

行：慈、悲、喜、護，於是壽終得生梵天 。
1 9 3

 

綜上所述，對於生天，佛教倡導以奉養父母、清淨心施、持淨戒

和修持「四無量心」等方法，而非祭祀。這 些方法都與個人品格有關，

是落實於日常生活的修行，沒有半點神祕色彩， 亦無須大量花 費 ，是

人人可行的善法。這與婆 羅 門徒的在特定時節遵守「齋戒」，花 費大量

財物聘請祭司行祭不可 同日而語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佛法中的世間

法不同 於 婆 羅 門教的世俗法。佛 法 的 修 持 以 收 攝 六 根，善 護 身、口、

意 三 業 為 主，以 清 淨 心 為 原 則。所 以 即 使 只 是 世 間 的 善 行， 如 奉

養 父 母、持 守 五 戒、布 施 等，卻 也 能 夠 成 為 出 世 間 解 脫 的 資 糧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9 0 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7( T2,  no .  99 ,  p .  273 ,  a4-9。 ) 又 經 文 中 的 「 大性」 應 是 指 「 大（ 種 ）姓」。  
1 9 1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  ( T 1 ,  n o .  1 ,  p .  1 0 0 ,  b 8 -11 ) 。 呂 凱 文 主 張 這 種 從 印 度 傳 統之 梵 的 咒 力 說 、犧 牲 獻 祭 的 宗 教 崇 拜 行 為 ， 轉 變 為 佛 教 意 義 與 內 在 意 義 的慈 悲 喜 捨 的 實 踐，可 視 為 是 佛 教 解 構 梵 天 神 話 後 的 重 構 與 改 寫。呂 凱 文，〈 梵思 想 的 佛 格 義 － 佛 教 的 詮 釋 學 問 題 初 探 〉， 頁 29。  
1 9 2 《 增壹阿 含 經 》 卷 1 〈 1  序品〉 ( T 2 ,  n o .  1 2 5 ,  p .  5 5 2 ,  a1 0 - 1 4 ) 。  
1 9 3 《 增壹阿 含 經 》 卷 4 8 〈 5 0  禮三寶品〉 ( T 2 ,  n o .  1 2 5 ,  p .  8 0 8 ,  b 1 3 - 1 6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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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 於 婆 羅 門 教 以「 我 」為 出 發 點， 尋 求 繁 衍、享 樂 和 永 生 的 世

俗 法 。  

三 、 生 梵 天 非 真 解 脫  

祭祀者中不全然 都祈求生活的安樂，有些 也志在解脫。 依據《奧

義書》的思想 ，能夠 了解「真我」的人便能夠 了解「梵」，與「梵」合

一。與「梵」合一者 便能得到「解脫」，不會 再經歷 輪 迴之苦。 然而以

佛法的立 場 ，天界有三個層次︰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 1 9 4梵天屬色界

天，仍然在三界內 ，壽命雖長，卻非永恆。故當福報享盡，一樣要輪

迴生死 ，非究竟解脫。唯有熄滅貪、瞋、癡 ， 斷 除受生之因，才能真

正脫離輪 迴之苦。  

佛經中提 到三種天︰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。 此三界中各自

有天， 如欲界六天， 1 9 5色界十八天（有說十七天），無色界四天等。

其中，將凡夫生死 往 來之世界分為欲界（性欲、食欲之世界）；在欲界

之上 ，離貪欲性欲之世界稱為色界，非物質；純心識之世界稱為無色

界。 雖 然佛教和婆 羅 門教都 談 到生天， 但生天的目的卻不同 。 婆 羅 門

教的生天，目的有二：對普羅大眾而言是為了永久的享樂，對探尋生

命終極意義者而言，是為了 回歸大梵。 另一方面 ，佛教的生天則依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9 4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 7 ：「尊者 阿難告瞿師羅 長 者 ：「 有 三 界 ，云何三？謂欲界 、色界 、 無色界 。 」 ( T 2 ,  no .  9 9 ,  p .  11 8 ,  a11 -1 2 ) 。  《 中 阿 含 經 》卷 7〈 3  舍梨子 相 應品〉：「謂有 三 有︰欲有 、色有 、 無色有 。 」 ( T 1 ,  
n o .  2 6 ,  p .  4 6 2 ,  c2 1 ) 。  《 增壹阿 含 經 》 卷 2 0 〈 2 8  聲聞品〉：「 若 法 在 世 者 ，便有欲界 天 、色界 天 、 無色界 天 在 於 世間。 」 ( T 2 ,  no .  1 2 5 ,  p .  6 5 3 ,  a 7 -8 ) 。  《起世 經 》 卷 8 〈 8  三十三 天品〉：「 諸比丘， 於 三 界 中 ， 有 三十八種 眾 生 種 類 。何等名 為 三十八種？諸比丘，欲界 中 有十二 種 ，色界 中 有 二十二 種 ， 無色界 中復有四種 。 諸比丘，何者欲界十二 種 類？謂地獄、畜生 、餓鬼、 人 、 阿修羅 、四天王 天 、 三十三 天 、夜摩 天 、兜率陀 天 、 化樂天 、他化自在 天 、魔身 天等， 此 名十二 。何者色界 二十二 種？謂梵 身 天 、 梵輔天 、 梵 眾 天 、 大 梵 天 、光天 、少光天 、無 量光天 、光音天 、淨天 、少淨天 、 無 量淨天 、遍淨天 、廣天 、少廣天 、 無 量廣天 、廣果 天 、 無 想 天 、 無煩天 、 無惱天 、 善見天 、 善現天 、 阿迦膩吒天等， 此等名 為 二十二 種 。 無色界 中 ， 有四種 者 ，謂空無 邊 天 、識無 邊 天 、 無 所 有 天 、 非 想非 非 想 天 ， 此 名四種 。 」 ( T 1 ,  n o .  2 4 ,  p .  3 4 8 ,  b 7 -2 0 ) 。  
1 9 5  又分為六種︰四大 天 王 、 三十三 天 （ 又 稱忉立 天 ）、焰摩 天 、兜率陀 天 、 化樂天 、他化自在 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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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類而有不同的目的。 具體而言，欲界天仍以享樂為主， 但色、無色

天則以禪定為樂。 又 ，欲界天雖 然易沈溺在享樂之中，卻也有聽聞佛

法的機會。如佛陀便曾到忉利天為亡母講法。而上二界天的禪定之樂，

除 了非想非非想天之外， 也能成為行者最後證入涅槃的資糧。對於生

天的方法，佛陀在經中開示， 除 了 具足正 信 ，還要持淨戒、布施、聽

聞佛法、行捨、培植智慧 。 1 9 6  

第四節、對祭祀效果的疑慮  

婆 羅 門教的三大主張之一是「祭祀萬能」，認為不論是現世生活中

的食衣住行等實際需要， 或是死 後的生天享福、與祖先團聚甚至 於解

脫生死 輪 迴等， 都 可以透 過祭祀獲得。所以祭祀是達至目的重要且 必

要手段。本文第四章第三節「『淨法』的構成要項」指出淨法的九個構

成要項。 這 些要項同時也是祭祀的構成部份。從中可以看 出 ， 婆 羅 門

教祭祀被 賦 予 許 多 特殊的義涵和想像。 這 些義涵和想像在最初或 許是

出 於 現實的考量， 如生命的繁衍和延續、穀物和牲畜的豐收、族群的

生存和繁榮等。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祭祀的日趨形式 化 ，祭祀中的

每個步驟，甚至每一個動作 ，逐漸變得神聖不可易動。 這種講求一絲

不苟、不能有錯的特色，黃 柏 棋形容為「儀式主義」，並引用 Keith（ 1925）

的描述做說明︰  

原本，獻祭之舉乃為直達聖聽所作的神聖轉置—為使其

發生作用，所作的一切都該完備而精準：縛犧牲獸柱子

之樹立、犧牲場地之挖掘、樹木的砍伐作柱等，都要面

面俱到，不能馬虎；而所備之犧牲也要完整無暇，例如

不能少了一隻眼或角之類等。
1 9 7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9 6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 3 ：「復次，聖弟 子念諸 天事， 有四大 天 王 、 三十三 天 、焰摩天 、兜率陀 天 、 化樂天 、他化自在 天 。 若 有正信心者 ， 於 此 命終， 生彼諸 天 ，我亦當行此正信 ；彼得淨戒 、施、聞、捨、 慧 ， 於 此 命終， 生彼諸 天 ，我今亦當行此 戒 、施、聞、 慧 。 」 ( T 2 ,  no .  9 9 ,  p .  2 3 8 ,  a2 1 - 2 5 ) 。  
1 9 7  Kei th ,  1925 ,  p .32-45。 轉引自黃 柏 棋 《從聖典到教史— 巴 利 佛 教 的 思 想交涉 》，頁 25 -2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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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 婆 羅 門教「祭祀萬能」的主張，《阿含經》的回應是︰「焚物

而祭天，徒費而無補，不名為善燒。」 1 9 8換言之，祭祀不能帶 來真實

的利 益 。以佛法的角度而言， 禍福的生起與消除不離業力的牽引和輪

轉。因為一切法有其運行軌則， 那 便是「緣 起」。 這是任 何力量，包括

祭祀和眾神祇所不能改變的。 1 9 9因而花 費在祭祀上的時間、精力、金

錢、種種物 資等都只是一種耗費 ，不能帶 來 斷苦的真實利 益 。 另外，

對於祖先等逝去的親族是否能獲得親屬等透 過祭祀而施與的飲食，佛

經中的說法也不如《摩奴法論》中的單純。因而對於淨法乃 至祭祀構

成要項的合理性，佛教不表苟同 ，並明確駁斥當中的「獻祭說」、「定

向說」、「除罪說」和「魔術說」。  

一 、 唯 有 投 生 「 入 處 惡 鬼 」 的 親 族 能 得 祭  

 在婆 羅 門教的信仰中， 死去的祖先和人一樣 ， 需要飲食。 如果子

孫等親屬定時祭祀，祖先便能享用富足的飲食， 否則便要挨餓受苦。

但是對於祭祀親族的有效性，佛經中提 出 了不同的看法。在《雜阿含

經》中，佛陀告訴前來請教的梵志生聞，不是所有他祭拜的親族都能

獲得他所獻上的祭品︰  

非一向得。若汝親族生地獄中者，得彼地獄眾生食，以

活其命，不得汝所信施飲食；若生畜生、餓鬼、人中者，

得彼人中飲食，不得汝所施者。婆羅門！餓鬼趣中有一

處，名為入處餓鬼，若汝親族生彼入處餓鬼中者，得汝

施食。 2 0 0  

經中指出 ，唯有投生到「入處惡鬼」的親族才能得到 子孫等透 過

祭祀而做的施食。因為生地獄的親族只能以地獄中的其他生命為食；

生畜生、惡鬼及人道的親族只能從人道中得食。 換言之，只有生於惡

鬼道中的「入處惡鬼」才能經由祭祀獲得食物 。因而以佛法的角度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9 8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  (T2 ,  no .  100,  p .  391 ,  a4-5)。  
1 9 9  “ T he  wh e e l  o f  d h a r m a  ca n n o t  b e  t u r n e d  b a c k  b y  a n y  a s ce t i c  o r  b r a h mi n ,  b y  a n y  
d e v a  o r  M å r a  o r  B r a h må  o r  b y  a n yo n e  i n  t h e  wo r l d .” A . N .  3 :1 4 。  
2 0 0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 7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2 7 2 ,  b 1 2 - 1 8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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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祭拜祖先則表示認為祖先投生到 了「入處惡鬼」道，而不斷 地祭

祀則表示認為祖先一直受困於 此道，未能出離。所以， 認為祭祀便能

確保過世的親族飲食無缺在很大程度 上 ，是祭祀者一廂情願的自我安

慰。 2 0 1  

二 、 方 向 並 無 絕 對 意 義  

首先，佛教否定婆 羅 門教的「定向說」。 如 同 Kei th 所指出 ， 婆 羅

門教的祭祀講求一絲不苟的嚴謹。獻祭中的每一個環節都不可以掉以

輕心，從牲禮的選擇、場 地方位的確定、場 地的挖掘過程，甚至 於柱

子的樹立 ， 都有一定的軌則。  

婆 羅 門教的《百道梵書》中記載，東方是神明的方向；
2 0 2
北方是

人的方向；
2 0 3
東北方介於神和人之間，所以是天堂的入口 ；

2 0 4
南方是

祖先（ pi t ṛ）的方向；
2 0 5
西方是羊

2 0 6
和蛇

2 0 7
的方向。 如果弄錯方向，祭

品便無法到達所祭祀的對象之處。這 樣一來，小則影響祭祀的有效性，

大則帶 來災害。例如錯誤朝向南方的祭祀會 帶 來 死 亡 。 2 0 8  

對於方向具備絕對涵義的觀念 ，佛陀在《善生經》中間接 地加以

否定。 這從佛陀對善生對的教導可 見一斑。經中，佛陀將善生的父親

要他禮拜的六方解釋為生活中的六種人際關係，
2 0 9
並把禮敬六方以尋

求外在神明庇 佑轉化為向內的對個人道德操守的重視與提醒。 透 過每

日的禮拜 ，人們得以不斷 地 自我提醒，並以實際行動打造良善的人際

關係， 建造和諧的社 會環境。以此而論， 婆 羅 門教祭祀中強 調的「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0 1  巴 利 的 P e t a v a t t h u（《 鬼 事 》）和 其 注 釋 有 關 於 布 施 惡 道 眾 生，尤 其 餓 鬼，或 是 將 行 善 的 功 德 轉 施 它 們 的 記 載 。 另 外 J ā t a k a（《 本 生 譚 》） 中 也 有 這 類的 描 述 。  
2 0 2  ŚB ,  I I I ,1 .1 .2。  
2 0 3  Ib id。  
2 0 4  ŚB ,  VI ,6 .2 .4。  
2 0 5  ŚB ,  I I I ,1 .1 .7。  
2 0 6  ŚB ,  XIV,2 .2 .28。  
2 0 7  ŚB ,  I I I ,1 .1 .7。  
2 0 8  Naama Drur y,  The  Sacr i f ic ia l  R i tua l  In  The  Íatapa tha  Brahmana ,  p .16。  
2 0 9  另見本 文第 9 -10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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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」在《善生經》中只剩下象徵義。  

三 、 水 並 不 能 潔 淨 罪 惡  

水在婆 羅 門祭祀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。 婆 羅 門徒相信水是神聖

的，因為它是由修苦行的「生主」所產生。
2 1 0
在《吠陀》典籍，水便

因為能在「三界」（天、地、水）中循環不息而被視為「不死」的象徵。2 1 1
在齋戒儀式中，水（外在物）被做為淨化 內在不淨的神聖物 。 2 1 2在

祭祀結束前際，「祭祀者」需要浸泡在河水中，這象徵著他已從神聖的

祭祀中脫離，準備恢 復人間的生活。 2 1 3 又 例 如 在 「 馬 祀 」， 當 馬 被

宰 殺 後 ，祭 司 的 助 手 會 帶 領 祭 祀 者 的 太 太（ 們 ）以 水 塗 抹 牲 禮 身

上 的 所 有 洞 口 。 因 為 婆 羅 門 徒 相 信 那 兒 是 動 物 的 氣 息 離 開 的 出

口 ，而 以 水 清 洗 洞 口 可 以 使 動 物 復 活。
2 1 4

復 活 這 些 動 物 的 目 的 是

為 了 讓 它 們 回 歸 天 堂 。
2 1 5  

以上的描述皆顯示婆 羅 門教相信水具有神奇的功效。 2 1 6但對於水

能去除罪惡等神奇功用的說法，佛教並不苟同 。《水浴不除罪垢經》
2 1 7

中敘述，佛陀在一個寒冬之夜， 看 見 許 多結髮外道在河中又浮又沉，

又是舉行灌水，又是祭祀火神。佛陀見 了 後，說︰「非因水成為清淨，

眾多人於此沐浴，若有真實與法者，彼乃清淨是婆羅門」。
2 1 8
意思是，

水不具有使人（內心）潔淨的功能，唯有真理與法才能令人潔淨，而

清淨者才堪稱「婆 羅 門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1 0  ŚB ,  I I I ,157。  
2 1 1  阪 本 （ 後 藤 ） 純 子 ，〈「 水 た ち 」 āpas と 「 信 」 ś raddhā— 古 代 イ ン ド 宗 教 に お ける 世 界 觀 〉， 頁 89。  
2 1 2  ŚB ,  I I ,1 .2 .10。  
2 1 3  Naama Drur y,  The  Sacr i f ic ia l  R i tua l  In  The  Íatapa tha  Brahmana ,  p .17。  
2 1 4  ŚB ,  XI I I ,  8 . 2 . 6 。  
2 1 5  Y V ,  VI .2 1 :  Go  to  t he  s ea .  A l l - h a i l !  G o  to  t h e  a i r.  A l l - h a i l !  G o  to  G o d  Sa v i t a r.  
A l l - h a i l !  Go  t h o u  to  M i t r a - Var u ṇ a .  A l l - h a i l !  Go  t h o u  t o  D a y  a n d  N i g h t .  A l l - h a i l !  
T h y  s mo k e  mo u n t  to  t h e  s k y,  t o  h ea v e n  t h y  l u s t r e .  F i l l  t h o u  t h e  sp ac io u s  ea r t h  f u l l  
w i t h  t h i n e  a s h e s 。  
2 1 6  另見本 文第 4 1 頁 ，「淨法 的組成要項」 之 （四）、潔淨。  
2 1 7  Udāna  I -9 ,  p .6，《日譯南傳大 藏 經 》第 23 冊， 頁 92。  
2 1 8  水 野 弘 元 著 ， 釋達和 譯 ，《 巴 利語佛 典精選》， 頁 303。  



 66 

四 、 言 語 本 身 並 無 神 奇 的 力 量  

婆 羅 門徒也相信一些語言具有神奇的力量，因為它 們是神所創

造， 或是能與某種境界相應。 如《奧義書》提 到“OM”（ aum）這 個

神祕的表達包含 了所有“ å tman”的狀態。“OM”是“ å tman”的音聲

狀態，
2 1 9

此外，組成“OM”字的各個發音代表“ å tman”的一種狀態 。

所以，“A”是這 個世界，“U”是中間的世界，“M”是另一個世界。

這 個字的結束， 當聲音停頓時，代表一個無法描述的境界。在這 個境

界，人擁有全部的自我認 知 。 2 2 0對於 這種說法，以佛教的立 場而言，

真正有力量的不是文字本身，而是真理和念誦者心力的結合 。因為用

虔誠心和信心誦出的真理具有強大的神奇力量，能免除一切傷害。 2 2 1

另外，佛教也 反對使 用魔術來達成目的。 出家弟 子的戒律便清楚記載

不可以誦習世俗呪術或教人誦習。 2 2 2  

對於無助於解脫而必 需遵守的戒條，佛教稱之為「戒禁取」，視之

為邪見 ，是所有聖道的追求者所要斷 除的錯誤見解。 婆 羅 門祭祀中種

種的儀軌， 如對事物、時間、方位的執取 ， 便 屬 於「戒禁取」。以佛法

而言，真正有力量的是正 確的見解和清淨、慈悲的心。 這 些 都 需要透

過聽聞和實踐佛法才能建 立 ，無法透 過祭祀獲得。  

五 、 祭 祀 勞 神 傷 財  

祭祀是花 費人力、物力和時間的活動， 尤其「天啟祭」。「天啟祭」

一般在戶外進行。 由 於沒有既有及特定的祭祀場 地 ，所以「祭祀者」

需要在住家附近建造供祭祀用的地勢，準備三種「祭祀火」和一個高

升的祭壇（ vedi）。 由 於祭祀的利 益全歸祭祀者一人，所以祭祀的費 用

均由他出。這筆費 用還要包括所有祭司和其助手們的報酬（ dakṣ i nā）、

牲禮的費 用、砍伐樹木（做為系縛牲禮用）的費 用 ，以及祭典當中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1 9  M a i t r i  U p a n i ∑a d ,  6 . 5 。  
2 2 0  P ra śn a  Up a n i ∑a d ,  5 . 2 。  
2 2 1  L i l y  D e  S i l va ,  T h e  P a r i ta  C e re mo n y  o f  S r i  L a n k a ,  2 0 0 1 。  
2 2 2 《四分律 》 卷 2 7 ( T 2 2 ,  no .  1 4 2 8 ,  p .  7 5 4 ,  b 1 -2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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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之器具等的費 用 。 如「蘇摩祭」便 需要至 少四個祭司，各司其職。

在這之外，每個祭師另有協助的助手。助手的數量一般而言， 越 多 越

好， 但是實際上則取決於祭祀者的經濟能力，因為每一個祭師和其助

手都 會 獲得報酬。婆 羅 門祭司的標準價碼是一千隻牛。這 樣 看 來，「大

祀」所需的費 用龐大。以現實情況而言， 這 樣耗費甚巨的習俗 也無法

長期延續。 2 2 3  

「天啟祭」使 用的器具種類繁多 ，包括了各類的器皿、植物、動

物製成品和不同種類的動物 ︰竹鏟、老虎皮、公山羊皮、蜜蜂、坐墊、

大象、精煉奶油、湯匙、金凳子、梯子、牛奶及擠奶的碗、銅針、金

針、銀針、緊索（以山羊、綿羊毛髮和金子編織成）、壓擠用的石頭、

銅剃刀、鐮刀、烏龜、草藥種子、黑羚羊皮、黑鹿皮、運貨車、鼓、

青蛙、不同形態的金子、銅屠刀、鐵屠刀、蓮花和植物、研缽、搗研

用的杵、藥膏、弓箭、珍珠、犁、豪豬  、藤蓆、鹽巴、以未閹割的公

豬之皮做成的鞋子、銀盤子、小麥做成的盔（用 來覆蓋系縛動物的祭

祀柱子）。 2 2 4  

除 了 物力，祭祀也耗費時間和精力。 這 裡僅以「新滿月祭」的準

備工作做說明，因為它是所有結了婚， 建 立 起「家事火」的婆 羅 門戶

長夫婦每月 需要進行兩次的祭祀。  

「新滿月祭」以準備祭祀火開始 。為了 使祭祀現 場的火臺堪受祭

祀者的「家事火」， 需要進行一些準備工作 。準備方式為︰（ 1）掃火

爐三次、（ 2）以滾燙的牛屎（ gomaya）塗抹火爐三次、（ 3）以木劍 (sphya )

從西到東， 或是從南至北劃三條線、（ 4）以拇指和無名指去除線上的

塵埃、（ 5）以水灑在線上三次。 接 著 ， 由「祭奉祭司」將火從「家事

火」次第取 出，置於祭祀火和祖先火的火爐前。然 後，由戶長或是「祭

奉祭司」在三火中各放入兩塊木 作為燃料。下午，  戶長夫婦分享特製

食物（主要材料為米、玉米或“mudga”豆）和奶油，並根據《梵書》

記載的方式發誓。傍晚，太陽一下山，以及隔天黎明時份，「戶長」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2 3  Naama Drur y,  The  Sacr i f ic ia l  R i tua l  In  The  Íatapa tha  Brahmana ,  p .15。  
2 2 4  Ib id ,  p .1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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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如 往常一樣 ， 進行每日兩次的火祭︰先在火臺上準備鮮奶， 再投入

火中。  

第五節、涉及祭祀更應慈愍一切眾生  

「不殺生」雖非佛教所首創 ，卻也是佛教非常重視的觀念和行為

準則。 換言之「不殺生」的觀念在佛教出 現之前便 存在於 印 度 社 會 。

如初期的《歌者‧奧義書》提 到 婆 羅 門的「五大義務」︰苦行、布施、

正行（不邪淫）、不殺、實語， 當中便包括「不殺生」。 另外，佛陀時

代的其他宗教也主張「不殺生」。比如 較佛教早成立的耆那教的「五大

誓」︰不殺、不妄語、不盜、不淫、無所得， 便包括「不殺生」。 當中

耆那教和佛教一樣 ，將「不殺生」列為第一位。  

一 、 其 他 宗 教 的 「 不 殺 生 」 主 張  

雖 然 婆 羅 門教、耆那教和佛教都 提倡「不殺生」，但各所依循的標

準不同 。其中最嚴格的是耆那教， 除 了絕對不准殺害蚊蠅等昆蟲外，

狩獵、漁業不必說，甚至連農業畜牧等有意無意的殺生也不被允許 。

因此 即 使是在家， 也禁止從事這類職業。 2 2 5三者間最放鬆的是婆 羅 門

教。因為正 統的婆 羅 門教從西元十二、三世紀至西元前八、九世紀為

止，人們一向從事畜牧，所以不殺牲畜便無以維生。 另外為了向神祈

求豐收，獻祭肥碩的畜獸討其歡心被視為必要，甚至在重大的祈願中，

還會以活人做祭品。佛教的「不殺生」主張則介於耆那教和婆 羅 門教

之間。佛教雖 然呵責供犧活動，卻沒有禁止在家信徒農耕和畜牧。  

二 、 佛 教 的 「 不 殺 生 」 主 張  

佛教是重視生命的宗教。佛弟 子和信眾日常生活所應遵守的戒律

強 調 ，不論出家或在家的佛教徒， 都不應該傷害其他生命，而是加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2 5  水 野 弘 元形容耆那教 的「不殺 生 」為「極端到幾乎成為 一 種形式主義 的程度。」見水 野 弘 元 著 ， 釋 惠 敏 譯 ，〈 原 始 佛 教 的 生 命 觀 〉， 頁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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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護。「在家五戒」和「十善業」中的第一項就是「不殺生」。「不殺生」

被 認為是促進眾生以及社 會和平幸福的首要條件。 2 2 6  

雲井昭善 2 2 7指出 ，在眾多 婆 羅 門教的祭祀中，佛教特別關注的有

三︰「供養祭」中的「供獸祭」，以及「蘇摩祭」中的「馬祀祭」和「人

祀祭」。「供獸祭」是以動物，尤其山羊獻祭「因陀羅」、「阿耆尼」、「蘇

利亞」或「生主」的祭祀，並以此祈求豐年或怨敵的退散 。「馬祀祭」

始 見 於《黎俱吠陀》，是以馬為犧牲獻祭神的大型祭典，後成為專由國

王而行之的祭典。「人祀祭」是以人為供品獻祭神的祭典，Hil lebrandt 2 2 8

形容 它為印 度「野蠻時代的殘渣」（ der Überres t  eines  barbar ischen  

Zei tal te rs）。 另外，水野弘元 2 2 9也指出 ，「馬祭」和「人祭」是以國王

和婆 羅 門為中心，為圖謀自己的幸福與榮華，對於生命不予以尊重及

考慮所做的奪取他人或動物生命的活動。  

在婆 羅 門教的祭祀中，不是所有的祭品都涉及殺生。 具體而言，

祭品的種類有三︰穀物、蘇摩酒、動物 。
2 3 0
祭品種類的選擇依祭祀種

類和目的而定。一般 上 ，祭祀的規模越大，儀式 越複雜， 使 用的祭品

種類就 越 多 。在簡單的祭祀中，獻上的只是牛奶和穀物 ，甚至只是祈

禱文 。只有規模比較大、祭儀比較複雜的祭祀才包括牲禮獻祭。一般

而言， 這 多是「天啟祭」中的某一種。 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2 6  佛 教 的建立 者 釋迦牟尼 佛從小就具備悲愍生 命 的特質。 釋迦牟尼 佛 在未出家前十四、五歲時 ， 和父親淨飯王 及 大臣們一起出席了春季農耕祭 的節慶活動， 觀看五百頭牛在廣大 的田地上耕田。 當 時田裡的土被犁崛起，翻出許多蚯蚓和小蟲，引來麻雀等小鳥前來啄食。然而這些小鳥瞬間又 被高空俯下的鳶和鷹等猛禽所吞噬。年少的 王 子看了後很難過，覺得眼前弱肉強食的景象就像世間國與國之間的戰爭。他開 始 思索︰是否有 和平無爭的 生 存方式？見水 野 弘 元 著 ， 釋 惠 敏譯 ，〈 原 始 佛 教 的 生 命 觀 〉， 頁 2。  
2 2 7  雲 井 昭 善 ，〈 祭 祀 の 宗 教 と 仏 教 の 立 場 〉， 頁 241。  
2 2 8  A .  H i l l eb r a n d t :  Ved i s c h e  Op f e r ,  S .  1 5 3 。 轉引自雲 井 昭 善 ，〈 祭 祀 の 宗 教 と 仏 教の 立 場 〉， 頁 241。  
2 2 9  水 野 弘 元 著 ， 釋 惠 敏 譯 ，〈 原 始 佛 教 的 生 命 觀 〉， 頁 3。  
2 3 0  高南順次郎．木 村 泰 賢 著 ，《印度哲學 宗 教史》， 頁 11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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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牲 禮 祭 祀 是 邪 祀  

從《阿含經》看 來 ，對於不以牲禮為祭品的祭祀，佛陀確實沒有

特別強 調 或禁止， 這 或 許因為向所信仰的神明祈求和獻祭是人類普遍

的宗教行為，從古 至今從沒斷絕。 這 樣的信仰雖 然不究竟， 但以一般

世俗人而言， 也無可厚非。 但是，對於牲禮祭祀，佛陀的指責 嚴 厲 ，

毫無妥 協 餘 地 。在經文中，佛陀常以「邪」字形容 這類祭祀︰  

牂羊及羖羊，牛王諸小牛，一切殺生類，此不為正祀，

如是是邪祀，眾聖所不過。
2 3 1

 

馬祀等大會，造諸大難事，如是等邪盛，大仙不稱歎。

繫縛諸眾生，殺害微細蟲，是非為正會，大仙不隨順。
2 3 2

 

以上經文顯示，佛陀對「邪祀」的定義是︰一切殺生類。對於 婆

羅 門教的牲禮祭祀，佛經中的具體描述不多 ，一般 上只提及所用犧牲

過百千。
2 3 3
實際上，在大型的「蘇摩祭」裡， 這 樣的數目並不是誇大。

例如「馬祀」， 根據《夜柔吠陀》，
2 3 4

單是被縛在柱上的動物數量便 多

達 609， 當中 327 是家禽， 282 是野生動物 ，種類雜多 。 再 者 ， 609 這

個數目字還不包括將送給婆 羅 門祭司的一千隻牛。 除 了指責牲禮祭

祀，佛陀還會 提 出 告誡，提醒聽者 這類邪祀會召來下地獄等嚴重後果︰

「常好烹殺祠祀鬼神者，死當入泥犁中 。」
2 3 5

另外，佛陀在《雜阿含

經》中也明確 地表示殺生者 即 使布施沙門、婆 羅 門 乃 至貧窮者 ，仍然

會遭受下生畜生道的惡果報。只是因為這 些人生前也曾行善，所以在

畜生道中能獲得飲食和種種莊嚴眾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3 1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5  (T2 ,  no .  100,  p .  404 ,  b6-8)。  
2 3 2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4  (T2 ,  no .  99 ,  p .  22 ,  c19-22)。  
2 3 3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：「 當于爾時 ，波斯匿王欲設大 祀 ，養千牛王皆繫於柱，并及犛牛、 水牛乳、牛犢及小牛，盡各數千。牂羖羊等，亦復數千， 種 種畜生皆繫祀場 。 」 (T2 ,  no .  100 ,  p .  394 ,  c27-p .  395 ,  a1)。 又 ，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：「 時 婆 羅 門欲設大 祀 ，辦五百特牛、五百牸牛、五百特犢、五百牸犢、五百羖羊、五百羯羊，欲以供祀 。 」 (T1 ,  no .  1 ,  p .  96 ,  c27-29)。  
2 3 4  轉引自 Naama Drur y,  The  Sacr i f ic ia l  R i tua l  In  The  Íatapa tha  Brahmana ,  p .55 ,  原文 出處為 Gri ff i t h ,  YV ,  p .258。  
2 3 5  《泥犁經 》卷 1：「常好烹殺祠祀鬼神 者，死當入泥犁中。」(T1, no.  86,  p.  909,  b5-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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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告婆羅門：「有人殺生行惡，手常血腥，乃至十不善業

跡……」如淳陀修多羅廣說，「而復施諸沙門、婆羅門，

乃至貧窮、乞士，悉施錢財、衣被、飲食、燈明、諸莊

嚴具。婆羅門！彼惠施主若復犯戒，生象中者，以彼曾

施沙門、婆羅門錢財、衣被、飲食，乃至莊嚴眾具故，

雖在象中，亦得受彼施報，衣服、飲食，乃至種種莊嚴

眾具。
2 3 6

 

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，《百道梵書》 2 3 7記載，火神「阿耆尼」進

入五種動物身上（人、馬、〔未閹過的〕公牛、公羊、公山羊），成為

它 們 ， 再把它 們（自己）獻祭諸神，包括自己。所以， 即 使「蘇摩祭」

涉及上百千的牲禮， 也不會成為祭司和祭祀者的關注點，
2 3 8
因為他們

不會 認為那是一種殺害。 婆 羅 門教還有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， 即 這 些

被選為牲禮的動物在經過一番的聖潔儀式 後 ， 它 們 便不再是一般的動

物 ，而是成為所要祭祀之神明的化身。因此 ，在祭祀的尾聲， 當 這 些

動物（ paśu）被掐死 ，充滿油脂的網膜被投入火中時，《百道梵書》的

解釋是它 們並非死去，而是靈魂會隨著煙升上天，
2 3 9

獲得不死 。
2 4 0
因

為這種思想 ， 婆 羅 門祭司在儀式 過程中不會以「死」字形容 這 些牲禮

的狀態 ，而採 用「安 靜」
2 4 1  或 者「離去」

2 4 2
等字眼。  

由 上所述， 可以理解佛教反對婆 羅 門牲禮祭祀的理由 。因為一些

祭祀雖 然涉及殺生，卻被解說為幫助犧牲獲得不死 。所以參與者不會

產生悔意，更妄論改過 自新。 可 見佛教毫不留情的抨 擊是為了矯正人

們錯誤的見解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3 6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3 7  ( T 2 ,  n o .  9 9 ,  p .  2 7 2 ,  b 2 9 - c7 ) 。  
2 3 7  ŚB ,  I I I ,162。  
2 3 8  對 於 祭師是否感到不安甚至愧咎， 學 者們意見不一 。這裡筆者僅以 ŚB 中 的敘述而言。  
2 3 9  YV ,  VI ,  21。  
2 4 0  ŚB ,  I ,  98。  
2 4 1  ŚB ,  XI II ,  2 .8 .1 :  “  t hey quie t  the  animal  ”。筆者 的 中 譯︰他們使 （那些）動物安靜下來。  
2 4 2  ŚB ,  I I I ,  8 .1 .15 :  “  i t  ha s  passed  away”。  筆者 的 中 譯︰它（動物 ）離去了。  



 72 

第六章、 佛法對祭祀義涵的轉換  

佛陀的教導靈活、實在，與生活息息相關。佛弟 子日常生活的行、

住、坐、臥就是對佛法領會的體現 。對於前來請教的婆 羅 門 ，佛陀會

直接的回應。有時佛陀也 會主動勸導祭祀者 。在教導策略上 ， 除 了對

牲禮祭祀嚴 厲指責外，對於其他的祭祀，佛陀多 採 用以婆 羅 門術語帶

入佛法的方式 ， 協助祭祀者在熟悉的語境中開拓新思維，改變偏差觀

念，進而捨棄舊有的陋習。
2 4 3

這 樣做的意義，在於幫助祭祀者淨化身、

口、意三業，趣向解脫。  

第一節、祭祀術語放在生命世界的考查  

在向祭祀者說法時，佛陀會從對方熟悉的環境和語言出發， 協助

對方掌握真正能帶 來 利 益的思維和行為。以下以婆 羅 門祭祀中最常見

的「祭火」和「定向」觀念做說明。  

一 、 該 恭 敬 和 熄 滅 的 火  

在婆 羅 門祭祀中，火神「阿耆尼」佔有重要地位。 它象徵祭司，

是天神和人類的溝通者 ，負責將祭品送到神的面前。 同時， 它 又是神

本身。 由 於倍受尊崇 ，因此每個穀物祭中的第一份獻祭（ i sh t i）屬 於

「阿耆尼」，「新月祭」中第二份獻祭屬 於「因陀羅」或是「因陀羅」

與「阿耆尼」。  

「三火」當中，「家事火」絕對不能熄滅。其他的兩種在進行日常

以外的祭祀期間也不能讓它熄滅，否則，神明就得不到祭品了。可是，

佛陀卻對打算施設大祀的婆 羅 門長身說，值得精勤恭敬的火不是火神

「阿耆尼」，而是現實中的三種人︰「然婆羅門當勤供養三火，隨時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4 3  對 於 佛 陀這樣的做法 ， 呂 凱 文形容為 佛 教 以 「 同語反義 」 或 「 同語多 義 」 詮釋傳統婆 羅 門 教 的 宗 教語言，並賦予佛 教自身 的意義 ，藉此構成佛 教 的 宗 教 論述與傳統。詳情見呂 凱 文 ，〈 梵 思 想 的 佛 格 義 － 佛 教 的 詮 釋 學 問 題 初 探 〉， 頁 2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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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，禮拜奉事，施其安樂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根本，二者居家，三者福

田。」2 4 4經文中，佛陀將婆 羅 門的三火解說為「根本火」、「居家火」、

「福田火」，三火中僅保留「家事火」（經文中稱「居家火」）。 但保留

的只是名稱，而非其內 容 。對於 這三火，佛陀的定義是︰父母是「根

本火」，從彼而生，故名根本；妻子、宗親、眷屬、僕使、傭客是「居

家火」，處於居家，同甘共苦，故名居家；善能調伏貪、恚、癡的沙門、

婆 羅 門是「福田火」， 建 立福田， 崇向增進 ，樂分樂報，未來生天，故

名「福田」。 這三種火才應該謹慎、恭敬對待。 2 4 5  

同時，佛陀又 告訴長身，他（長身）應該熄滅先前所供奉的（婆

羅 門教）三火：「然，婆羅門！今善男子先所供養三火應斷令滅。何等

為三？謂貪欲火、瞋恚火、愚癡火。所以者何？若貪火不斷不滅者，

自害害他，自他俱害，現法得罪，後世得罪，現法後世得罪，緣彼而

生心法憂苦，恚火、癡火亦復如是。婆羅門！若善男子事積薪火，隨

時辛苦，隨時然，隨時滅火因緣受苦。」 2 4 6在此 ，佛陀將婆 羅 門徒心

目中神聖的火比喻為佛法中的三毒︰貪欲、瞋恚、愚癡 。 由 於 這三毒

會傷害自己和他人， 也 會召來 現世和後世的苦報，所以應該熄滅。在

此 ，佛陀也巧妙地以婆 羅 門徒祭火的辛勞譬喻為受三毒困擾的不自

在， 勸導長身停止「祭火」等祭祀，以便 即時熄滅受苦的因緣 。  

佛陀一方面 告訴長身婆 羅 門有三種火應當恭敬， 另一方面 又說有

三種火應當熄滅。 這 看似矛盾的說法實際上是在破斥婆 羅 門徒對火的

神聖性和絕對性的迷思。經由譬喻，佛陀提醒長身，應該尊敬或是摒

除的不是事物本身（如 ︰火），而是它所表徵的義涵，以及它和人生苦

樂的關係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4 4 《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4  (T2 ,  no .  99 ,  p .  24 ,  c23-26)。  
2 4 5  同 上 (T2,  no .  99 ,  p .  24 ,  c26-p .  25 ,  a15)。  
2 4 6  同 上 (T2,  no .  99 ,  p .  25 ,  a23-29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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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六 方 表 徵 人 際 關 係  

《善生經》中提及了 婆 羅 門教的「方位祭祀」。經中敘述，佛陀見

到善生在清晨朝 著不同的方向禮拜 ， 便主動詢問他在做什 麼 。善生回

答他過世的父親囑咐他每日禮拜東、南、西、北、上、下六方， 但是

他卻不知道六方代表甚麼 ， 也不知道這 樣做的意義。實際上 ，六方在

婆 羅 門教的表徵類似佛教所說的六趣。  

對於 婆 羅 門的方位義涵說，佛教並沒有採納，而是將六方解釋為

六種人際關係︰父子、師生、夫婦、親族、主僕、宗教。佛教的禮敬

六方，不單是身體上的動作 ，而是指六方的人對彼此履行各自的五種

義務 ， 如父親要教育兒子 ，兒子要奉養父親等。在此 ，佛陀將社 會解

釋為由相互關聯的（人際）關係所組成的大團體， 當團體中的成員以

善心、同情心履行義務時， 社 會 便凝聚了 。 由 此 ，佛陀帶 出 了重要訊

息︰ 社 會的安定不是透 過祭祀，而是由 ︰（ 1）克制私欲，培養對他人

與大眾利 益的關懷、（ 2）經濟正義（「正命」）、（ 3）尊重道德生活（守

「五戒」）。 如果每個人都能這 麼做， 社 會 就 會和諧，政治也 會穩定。

以此而論，佛教將婆 羅 門的「方位祭祀」，轉換成對人際關係的反思和

促進 。  

三 、「 梵 」 的 清 淨 義  

 「梵」是婆 羅 門教舊有的概念 。《梵書》中以「生主、梵、我」三

者相互交涉的角度理解「梵」義，顯示了「梵」的三種意涵︰一是宇

宙的創造主，二是支配宇宙的原理，三是解脫的終極目的。 2 4 7另一方

面，佛教也 談「梵」， 如《阿含經》中便有不少關於「梵天」和「梵行」

的描述。 然而佛教中的「梵」既不是宇宙的創造者 ， 也不是支配宇宙

的原理，而純粹只是「清淨」之意。  

佛教否定創造者的論調 ， 認為宇宙的由 來離不開「緣 起」法則。

對於 婆 羅 門教的梵是宇宙的創造者之說，《長阿含經》中的解釋是那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4 7  呂 凱 文 ，〈 梵 思 想 的 佛 格 義 － 佛 教 的 詮 釋 學 問 題 初 探 〉， 頁 2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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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梵天和眾生的誤解︰  

或有是時，此劫始成，有餘眾生福盡、命盡、行盡，從

光音天命終，生空梵天中，便於彼處生愛著心，復願餘

眾生共生此處。此眾生既生愛著願已，復有餘眾生命、

行、福盡，於光音天命終，來生空梵天中，其先生眾生

便作是念：『我於此處是梵、大梵，我自然有，無能造我

者；我盡知諸義典，千世界於中自在，最為尊貴，能為

變化，微妙第一。為眾生父，我獨先有，餘眾生後來，

後來眾生，我所化成。』其後眾生復作是念：『彼是大梵，

彼能自造，無造彼者，盡知諸義典，千世界於中自在，

最為尊貴，能為變化，微妙第一，為眾生父，彼獨先有，

後有我等，我等眾生，彼所化成。』 2 4 8  

 

如前所說，佛法中的「梵」純粹是「清淨」之意。 如「梵天」是

色界所攝，是禪修者嚮往的地方。 又 如「四梵住」是指透 過修習慈悲

喜捨「四無量心」而得以生梵天，與梵天王同在。還有一點， 即佛法

中的「與梵同在」不是婆 羅 門 或 任 何階級的宗教特權， 任 何人只要願

意修持「四無量心」，都 可以淨化 自己的心，成就和梵天同 樣的宗教成

就 。 2 4 9  

第二節、持戒以清淨心為原則  

「潔齋」是印 度人古老的傳 統 。 雖 然不能知道它的起 源 ， 但是可

以確定在婆 羅 門教時代，人們 已有這 樣的習俗 。 婆 羅 門徒每個 月 都有

六天的齋戒日。
2 5 0
「潔齋」的戶長夫婦需以水淨身、換 上新衣、 2 5 1發

誓在祭祀期間遵守禁戒， 這包括︰禁欲、禁止食用 特定食物 ， 尤其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4 8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 4  ( T 1 ,  n o .  1 ,  p .  9 0 ,  b 2 1 - c5 ) 。  
2 4 9  呂 凱 文 ，〈 梵 思 想 的 佛 格 義 － 佛 教 的 詮 釋 學 問 題 初 探 〉， 頁 30。  
2 5 0《優陂夷墮舍迦經 》卷 1：「墮舍迦言︰今日十五日我齋戒 ，我聞一月當六齋，我與子婦俱共齋不敢懈慢。 」 (T1 ,  no .  88 ,  p .  912 ,  a25-27)。  
2 5 1  ŚB ,  XI II ,  8 .4 .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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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、禁止剃鬍鬚和頭髮 (有說這一項並非絕對 )、睡在放置「三火」的

其中一間房子的地 上 ，以及禁語。 但是， 由 於兩天的祭祀可以濃縮成一

天，因此以上的一些禁忌便無從遵守。 2 5 2  

一 、 三 種 潔 齋  

婆 羅 門徒認為「淨法」和「齋戒」具有培養德行的功能。對此 ，

佛陀提醒持戒確實可以培植德行， 但 必須以純淨的心念為原則，才能

避免「身守戒心不守戒」的偏差， 獲得真實利 益 。在《齋經》
2 5 3
中，

佛陀告訴一大早就沐浴、準備受「齋戒」的維耶 ，齋有三種︰  

一為牧牛齋、二為尼犍齋、三為佛法齋。牧牛齋者，如

牧牛人求善水草飲飼其牛，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，須天

明當復往。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，意在家居利欲產業，

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，是為如彼牧牛人意，不得大福，

非大明。尼犍齋者，當月十五日齋之時，伏地受齋戒。

為十由延內諸神拜言，我今日齋不敢為惡，不名有家彼

我無親，妻子奴婢非是我有，我非其主。然其學貴文賤

質無有正心，至到明日相，名有如故事。齋如彼者，不

得大福，非大明。佛法齋者，道弟子月六齋之日受八戒。 

佛陀告訴維耶，「潔齋」有三種︰「牧牛齋」、「尼犍齋」、「佛法齋」。

前面兩種和佛教的「潔齋」不同 。「牧牛齋」者身守戒但心不守，心裡

還是貪念家庭、財產、美食和養生；「尼犍齋」者每月十五那天，因為

曾在神明前發誓而暫時不敢造惡，不敢興 起佔有欲。 然而， 那只是一

種壓抑而不是真心的反省，故「潔齋」日一過 ， 便故態 復萌。以上的

兩種「潔齋」由 於意念不清淨，所以不能獲得大福報，也不算有智慧 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5 2  ŚB ,  I ,  p .1 -3。  
2 5 3 《齋經 》 卷 1〈 佛 說齋經 〉 (T1 ,  no .  87 ,  p .  910,  c26)。 又見（ 1）《 中 阿 含 經．晡利多品．持齋經 》 卷 55  (T1,  no .  26 ,  p .  770 ,  a16)。（ 2）《八關齋經．佛 說八關齋經 》 卷
1 (T1,  no .  89 ,  p .  913 ,  a17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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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佛 法 齋  

與上述兩種不同的是佛教的「齋戒」。按本經的內 容而言，佛教的

潔齋是在每個 月的六齋日
2 5 4

裡一心一意遵守「八戒」和練習五種念 。

這八戒是︰無殺意、無貪取、無婬意、無妄語、不飲酒不醉、不著華

香脂粉和不為歌舞倡樂、不臥好床、日中後不復食。五種念是︰ 念佛、

念法、念（佛弟 子）眾、念戒、念天。佛陀告訴維耶 ，佛弟 子應以學

習阿羅漢真人之清淨心持守八戒︰「第一戒者，盡一日一夜持，心如

真人，無有殺意、慈念眾生，不得賊害蠕動之類，不加刀杖，念欲安

利莫復為殺，如清淨戒以一心習。」 2 5 5其他七戒， 亦 復 如是。佛陀也

告訴維耶，以清淨心遵守「八戒」，死 後 可以生六種天，
2 5 6
得安隱快樂，

果報非前兩種齋戒可比擬。以上說明，戒法雖 然能夠培植德行， 但須

以清淨心和正 念為前提 。
2 5 7  

另一方面 ， 婆 羅 門教的「淨法」雖 然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 但對

於 它在德行塑造上的功能，相信功效不會大。因為德行的培養不是「淨

法」的主旨，維護家族利 益及凝聚社 會群體才是。「淨法」所強 調的是

個人對家族和社群的義務和責 任 ，而非與此無關的美德， 如貪欲的減

除和對一切眾生的慈愍。 再 者「淨法」中的任 何儀式 ，包括「身體淨

法」， 都是為了 取 悅神明而進行， 2 5 8不以性個培養為優先考量。 另一

方面，「淨法」既然是印 度習俗的產 物 ， 便不免印 度 社 會的特色， 即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5 4《優陂夷墮舍迦經 》卷 1：「何等為 佛正齋法？是間有 賢 善 人持戒 ， 一月六日齋︰月八日一齋、十四日一齋、十五日一齋、 二十三日一齋、 二十九日一齋、 三十日一齋。 」 (T1 ,  no .  88,  p .  912 ,  b1-4)。  
2 5 5 《齋經 》 卷 1  ( T 1 ,  n o .  8 7 ,  p .  9 11 ,  a1 7 -2 0 ) 。  
2 5 6《齋經 》卷 1：「如是維耶，齋之福祐明譽廣遠…為四天 王 天…忉利 天…鹽天…兜術天…不驕樂天…化 應聲天…若 人 有 信 有 戒 有聞有施有 智奉佛 法齋。 當 命盡時 。 其人精神 。皆生 此六天 上安隱快樂。 」 (T1 ,  no .  87 ,  p .  911 ,  c18-p .  912 ,  a6)。另見《優陂夷墮舍迦經 》 卷 1  (T1,  no .  88 ,  p .  913 ,  a4-10)。  
2 5 7《齋經 》卷 1：「慈念眾 生…思念布施…不念房室…思念至誠安定徐言…不迷亂、不失志…思念經 道 。 」 (T1 ,  no .  87 ,  p .  911 ,  a17-b12)。  
2 5 8  Ra j  B a l i ,  H i n d u  S a� såk r a s ,  p .  1 8 。 St ep h e n  A .  Ty l e r 也提到「淨法 」 所表現出來的 吠 陀 信仰是貧瘠、機械的 ，缺乏喜悅、溫暖、驚奇。 在這個信仰中 ，個人從屬 於社會秩序，而且永遠無 法與神建立親密關係。 St e p he n  A .  Ty l e r,  I n d i a : An  

An th ro p o lo g i ca l  Pe r s p ec t i v e ,  p . 4 8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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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性。 社 會 地位在「淨法」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， 進行「淨法」的

權力和方式 往 往 取決於其所屬的種姓階級。 如在遴選新娘、新郎、交

合、懷孕、育兒等事件上，都是以優生學和種姓純淨為考量。又 如「入

法禮」是通往 雅 利 安 社群和神聖經典的通行證， 但 它和其他「淨法」

一樣 ，是「再生族」的特權，不共於「首陀羅」和「賤民」。 基 於 上述

理由，「淨法」的德行培養功能不會比在日常生活中持守「五戒」來得

大。  

第三節、從分別心導向平等施  

一 、 十 事 行  

《究羅檀頭經》中提 到 ，佛陀前生為婆 羅 門大臣時，曾經以「十

事行」
2 5 9
開示欲設大祀的剎帝利王。 這「十事行」，在《究羅檀頭經》

指的是對前來 參加祭典活動的十種人平等施食：  

王祭祀時，諸有殺生、不殺生來集會者，平等施與。若

有殺生而來者，亦施與，彼自當知；不殺而來者，亦施

與，為是故施，如是心施。若復有偷盜、邪婬、兩舌、

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、貪取、嫉妬、邪見來在會者，亦施

與，彼自當知。若有不盜，乃至正見來者，亦施與。為

是故施，如是心施。
2 6 0
 

經中， 婆 羅 門大臣提醒剎利王，不論來 參加祭祀的人道德如 何 ，

都要以平等心布施於他。 如果能這 麼做，習不善者 自 會悔改，而有德

者 自 會 獲得祭祀的利 益 。 這 樣的提醒，筆者 認為或 許與「馬祀」中的

講故事活動有關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5 9 「十事行」， 巴 利 本 作“ dasa -ākā rā”「十行相 」，即佛 教 之 「十善 業 」 或 「十惡業 」。參閱《 佛光大 藏 經 阿 含 藏．長 阿 含 經 二 》， 頁 585。  
2 6 0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  (T1 ,  no .  1 ,  p .  99 ,  c28-p .  100,  a5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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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說 故 事 活 動  

在為期一年的「馬祀」中，在馬被放逐四處遊蕩的同時，祭典現

場 也展開了一期 又一期的，以十天為一期 ，長達一年的說故事活動

（ The Pā r iplava  Legend）。故事內 容豐富，包括《吠陀》典籍中的傳

說、詩歌、傳 統、惡魔、魔術、毒藥、治療法等。每一天，「請神祭司」

會以不同領域的人物為主題 ，侃侃而談 。第一天是人類史 上的一個 統

治者「摩奴」（Manu）、 2 6 1
第二天是掌管死 者的「耶摩」（Yama）、 2 6 2

第

三天是青年才俊、第四天是少女、第五天是蛇和馴蛇人、第六天是做

惡者 (如 強盜 )、第七天是高利貸者、第八天是魚和捕魚者、第九天是

鳥和捕鳥者、第十天是神學家。十天之後 ， 便 再開始 另一期的講述。  

「馬祀」中提 到十種人只是社 會結構的投射，顯示社 會 上 存在著

十種不同身份、職業的人。 但是佛陀巧妙地將這 個 現象和平等觀以及

五戒結合，帶 出 了「平等施」的觀念。這 樣的教導對於 婆 羅 門徒而言，

不失為新觀點。   

佛教從差別觀導向平等施的教導也 出 現在《善生經》。經中，佛陀

將為個人祈求福樂而做的禮拜解釋為和六種人的相處之道。 透 由禮敬

六方，佛陀希 望善生培養起與人相處的正 確 態 度 ︰恭敬、和善、關懷、

平等。 這種將利 益焦點從個人擴展至他人，甚至 周遭環境的做法是佛

法中慈悲心的體現 。  

第四節、祭祀時還要考量對生命世界的影響  

總觀婆 羅 門教祭祀的目的，主要是祈求現世福樂和死 後生梵天。

由 於相信 正 確行使的祭祀能達至 這 些目標， 婆 羅 門徒在祭祀時，非常

注意過程中外顯而具體的事物 ， 如 ︰牲畜的數量、祭祀的規模、餚饍

的豐盛、器具的齊備、儀軌的精確性等，
2 6 3
對於 現實生活中的責 任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6 1  詳情請見 ŚB ,  XI I I ,  4 .3 .3。  
2 6 2  第二 天至第十天 的敘述詳情請見 ŚB ,  XI I I ,  4 .3 .6  ~  XII I ,  4 .3 .15。  
2 6 3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 3：「 時優竭提舍利 婆 羅 門 ，聞佛從俱薩 羅到舍衛國祇樹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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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祀時心態 ，難免就疏忽了 。有鑑於 此 ，佛陀一再 提醒祭祀者 ，應該

將注意力回歸現實生活和自心。對於 這一點，《究羅檀頭經》
2 6 4

提供了

一些說明。  

一 、 行 祭 的 時 機  
經文中， 當剎利王宣佈打算舉行「大祀」時，佛陀前身的婆 羅 門

大臣勸諫他先解決國土上人們 多懷惡心、習諸非法的問 題 ︰「國富兵

強，庫藏盈溢，但諸民物多懷惡心，習諸非法。若於此時而為祀者，

不成祀法。」 2 6 5婆 羅 門大臣勸導剎利王， 雖 然國庫盈溢， 但是由 於人

民心念邪惡，行為偏差，所以不是舉行「大祀」的時機。因為此時，

剎利王需 費心的不是如 何 取得更多的土地和財富，而是如 何將國家治

理好。所以，相對於剎利王向外炫耀、征伐的心， 婆 羅 門大臣強 調的

是對內的安頓︰先將國家治理好， 再考慮財富的增廣；先將國家治理

好， 再考慮對外的擴張。  

二 、 祭 祀 之 成 法  

在《究羅檀頭經》中，究羅檀頭婆 羅 門前來請益佛陀「祭祀之成

法」。對此 提 問，佛陀以「三祭祀法」和「十六祀具」作答。
2 6 6
所謂「三

祭祀法」就是「三不悔心」， 即 於 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時對祭祀活動

不起 多損財寶的悔恨心， 反而充滿布施的喜悅 。「十六祀具」就是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孤獨園，欲往佛 所 作 是念言。我今設祀 所 作會具 ， 當 問瞿曇 ，將不少耶。 」 (T2,  no .  
100 ,  p .  464,  b19-22)。  
2 6 4 《 長 阿 含 經 》〈 究 羅 檀 頭 經 〉 卷 15  (T1,  no .  1 ,  p .  96 ,  c16)， 相 當 於 《 長部》 D .  5 .  

Kū ṭadanta -sut ta .。亦另見本 文第 9 頁 。  
2 6 5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  (T1 ,  no .  1 ,  p .  98 ,  c4-6)。  
2 6 6  「 三 祭 祀 法 、十六祀 具 」， 巴 利 本 作 t iv id ha-yañña-sampadā  so ļasa-p ar ikkhā rā（ 具足祭 祀 的 三 種 類 、十六資具 ）。 三 種 類 指︰王 所成八法 、 婆 羅 門 大臣成就四法 、 王之援助有四，共有十六資助祭 祀 之條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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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種法的總合：王所成八法、大臣所成四法、四種告 知 。 2 6 7  此十六

法簡列如下︰
2 6 8

 

十六祀具     
 王成就八法          大臣成就四法             四種告 知  1 .七世父母真正。            1 .七世父母真正。                  1 .  語宮內  2 顏貌端正，剎利 種族。     2 .三部諷誦通利 ， 善 於 相 法 、      2 .語太子 、皇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瞻察、 祭 祀儀禮。                 3 .戒德增盛， 智 慧 具足。     3 .善 於言語、 所 說柔軟、 義味具足。  3 .  語群臣  4 .遍知種 種技術、戰鬪之 法 。  4 .智謀勇果 ，遍知祭 祀 法 。          4 .  語將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.有 大威力 ，攝諸小王 。  6 .善 於言語， 所 說柔軟， 義味具足。  7 .多 有財寶，庫藏盈溢。  8 .智謀勇果 ， 無復怯弱。  

三 、 眷 屬 與 應 供 者  
這種強 調以現實狀況為優先考量的立 場在《別譯雜阿含經》中也

看得見 ︰「於祠祀時節，能養其眷屬，供養應供者，能供養應供，終

竟必獲得，永離災患處。」
2 6 9
在此 ，佛陀告訴聞法者 ，祭祀時節不應

該忙著祭祀鬼神而忽略對眷屬的照顧和對「勝福田」的供養。 如果能

夠 這 麼做， 死 後能得安樂。 另外，在《善生經》中，佛陀也 告訴善生

在增加財富之餘 也要懂得積財和護財。 由 此 可 知佛教並不主張人們大

量花 費 ，包括為了求生天而做的大祭祀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6 7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：「彼王成就八法 ， 婆 羅 門 大臣成就四法 ，彼王 有四援助、 三祭 祀 法 、十六祀 具 。 」 (T1 ,  no .  1 ,  p .  99 ,  b3-5)。  
2 6 8  此表乃筆者 依據《 究 羅 檀 頭 經 》內容而做，按照經 文 中 的順序排列。「 王成就八法 」、「 大臣成就四法 」為 經 中 所用術語，「四種告知」在 經 文 中 的用語是「四援助」，然按經 文 的敘述而言，「語宮內」等還只是告知的動作 ，仍未得到援助。《 長部》 的
Kū ṭadanta -sut ta  也只是提及告知的部份 ， 故筆者便按自身 的 理解，將「四援助」改為 「四種告知」。   
2 6 9 《別譯 雜 阿 含 經 》 卷 1 3 (  T2 ,  no .  100 ,  p .  465 ,  a3-5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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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陀對於 現實的關注也體現在強 調「四種告 知」和剎利王「戒德

增盛，智慧 具足」上。「四種告 知」是指剎利王在祭祀前必 需 告 知四類

人︰妻子、兒子、群臣、將士。  

四 、 四 種 告 知  

「 王 所 成 八 法 」和「 大 臣 所 成 四 法 」基 本 上 順 應 當 時 的 社 會

價 值 觀 ， 指 出 婆 羅 門 族 姓 和 剎 帝 利 族 姓 的 特 徵 。 關 於 「 四 種 告

知 」，筆 者 發 現「 即 位 」「 蘇 摩 祭 」的 儀 式 當 中， 便 有 與 此 相 對 應

的 情 節 。 依 據 Naama Drury，《 梵 書 》 中 記 載 王 室 在 「 即 位 」 祭 正

式 開 始 前， 必 需 在 王 室 的 婆 羅 門 輔 相 和 兩 個 隨 戶 的 陪 同 下，親 自

到 大 臣 們 和 負 責 祭 典 的 職 事 人 員 的 家 中 拜 訪 他 們 ，並 獻 上 禮 物 。2 7 0  這 些 禮 物 的 內 容 和 贈 與 對 象 如 下 ︰ 2 7 1  1．  軍 隊 司 令 官 ︰ 金 子  2．  婆 羅 門 大 臣 ︰ 一 隻 背 部 白 色 、 未 閹 割 過 的 公 牛  3．  國 王 ︰ 一 隻 未 閹 割 過 的 公 牛  4．  皇 后 ︰ 一 隻 母 牛  5．  王 室 吟 遊 詩 人 和 編 年 史 家 ︰ 一 隻 馬  6．  隊 長 或 酋 長 ︰ 一 隻 有 斑 點 、 未 閹 割 過 的 公 牛  7．  國 王 的 內 侍 ︰ 一 隻 紅 白 相 間 的 牛  8．  戰 車 駕 馭 者 ︰  一 對 閹 牛  9．  骰 子 保 管 人 和 獵 人 ︰ 骰 子 板 和 一 把 刀  10．  信 差 ︰ 弓 、 箭 、 一 條 紅 色 纏 頭 巾  1 1 ．  被 拋 棄 的 太 太 ︰ 黑 色 、 衰 老 、 患 病 的 母 牛 。  
這 些 禮 物 和 大 臣 們 或 職 事 人 員 的 職 責 有 關，可 視 為 對 其 任 期

的 一 種 肯 定 。
2 7 2

雖 然 《究羅檀頭經》的 告 知 對 象 只 提 到 四 種 人 ，

但 這 可 以 解 讀 為 佛 陀 只 是 列 出 當 中 最 重 要 的 四 種，是 一 種 總 說 。

雖 然「四種告 知」是婆 羅 門教祭祀中固有的儀禮， 但 這 個禮節有正向

的作 用 ︰ 它 強 調祭祀者 必 需 獲得重要的相關人士的同意和協助。王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7 0  轉引自 N a a ma  Dr u r y,  p p .1 3 -1 4 。 原 文見 ÍB V,  3 .1 . 1  f f 。  
2 7 1  內容取自 N a a ma  D r ur y,  p p .1 3 - 1 4 ，按書中順序排列。 原 文 為 英 文 ，由筆者 漢譯 。  
2 7 2  參 Na a ma  D r ur y,  The  Sacr i f ic ia l  R i tua l  In  The  Íatapa tha  Brahmana,  p p .1 3 -1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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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子、兒子、群臣、將士是重要的人，因為依照記載，他們 也 必 需 參

與祭祀活動。以此而言，「四種告 知」有兩種好處︰（ 1）表示尊重並

提供參與的機會、（ 2）幫助剎利王在和諧的情況下進行祭祀。 另外，

強 調剎利王必 需戒、慧 具足可以減少剎利王因個人貪婪而不顧人們的

生活處境，任意進行「大祀」的可能性。因為大祀中除 了 正 式的祭典，

還有頗多的娛性活動， 如馬車賽、擲骰子、歌舞等， 如果身為領導者

的剎利王缺乏戒德和智慧 ，浪費和淫亂的情況便難以避免。  

五 、 正 確 的 心 態  

除 了「三祭祀法」和「十六祀具」，佛教還提 出祭祀者在行祭時應

該觀注自己的心態 。首先在進行祭祀前，國王對土地 上習諸非法的人

不可以存有瞋恨、鏟除的對立心態，而是要抱有照顧、安頓他們的心，

幫助他們 獲得生計， 如法生活。 接 著還要保有「三不悔心」︰「佛告

婆羅門︰彼剎利王為大祀時，初喜、中喜、後亦喜，此為成辦祭祀之

法。」 2 7 3意即要使祭祀得利 ， 便不能於 過程中對時間、財力或是精力

等的付出心生懊悔，而是由 始 至終都充滿著布施的喜悅 。 此外，還要

摒除對立和分別想 ︰「勿作是念言，此是我民，能伐能殺，能呵能止。

諸近王者當給其所須，諸治生者當給其財寶，諸修田業者當給其牛犢、

種子，使彼各各自營。」
2 7 4

  

以上種種的考量都有助於減少因行祭祀而產生的傷害和糾紛。 如

果人們短時間內無法完全捨棄祭祀的信仰， 那佛法可以做的， 便是使

祭祀成為利 多 於弊的活動，而且盡可能有助於 社 會的安定。 2 7 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7 3 《 長 阿 含 經 》 卷 15  (T1 ,  no .  1 ,  p .  100 ,  b7-8)。  
2 7 4  同 上 (T1,  no .  1 ,  p .  98 ,  c6-10)。  
2 7 5  參度 邊 研 二 〈 バ ラ モ ン の り と 真 の 祭 り — 究 羅 檀 頭 經 〉， 頁 201-25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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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、結語  

祭祀是印 度 源 遠 流長、根 深 蒂 固的習俗 ， 亦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

分。在吠陀教時期 ，人們祭祀只是為了消災祈福。 那時，祭祀所需甚

簡，人人都 可 自己進行。 到 了 婆 羅 門教時期 ， 尤其《法經》出 現 後 ，

祭祀遂成為「再生族」的一種規定。 婆 羅 門教重視祭祀， 認為祭祀是

獲 取世間利 益和出世解脫的方法。於世間利 益而言，人們以「天啟祭」

和「家事祭」取 悅神明，以期 獲得保護和昌盛。 由 於相信諸神掌管宇

宙，人們在不同時節祭祀不同神祇 ，祈求生存和順利生產 。因為相信

祭祀能更新宇宙甚至讓人獲得永生，人們不惜花 費大量財物 ，聘請專

業婆 羅 門祭司進行「天啟祭」。由 於相信神明和逝世的祖先需要飲食，

人們定期祭祀。  另外，「家事祭」中的「淨法」也 被 用 來引導個人成

長、灌輸對社 會的責 任、凝聚群體和鞏固 社 會結構。  

在婆 羅 門教種種祭祀的背 後 ，離不開創造神和為己謀福利的思

想 ， 也離不開有個 固定不變的輪 迴體的思考模式 。相對於 此 ，佛法主

張「無我」，以「緣 起」解釋生命和宇宙的由 來 ，以「無明」的滅除為

唯一的解脫方式 。因為宇宙和生命不是某人某神所創造，所以無須以

祭祀來 取 悅 。因為天界仍為三界所攝，壽命雖長卻不出生死 輪 迴的範

圍，所以生天不是真解脫。因而以佛法的立 場 ，解脫的唯一方法在於

正 見「緣 起」、力行「八正道」，與祭祀毫無關係。 另外， 由 於天界是

六道輪 迴中的善趣，因此對於志在生天的祭祀者 ，佛教一方面 強 調牲

禮祭祀的種種弊端，一方面指出生天的正 確方法︰奉養父母、淨心施

良田、持淨戒、修習四無量心。 然而對於有能力脫離三界之人，佛陀

不會止於「生天論」，而是進一步開示「四聖諦」的解脫法門 。關於世

間利 益和社 會 安定，佛法以《善生經》說明人與人之間克盡義務和對

彼此 存有愛護、體諒之心是最好的方法。對於德行的培養，佛法主張

以清淨心持守五戒。在祭祀習俗充斥的年代，佛陀以佛法解釋既有的

祭祀名相， 如「三火」、「齋戒」等，幫助祭祀者在熟悉的語境裡 進行

反思、導正思想偏差、啟發正行。 此外，佛教也設法引導祭祀者在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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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謀福利的當兒，不忘對家人和社 會大眾的照顧。  

綜上所述，佛教在教義和目標上與婆 羅 門教沒有共通處，沒有交

集。 婆 羅 門教的「梵天」思想不出常、樂、我、淨的範圍，與佛教主

張的無常、苦、無我相違。婆 羅 門教主張「祭祀萬能」；佛教則倡導「淨

心正行」。佛教對於人生的目標很明確 ， 即 斷 煩 惱， 了生死。佛法中的

解脫不從外得，純粹是內心「無明」的滅除 ，「貪愛」的斷盡。因而佛

教在祭祀課 題 上 ，不會 出 現模糊點，而同意婆 羅 門教的說法。 如果那

樣的話， 就無法達到解脫三界的目標。 另一方面 ，佛法的重點在於幫

助聞法者從世間導向出世間。以此目標而進行的轉化 式教學內 容豐

富，手法靈活。以此而論， 這 樣的教育目標和方式 或 許 就不是「詮釋

主義」或「象徵主義」可以全然準確表達的。一言以蔽之，佛教沒有

在祭祀課 題 上 妥 協 ，而是在否定之餘 ， 進行循序漸進的教化 ，以佛法

獨有的戒、定、慧做回應，幫助聞法者淨化身、口、意三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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